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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致股東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們： 

回顧 114 年，全球食品產業在政經情勢多變、匯率與原物料價格波動，以及消費市場

結構快速轉型的挑戰中穩步前行。面對嚴峻環境，佳格食品集團以「穩健務實」的態度檢

視經營成果，秉持⻑遠視野，不斷優化營運結構與資源配置，為永續成⻑奠定堅實基礎。

儘管外部因素影響短期營收與獲利表現，我們仍堅守「健康營養」的核心價值，深化產品

創新，聚焦高附加價值品類與關鍵通路；同時，以嚴謹的成本控管、營運效率提升與資本

配置紀律，強化企業體質並提升獲利品質。 

展望未來，集團將持續精進核心競爭⼒並積極布局新興市場以維持成⻑動能。面對消

費者健康意識不斷提升與人口結構變化所帶來的挑戰與機會，佳格正加速從傳統「食品製

造商」轉型為「以數據洞察為基礎、以健康價值為核心」的全人全齡營養健康解決方案提

供者與健康生態系統建構者。我們深信，這⼀戰略轉型將為股東、社會與所有利害關係人

創造更具韌性與持續性的⻑期價值。 

在台灣市場，隨著市場高齡化與健康意識提升，兼具方便營養及健康價值的綜合性食

品飲料、特殊營養食品及膳食營養補充品的整體需求持續成⻑。佳格聚焦「健康營養專

家」的定位，依不同年齡層與生活型態，系統性建構以「全齡營養」為核心的產品組合，

持續推動各項品類的健康升級、以及特殊機能性飲食及補充品等高附加價值品項發展；並

透過與國際頂尖原物料夥伴合作，強化產品與供應鏈競爭⼒，結合科學研發與臨床驗證提

升消費者信任，鞏固台灣市場領導地位。 

在中國市場，佳格則採取雙軌並進的戰略佈局，面對食用原油成本上漲的階段性挑

戰，佳格中國油品事業透過產品結構優化、製程技術改善和通路費用管控，積極平衡成本

壓⼒，更透過高端且多元的油種，持續建立與消費者的信任。此外，我們正積極探索上游

價值鏈整合機會，確保原料來源穩定並著手建構「植物油料循環經濟」，以建立具差異化的

技術壁壘。 

中國大健康「十五-五」明確規劃將「營養干預」列為預防性健康措施，老齡化趨勢與

慢性病管理需求的快速增⻑下，為專業特殊營養品市場創造了龐大政策紅利和市場商機。

於 114 年 9 月佳格取得中國首支糖尿病特殊醫用食品准入資格，並於同年 11 月開出全中

國第⼀張糖尿病相關食品的特醫處方籤，標誌著我們在醫療營養領域建立重要的競爭壁

壘。透過與三甲醫院合作建立專業臨床營養信任體系，構建從醫院到社區的全場景營養解

決方案網絡，深化在疾病管理與醫療營養領域的專業定位。 

在國際市場方面，隨著東南亞各國中產階級快速崛起、人口紅利釋放與健康意識提

升，區域大健康產業正迎來黃金發展期。各國政策亦正從「治療導向」轉向「預防、營養

與健康促進」，與佳格⼀貫堅持的核心價值高度契合。公司因此聚焦三大策略軸心：透過策

略投資結合國際品牌與專業科研機構，建立消費者信任閉環；運用數據驅動的營銷模式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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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獲客；並強化價值供應鏈的串連堆疊競爭壁壘，為區域市場的中⻑期成⻑奠定紮實基

礎。 

邁向 115 年，佳格食品集團將迎來 40 週年，公司持續以「全家人的營養健康夥伴」

為核心定位，整合創新研發、品牌經營與永續治理，穩健推動健康營養與企業成⻑並行。

集團將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全面融入營運與決策，導入國際永續標準，推動責任採購、

節能減碳與友善職場，強化供應鏈韌性與風險管理，成為台灣食品產業推動永續的標竿之

⼀。為進⼀步提升品牌價值與消費者信賴，集團成立「健康營養研究所」，整合跨領域專

業，鏈結產官學醫研社等利害關係人，以推動精準營養與打造亞洲健康生態系，深化全齡

族群的健康營養教育和信任關係。在快速變動的市場環境及面對 K 型經濟所帶來的靜默消

費趨勢，佳格將持續傾聽消費者需求、深化品牌信任，以穩健經營為股東與社會創造可持

續的價值，攜手邁向更具韌性與共榮的未來。 

謹此向⻑期佳格食品集團的全體股東致上誠摯謝意。 

在此向大家報告佳格公司 114 年度之合併經營成果及 115 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 114 年度合併營業結果 

1. 合併營收及獲利概況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14 年度 % 113 年度 % +/- % 

營業收入 27,872,203 100 28,973,692 100 -3.8

營業成本 21,012,996 75 21,815,207 75 -3.7

營業毛利 6,859,207 25 7,158,485 25 -4.2

營業淨利 1,315,245 5 1,910,589 7 -31.2

稅前淨利 1,592,348 5 2,291,608 8 -30.5

本年度淨利 1,233,136 4 1,802,906 6 -31.6

綜合損益總額 1,440,850 5 2,239,169 8 -35.7

        佳格公司 114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為 278 億 7 仟 2 佰萬元，較前⼀年度下滑

3.8% ，減少 11 億 1 佰萬元 ; 個體公司營收為 121 億 8 仟 8 佰萬元，較前⼀年度

下滑 1.6%，減少 1 億 9 仟 6 佰萬元。114 年度綜合損益總額為 14 億 4 仟萬元，

較前⼀年度減少 35.7%，減少 7 億 9 仟 8 佰萬元；其中歸屬於本公司業主之綜合

損益總額為 14 億 1 仟 7 佰萬元，年減 34.6%，減少 7 億 5 仟 1 佰萬元。 

        本年度獲利下滑，主要受中國市場消費環境轉趨保守及葵花原油成本上升影

響。管理團隊已啟動結構優化措施，透過調整產品組合、提升製程效率及強化費

用控管來緩和對獲利之衝擊，並為 115 年度獲利修復與⻑期競爭⼒之強化奠定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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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發展狀況 

 「守護全家人的營養健康」始終是佳格產品研發的核心理念。佳格國際科研

中心秉持「科學為本、創新為先」的精神，整合跨領域專業團隊，致⼒為家庭提

供營養均衡、健康且便利的多元選擇。114 年度公司投入研發經費 1 億 8 仟 9 佰

萬元，持續強化研發能量，推動產品創新，並優化既有產品之製程與配方，以鞏

固⻑期競爭⼒。 

 在研發成果方面，佳格持續獲得國內外權威機構肯定，累計取得 103+項專

利技術、44 個健康食品核可標章及 47+項特殊疾病配方食品認證，展現公司在健

康營養與功能性食品領域之專業實⼒。因應高齡化社會趨勢，我們領先業界投入

銀髮友善與軟質餐介護食品開發，已取得 10 項產品認證標章，致⼒提供⻑者兼

具美味、安心且營養價值的飲食選擇。同時，公司正系統性建構以「健康需求為

起點- 均衡營養加值- 精準產品對應」為核心之差異化研發邏輯，強化從市場洞察

到產品落地的整合能⼒，確保各個市場的產品策略能精準回應在地消費族群的特

殊健康需求。 

二、 115 年度營業計劃概要及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1. 經營方針 

(1) 提升企業品牌價值與永續經營，因應少子化及高齡化社會趨勢，精準掌握消

費者營養需求，透過創新技術開發具科學驗證之多元營養食品與保健品，以

產品差異化提升品牌價值；面對原物料價格波動、通路毛利結構改變及市場

競爭加劇，佳格集團以「穩健成⻑、獲利優先、結構優化」為核心經營原

則，在確保財務穩健與良好公司治理的前提下，推動環境友善與健康營養並

行，強化⻑期競爭⼒與企業韌性，創造可持續的企業價值。 

(2) 強化價值鏈管理之韌性與透明度，透過嚴謹的品質與成本控管及提升供應鏈

彈性，加強整體風險調適能⼒並鞏固消費者信任；同時，聚焦高附加價值產

品與關鍵通路，優化產品組合與獲利結構，審慎推動資本投資與供應鏈整

合，並循序拓展具成⻑潛⼒之海外市場與新興業務，以提升整體營運韌性與

⻑期競爭⼒。 

(3) 系統性推動人才養成計劃，結合企業發展需求，透過跨領域訓練、數位科技

應用與文化傳承，建構多元學習與發展機制，提升組織敏捷度與應變能⼒，

確保企業在變動環境中維持穩健經營，並持續強化創新動能，攜手共創更具

競爭⼒的未來。 

2. 預期銷售數量及重要產銷政策 

115 年度之預估合併銷售量為 400,896 噸，在此預計基礎下，未來產銷政策進行重

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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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產方面 

 配合集團發展規劃，持續推動研發創新、資本投資、生產排程優化及製程

工藝改善，提升製造彈性與營運效率，確保產品品質穩定⼀致，並有效回

應市場與客⼾之需求，支撐營收規模與獲利成⻑。強化價值鏈管理，嚴選

多元供應商並深化與關鍵廠商及客⼾之策略合作，建立具透明度與韌性的

供應體系，以降低原物料價格波動與供應中斷風險，提升供應鏈整體效

率，穩定毛利結構與經營表現。 

 堅守食品安全與品質之核心責任，落實溯源管理與品質政策，嚴格控管生

產流程，確保產品符合最高食品安全標準，打造安全、有效且便利之高品

質產品；同時持續優化設備效能，推動節能減碳與溫室氣體減排，實踐企

業永續經營承諾。 

(2) 銷售方面 

 洞察市場趨勢與消費者需求，將天然營養與健康理念系統性融入產品開

發與行銷策略中，持續拓展特定健康需求之保健食品與均衡營養補充

品，滿足不同客群需求，讓佳格成為更多家庭的「營養健康夥伴」。 

 佳格中國油品持續掌握通路結構變化，擴展銷售據點並開拓新客⼾，透

過多元油種之產品組合，提供更完整的健康飲食解決方案，同時優化產

品結構以提升整體獲利表現。 

 透過數位化轉型與策略性夥伴合作，精準掌握市場動態與消費者行為，

整合線上線下全通路行銷策略，放大與各大通路夥伴之品牌協同效應，

提升產品能⾒度、市場滲透率與市占率，帶動營收成⻑並鞏固市場領導

地位。 

 善用佳格官方網站、健康 GO 銷售平台、社群媒體互動及多元合作管道，

強化與消費者之直接溝通，提供即時產品資訊與健康解決方案，打造便

利且個人化的⼀站式購買與服務體驗，並持續累積數據洞察，提升品牌

影響⼒與顧客黏著度。 

三、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1. 外部競爭環境 

        因地緣政治變化、貿易政策調整與供應鏈區域化趨勢推動下，國際供應鏈加速

重組，原物料價格與物流成本波動加劇、市場競爭強度同步提升，催化食品產業的

結構性風險。隨著國際品牌、新興品牌及通路自有品牌持續進入市場，提高價格競

爭與產品差異化門檻。佳格除持續落實高標準生產與嚴格品質管控外，亦主動調整

產品組合，提升高附加價值之產品銷售占比，以降低單純價格競爭對整體獲利結構

的影響。管理團隊並以毛利率、營業淨利率、市占率與產品組合變化為核心監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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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動態評估競爭風險對中⻑期獲利能⼒之潛在影響，確保公司維持穩健且可持續

的經營表現。 

2. 法規環境 

         隨著市場對食品安全、產品標示、供應鏈透明度與環境永續之法規要求持續

提升，ESG 已由合規議題，轉為影響企業資金成本與市場評價的重要因素。佳格秉

持「全家人的營養健康夥伴」之企業使命，嚴格遵循政府食品安全相關法規，透過

高標準品質控管，全面落實對消費者「食的安全」的承諾。並逐步將氣候與永續相

關風險納入營運決策與投資評估流程，持續推動節能減碳、環保包材及供應鏈溯源

管理，以強化營運韌性與風險控管能⼒。相關措施雖於短期內可能增加部分合規與

營運成本，惟中⻑期有助於降低法規與營運中斷風險、提升品牌信任及溢價能⼒，

並穩定現金流及獲利結構，進⽽對企業整體價值及⻑期股東回報產生正向影響。 

3. 總體經營環境 

        115 年整體全球經濟預期維持溫和成⻑，惟地緣政治、貿易政策調整、貨幣政

策走向及氣候變遷等不確定因素，仍使各區域與產業表現呈現分化，市場對於價

格、價值與品牌信任的敏感度持續提高。面對外部經營環境變動，佳格集團秉持永

續經營的核心理念，在確保財務穩健與公司治理的同時，持續強化成本與資本配置

紀律，推動產品組合多元化，並積極拓展國際市場；同時透過數位科技賦能，提升

營運與價值鏈韌性，以降低原物料價格波動與景氣循環對營運的影響，確保穩健經

營，為股東創造可持續的⻑期回報。並共創更健康永續的未來。 

        佳格持續以健康營養為核心，陪伴每⼀個人創造狀態很好的自⼰ 

「活出人生美好的 每⼀刻!」 

董事⻑: 曹德風                        經理人: 曹博睿                         會計主管: 黃世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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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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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6
0 

0 
22

,6
88

,2
11

2.
48

美
國

科
羅

拉
多

 

大
學

博
士

 

美
國

桂
格

麥
片

 

研
發

部
處

⻑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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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
灣

桂
格

(股
) 

總
經

理
 

佳
格

食
品

(股
) 

總
經

理
 

佳
格

食
品

(股
) 

執
行

⻑
 

本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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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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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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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美
商

摩
根

大
通

銀
行

台
北

分
行

受
託

保
管

梵
加

德
集

團
公

司
經

理
之

梵

加
德

新
興

市
場

股
票

指
數

基
金

投
資

專
⼾

 
0.

74
 

⻑
徽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0.

73
 

大
通

託
管

先
進

星
光

先
進

總
合

國
際

股
票

指
數

基
金

投
資

專
⼾

 
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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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董

事
專

業
資

格
及

獨
立

董
事

獨
立

性
資

訊
揭

露
 

條
件

姓
名

 
專

業
資

格
與

經
驗

 
獨

立
性

情
形

 
兼

任
其

他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家

數
 

沐
德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曹

德
風

 

(1
)專

業
資

格
：

具
有

財
務

會
計

、
投

資
、

資
產

管
理

、
產

業
知

識
及

風
險

管
理

之
工

作
經

驗
。

 
(2

)經
歷

：
 

美
國

桂
格

麥
片

研
發

部
處

⻑
、

台
灣

桂
格

(股
)總

經
理

/廠
⻑

、
佳

格
食

品

(股
)公

司
總

經
理

、
佳

格
投

資
(中

國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佳
格

食
品

(股
)公

司
董

事
⻑

、
佳

乳
食

品
(股

)公
司

董
事

⻑
、

德
泰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
、

喝
好

水
(股

)公
司

董
事

⻑
、

⻑
徽

(股
)公

司
董

事
⻑

、
A

cc
es

si
o

n 

Lt
d

. 董
事

、
St

an
d

ar
d

 I
nv

es
tm

en
t 

(C
ay

m
an

) 
Lt

d
.董

事
、

佳
格

(香

港
)(

股
)公

司
董

事
、

沐
德

投
資

(股
)公

司
董

事
⻑

、
佳

允
投

資
(股

)公
司

董

事
⻑

、
佳

捷
投

資
(股

)公
司

董
事

、
佳

城
實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
博

錸
生

技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佳

矽
電

子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

聚
鼎

科
技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
行

佳
光

電
(股

)公
司

董
事

⻑
 

(3
)未

有
公

司
法

第
30

條
各

款
情

事
。

 

- 
1 

沐
德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宣

建
生

 

(1
)專

業
資

格
：

具
有

財
務

會
計

、
投

資
、

資
產

管
理

、
產

業
知

識
及

風
險

管
理

之
工

作
經

驗
。

 
(2

)經
歷

：
 

南
京

熊
貓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非
執

行
董

事
、

A
rr

ay
 I

nc
.獨

立
董

事
、

冠
捷

電
子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主

席
兼

行
政

總
裁

、
上

海
佳

格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

佳
格

投
資

(中
國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

佳
格

食
品

(中
國

)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

佳
格

食
品

(廈
門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

上
海

樂
奔

拓

健
康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

上
海

心
活

⼒
健

康
科

技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

江
蘇

華
膳

健
康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

聯
強

國
際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佳

格
食

品
(股

)公
司

董
事

 
(3

)未
有

公
司

法
第

30
條

各
款

情
事

。
 

- 
1 

-10-



條
件

姓
名

 
專

業
資

格
與

經
驗

 
獨

立
性

情
形

 
兼

任
其

他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家

數
 

沐
德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曹

德
華

 

(1
)專

業
資

格
：

具
有

財
務

會
計

、
投

資
、

資
產

管
理

、
產

業
知

識
及

風
險

管
理

之
工

作
經

驗
。

 
(2

)經
歷

：
 

⻑
徽

(股
)公

司
董

事
、

佳
世

輝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
佳

城
實

業
(股

)董
事

⻑
、

佳
矽

電
子

(股
)董

事
⻑

、
佳

格
食

品
(股

)公
司

董
事

 
(3

)未
有

公
司

法
第

30
條

各
款

情
事

。
 

- 
0 

⻑
徽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曹
博

睿
 

(1
)專

業
資

格
：

具
有

財
務

會
計

、
投

資
、

資
產

管
理

、
產

業
知

識
及

風
險

管
理

之
工

作
經

驗
。

 
(2

)經
歷

：
 

美
商

麥
肯

錫
公

司
台

灣
分

公
司

顧
問

、
上

海
樂

奔
德

健
康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

上
海

樂
和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

上
海

樂
明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

佳
格

食
品

(股
)公

司
董

事
/執

行
⻑

/總
經

理
、

佳
格

投
資

(中
國

)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總

經
理

、
上

海
佳

格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總

經
理

、
佳

格
食

品
(中

國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總

經
理

、
佳

格
食

品
(廈

門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總

經
理

、
上

海
樂

奔
拓

健
康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副
董

事
⻑

、
上

海
樂

隽
國

際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
上

海
心

活
⼒

健
康

科
技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副
董

事
⻑

、
江

蘇
華

膳
健

康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N
ew

tr
in

 H
o

ld
in

g
 

PT
E.

 L
TD

董
事

 
(3

)未
有

公
司

法
第

30
條

各
款

情
事

。
 

- 
0 

張
忠

本
 

(1
)專

業
資

格
：

具
有

財
務

會
計

、
投

資
、

資
產

管
理

、
產

業
知

識
及

風
險

管
理

之
工

作
經

驗
。

 
(2

)經
歷

：
 

中
華

開
發

工
業

銀
行

副
總

經
理

、
辛

耘
企

業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順

達
科

技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

和
通

國
際

(股
)公

司
總

經
理

、
遠

東
新

世
紀

(股
)

公
司

經
理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輔

仁
大

學
兼

任
講

師
、

台
灣

亞
太

產
業

分
析

專
業

協
進

會
資

深
產

業
顧

問
、

瑞
鼎

科
技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和
碩

為
獨

立
董

事
，

符
合

獨
立

性
情

形
：

 
(1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本

人
、

配
偶

、
二

親
等

以
內

親
屬

未
擔

任
本

公
司

或
其

關
係

企
業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或

受
僱

人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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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件

姓
名

 
專

業
資

格
與

經
驗

 
獨

立
性

情
形

 
兼

任
其

他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家

數
 

聯
合

科
技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聚
鼎

科
技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
佳

格
食

品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3

)未
有

公
司

法
第

30
條

各
款

情
事

。
 

(2
)

未
持

有
公

司
股

份
數

。
 

(3
)

未
擔

任
與

本
公

司
有

特
定

關
係

公
司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或

受
人

。
 

(4
)

未
擔

任
最

近
2

年
提

供
本

公
司

或
其

關
係

企
業

商
務

、
法

務
、

財
務

、
會

計
等

服
務

所
取

得
之

報
酬

金
額

。
 

周
鐘

麒
 

(1
)專

業
資

格
：

具
有

財
務

會
計

、
投

資
、

資
產

管
理

、
產

業
知

識
及

風
險

管
理

之
工

作
經

驗
。

 
(2

)經
歷

：
 

威
寶

電
信

(股
)公

司
總

經
理

、
台

灣
固

網
(股

)公
司

總
經

理
/營

運
⻑

、
台

灣
大

哥
大

企
業

用
⼾

事
業

群
營

運
⻑

、
台

固
媒

體
執

行
⻑

、
台

灣
電

訊
(股

)副
董

事
⻑

/總
經

理
、

電
訊

盈
科

執
行

副
總

裁
/首

席
代

表
、

香
港

電
訊

公
司

台
灣

分
公

司
總

經
理

、
⻄

門
子

利
多

富
台

灣
分

公
司

董
事

總
經

理
、

台
灣

吉
悌

電
信

(股
)公

司
總

經
理

特
別

助
理

、
康

樂
(股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

悠
遊

卡
(股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

奇
邑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

富
邦

人
壽

保
險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裕
隆

汽
車

製
造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裕
融

企
業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弘
憶

國
際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東
捷

資
訊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
佳

格
食

品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3

)未
有

公
司

法
第

30
條

各
款

情
事

。
 

1 

王
允

中
 

(1
)專

業
資

格
：

具
有

財
務

會
計

、
投

資
、

資
產

管
理

、
產

業
知

識
及

風
險

管
理

之
工

作
經

驗
。

 
(2

)經
歷

：
 

信
文

達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暨
執

行
⻑

、
友

勤
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
國

際
扶

輪
35

20
地

區
第

八
分

區
助

理
總

監
、

台
北

市
忠

誠
扶

輪
社

社
⻑

、
台

北
美

國
學

校
董

事
、

友
信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副

總
裁

、
中

華
⺠

國
喜

願
協

會
常

務
監

事
、

台
美

醫
療

器
材

(股
)公

司
董

事
⻑

暨
執

行
⻑

、
台

北
市

生
命

線
協

會
理

事
、

國
際

扶
輪

35
22

地
區

總
監

特
別

顧
問

、
佳

格
食

品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3

)未
有

公
司

法
第

30
條

各
款

情
事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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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董

事
多

元
化

及
獨

立
性

 

(⼀
)

董
事

會
多

元
化

 

為
強

化
公

司
治

理
並

促
進

董
事

會
組

成
與

結
構

之
健

全
發

展
，

本
公

司
於

10
5

年
訂

定
之

「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第
20

條
第

3
項

指
出

：
董

事
會

成
員

組
成

應
考

量
多

元
化

，
並

就
本

身
運

作
、

營
運

型
態

及
發

展
需

求
以

擬
訂

適
當

之
多

元
化

方
針

，
宜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以
下

二
大

面
向

之
標

準
：

 

(1
)

基
本

條
件

與
價

值
：

性
別

、
年

齡
、

國
籍

及
文

化
等

。
 

(2
)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能
：

專
業

背
景

（
如

：
法

律
、

會
計

、
產

業
、

財
務

、
行

銷
或

科
技

）、
專

業
技

能
及

產
業

經
歷

等
。

 

本
公

司
現

任
董

事
會

由
8

位
董

事
組

成
，

其
中

包
含

4
位

董
事

及
4

位
獨

立
董

事
，

成
員

具
備

財
金

、
商

務
及

管
理

等
領

域
之

豐
富

經
驗

與
專

業
。

本

公
司

亦
注

重
性

別
平

等
政

策
綱

領
，

提
高

女
性

決
策

參
與

並
健

全
董

事
會

結
構

，
目

前
8

位
董

事
包

括
2

位
女

性
董

事
，

女
性

董
事

比
率

達
25

%
。

 

為
強

化
董

事
會

性
別

多
元

性
，

並
邁

向
公

司
治

理
與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
本

公
司

採
取

以
下

措
施

，
以

逐
步

提
升

任
⼀

性
別

董
事

席
次

達
1/

3
之

目
標

：
 

(1
)

本
公

司
於

11
4

年
度

增
加

1
名

女
性

董
事

席
次

 

(2
)

未
來

本
公

司
將

持
續

積
極

尋
找

具
備

專
業

能
⼒

與
多

元
背

景
之

女
性

人
才

 

(二
)

董
事

會
獨

立
性

 

本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均

符
合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證

券
期

貨
局

之
相

關
規

定
，

並
於

選
任

時
完

成
資

格
條

件
檢

查
及

聲
明

書
簽

署
，

各
董

事
與

獨
立

董

事
之

間
無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26
條

之
 3

 第
 3

 項
及

第
 4

 項
規

定
情

事
，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具
獨

立
性

情
形

，
請

參
閱

年
報

P.
10

；
各

董
事

經
學

歷
、

性
別

及
工

作
經

驗
資

訊
，

請
參

閱
年

報
P.

6。
 

條
件

姓
名

 
專

業
資

格
與

經
驗

 
獨

立
性

情
形

 
兼

任
其

他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家

數
 

林
水

仙
 

(1
)專

業
資

格
：

具
有

財
務

會
計

、
投

資
、

資
產

管
理

、
產

業
知

識
及

風
險

管
理

之
工

作
經

驗
。

 
(2

)經
歷

：
 

領
導

A
EA

亞
洲

投
資

的
私

募
股

權
投

資
基

金
業

務
、

摩
根

士
丹

利
台

灣
分

公
司

執
行

⻑
、

高
盛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總
經

理
、

益
源

資
本

合
夥

人
、

東
哥

企
業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佳
格

食
品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3
)未

有
公

司
法

第
30

條
各

款
情

事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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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專
業

資
格

與
經

驗
：

敘
明

個
別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之
專

業
資

格
與

經
驗

，
如

屬
審

計
委

員
會

成
員

且
具

備
會

計
或

財
務

專
⻑

者
，

應
敘

明
其

會
計

或
財

務
背

景

及
工

作
經

歷
，

另
說

明
是

否
未

有
公

司
法

第
30

條
各

款
情

事
。

 

註
 2

：
獨

立
董

事
應

敘
明

符
合

獨
立

性
情

形
：

 

(1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本
人

、
配

偶
、

二
親

等
以

內
親

屬
是

否
擔

任
本

公
司

或
其

關
係

企
業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或

受
僱

人
。

 

(2
)

本
人

、
配

偶
、

二
親

等
以

內
親

屬
(或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公
司

股
份

數
及

比
重

。
 

(3
)

是
否

擔
任

與
本

公
司

有
特

定
關

係
公

司
(參

考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設

置
及

應
遵

循
事

項
辦

法
第

3
條

第
1

項
5~

8
款

規
定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或
受

僱
人

。
 

(4
)

最
近

2
年

提
供

本
公

司
或

其
關

係
企

業
商

務
、

法
務

、
財

務
、

會
計

等
服

務
所

取
得

之
報

酬
金

額
。

 

(二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協
理

、
各

部
門

及
分

支
機

構
主

管
資

料
   

 
⺠

國
11

5
年

4
月

19
日

 

職
稱

 
國

籍
 

姓
名

 
性

別
選

(就
)任

 
日

期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學
)歷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經
理

人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執
行

⻑
 中

華
 

⺠
國

 曹
博

睿
男

10
8.

03
.2

2 

- 
- 

-
- 

-
- 

美
國

史
丹

佛
大

學
企

業
管

理
碩

士
 

佳
格

投
資

(中
國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上

海
佳

格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佳
格

食
品

(中
國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佳

格
食

品
(廈

門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上
海

樂
奔

拓
健

康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副

董
事

⻑
 

上
海

樂
隽

國
際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上
海

心
活

⼒
健

康
科

技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副

董
事

⻑
 

江
蘇

華
膳

健
康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N

ew
tr

in
 H

o
ld

in
g

 P
TE

. L
TD

董
事

董 事 ⻑

曹 德 風
⽗ 子

註
1 

總
經

理
 

10
9.

04
.0

1 
- 

11
4.

07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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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國

籍
 

姓
名

 
性

別
選

(就
)任

 
日

期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學
)歷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經
理

人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總
經

理
 中

華
 

⺠
國

 邱
子

權
男

11
4.

07
.2

1 
- 

- 
-

- 
-

- 

台
大

農
業

化
學

博
士

 
紐

約
州

立
大

學
賓

漢
頓

分
校

M
BA

 
台

灣
歐

陸
集

團
總

裁
 

味
全

食
品

(股
)公

司
台

灣
食

品
事

業
總

經
理

 
好

食
好

事
基

金
會

、
灃

食
公

益
飲

食
文

化
教

育
基

金
會

執
行

⻑
 

無
 

無
無

 
無

 
註

1 

財
務

 
主

管
 

中
華

 
⺠

國
 李

倍
蓮

女
11

0.
02

.2
8 

- 
- 

-
- 

-
- 

倫
敦

大
學

城
市

商
學

院
企

業
管

理
碩

士
 

尼
爾

森
行

銷
研

究
顧

問
(股

)
財

務
部

總
監

 

無
 

無
無

 
無

 
無

 

註
1：

自
11

4
年

7
月

21
日

起
總

經
理

⼀
職

由
邱

子
權

先
生

擔
任

。
 

(三
)總

經
理

或
相

當
職

務
者

(最
高

經
理

人
)與

董
事

⻑
為

同
⼀

人
、

互
為

配
偶

或
⼀

親
等

親
屬

時
，

應
揭

露
其

原
因

、
合

理
性

、
必

要
性

及
因

應
措

施
：

增
加

獨
立

董
事

席
次

，
並

有
過

半
數

董
事

未
兼

任
員

工
或

經
理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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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最
近

年
度

給
付

董
事

、
監

察
人

、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酬
金

 

(⼀
)

⼀
般

董
事

及
獨

立
董

事
之

酬
金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職
稱

 
姓

名
 

董
事

酬
金

 
A

、
B、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
)(

註
1)

兼
任

員
工

領
取

相
關

酬
金

 

A
、

B、
C

、

D
、

E、
F

及
G

等
七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
)(

註
1)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
公

司

酬
金

 

報
酬

 

(A
) 

退
職

退
休

金
 

(B
) 

董
事

酬
勞

 

(C
)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D
) 

薪
資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E
) 

退
職

退
休

金

(F
) 

員
工

酬
勞

 

(G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董
事

⻑
 

沐
德

投
資

(股
)

公
司

代
表

人
：

曹
德

風
(註

3)
 

-
- 

- 
- 

- 
- 

60
 

60
 

60
 

0.
00

60
 

0.
00

5,
78

0 
5,

78
0

51
2

51
2 

- 
- 

- 
- 

6,
35

2 

0.
53

 

6,
35

2 

0.
53

 
無

 

董
事

 

沐
德

投
資

(股
)

公
司

代
表

人
：

宣
建

生
 

-
- 

- 
- 

1,
33

8
1,

33
8

60
 

60
 

1,
39

8

0.
12

1,
39

8

0.
12

- 
- 

- 
- 

- 
- 

- 
- 

1,
39

8 

0.
12

 

1,
39

8 

0.
12

 
無

 

董
事

 

沐
德

投
資

(股
)

公
司

代
表

人
：

曹
德

華
 

-
- 

- 
- 

1,
33

8
1,

33
8

60
 

60
 

1,
39

8

0.
12

1,
39

8

0.
12

- 
- 

- 
- 

- 
- 

- 
- 

1,
39

8 

0.
12

 

1,
39

8 

0.
12

 
無

 

董
事

 
⻑

徽
(股

)公
司

代
表

人
：

 
曹

博
睿

(註
3)

 
-

- 
- 

- 
- 

- 
60

 
60

 
60

 

0.
00

60
 

0.
00

3,
79

3 
5,

07
6

10
8

10
8 

- 
- 

- 
- 

3,
96

1 

0.
33

 

5,
24

4 

0.
43

 
無

 

獨
立

 

董
事

 
張

忠
本

 
-

- 
- 

- 
1,

33
8

1,
33

8
60

 
60

 
1,

39
8

0.
12

1,
39

8

0.
12

- 
- 

- 
- 

- 
- 

- 
- 

1,
39

8 

0.
12

 

1,
39

8 

0.
12

 
無

 

獨
立

 

董
事

 
周

鐘
麒

 
-

- 
- 

- 
1,

33
8

1,
33

8
60

 
60

 
1,

39
8

0.
12

1,
39

8

0.
12

- 
- 

- 
- 

- 
- 

- 
- 

1,
39

8 

0.
12

 

1,
39

8 

0.
12

 
無

 

獨
立

 

董
事

 
姜

豐
年

(註
2)

 
-

- 
- 

- 
61

6 
61

6 
30

 
30

 
64

6 

0.
05

64
6 

0.
05

- 
- 

- 
- 

- 
- 

- 
- 

64
6 

0.
05

 

64
6 

0.
05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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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

名
 

董
事

酬
金

 
A

、
B、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
)(

註
1)

兼
任

員
工

領
取

相
關

酬
金

 

A
、

B、
C

、

D
、

E、
F

及
G

等
七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
)(

註
1)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
公

司

酬
金

 

報
酬

 

(A
) 

退
職

退
休

金
 

(B
) 

董
事

酬
勞

 

(C
)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D
) 

薪
資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E
) 

退
職

退
休

金

(F
) 

員
工

酬
勞

 

(G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獨
立

 

董
事

 
王

允
中

 
-

- 
- 

- 
1,

33
8

1,
33

8
60

 
60

 
1,

39
8

0.
12

1,
39

8

0.
12

- 
- 

- 
- 

- 
- 

- 
- 

1,
39

8 

0.
12

 

1,
39

8 

0.
12

 
無

 

獨
立

 

董
事

 
林

水
仙

(註
2)

 
-

- 
- 

- 
72

5 
72

5 
35

 
35

 
76

0 

0.
06

76
0 

0.
06

- 
- 

- 
- 

- 
- 

- 
- 

76
0 

0.
06

 

76
0 

0.
06

 
無

 

1.
請

敘
明

獨
立

董
事

酬
金

給
付

政
策

、
制

度
、

標
準

與
結

構
，

並
依

所
擔

負
之

職
責

、
風

險
、

投
入

時
間

等
因

素
敘

明
與

給
付

酬
金

數
額

之
關

聯
性

：
請

參
閱

年
報

P.
20

。
 

2.
除

上
表

揭
露

外
，

最
近

年
度

公
司

董
事

提
供

服
務

(如
擔

任
⺟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轉

投
資

事
業

非
屬

員
工

之
顧

問
等

)領
取

之
酬

金
：

無
。

 

註
1：

為
11

4
年

度
個

體
財

務
報

告
之

稅
後

純
益

。
 

註
2：

11
4/

6/
19

董
事

會
改

選
，

姜
豐

年
董

事
卸

任
，

林
水

仙
董

事
新

任
。

 

註
3：

曹
德

風
董

事
⻑

及
曹

博
睿

董
事

自
願

放
棄

參
與

11
4

年
度

董
事

酬
金

分
配

，
且

無
任

何
對

價
或

附
帶

條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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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酬

金
 

   
   

   
   

   
   

   
   

   
   

   
   

   
   

   
   

   
⺠

國
 1

14
年

12
月

31
日

；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職
稱

 
姓

名
 

薪
資

(A
) 

退
職

退
休

金
(B

)
 (註

2)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C
) 

員
工

酬
勞

金
額

(D
) 

A
、

B、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

)（
註

1）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
公

司
酬

金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執
行

⻑
兼

總
經

理
 

曹
博

睿
 

4,
92

9 
6,

21
2 

15
6

15
6 

54
7 

54
7 

0 
0 

0 
0 

5,
63

2 
0.

47
 

6,
91

5 
0.

57
 

無
 

總
經

理
 

邱
子

權
(註

3)

註
1：

為
11

4
年

度
個

體
財

務
報

告
之

稅
後

純
益

。
 

註
2：

為
委

任
經

理
人

退
休

金
費

用
之

提
列

數
。

 

註
3：

邱
子

權
先

生
於

⺠
國

11
4

年
 0

7
月

 2
1

日
新

任
。

 


酬

金
級

距
表

 

給
付

本
公

司
各

個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酬

金
級

距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姓
名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低

於
1,

00
0,

00
0元

 
 

 
 

1,
00

0,
00

0元
（

含
）

～
2,

00
0,

00
0元

（
不

含
）

 
邱

子
權

 
邱

子
權

 
2,

00
0,

00
0元

（
含

）
～

3,
50

0,
00

0元
（

不
含

）
 

 
 

3,
50

0,
00

0元
（

含
）

～
5,

00
0,

00
0元

（
不

含
）

 
曹

博
睿

 
 

5,
00

0,
00

0元
（

含
）

～
10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曹

博
睿

 
10

,0
00

,0
00

元
（

含
）

～
15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15
,0

00
,0

00
元

（
含

）
～

30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30

,0
00

,0
00

元
（

含
）

～
50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50
,0

00
,0

0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0元

（
不

含
）

 
 

 
 

 
10

0,
00

0,
00

0元
以

上
 

 
 

總
計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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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分
派

員
工

酬
勞

之
經

理
人

姓
名

及
分

派
情

形
  

 
⺠

國
11

4
年

12
月

31
日

 ；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經
理

人
 

職
稱

 
姓

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總
計

 
總

額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

註
1

) 

執
行

⻑
兼

任
總

經
理

 
曹

博
睿

 

0 
0 

0 
0%

 
總

經
理

 (註
2

) 
邱

子
權

 

財
務

主
管

 
李

倍
蓮

 

會
計

主
管

 
黃

世
凱

 

註
1：

係
指

11
4

年
度

個
體

財
務

報
告

之
稅

後
純

益
。

 

註
2：

邱
子

權
先

生
於

⺠
國

11
4

年
 0

7
月

 2
1

日
新

任
。

 

1.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有

本
準

則
第

10
條

第
3

款
第

2
目

之
1

或
之

5
情

事
者

，
應

個
別

揭
露

前
五

位
酬

金
最

高
主

管
之

酬
金

：
無

此
情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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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分
別

比
較

說
明

本
公

司
及

合
併

報
表

所
有

公
司

於
最

近
二

年
度

給
付

本
公

司
董

事
、

監
察

人
、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等
之

酬
金

總
額

占
個

體
或

個
別

財

務
報

告
稅

後
純

益
比

例
之

分
析

並
說

明
給

付
酬

金
之

政
策

、
標

準
與

組
合

、
訂

定
酬

金
之

程
序

、
與

經
營

績
效

及
未

來
風

險
之

關
聯

性
：

 

1.
最

近
二

年
度

支
付

酬
金

分
析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職
   

  稱
 

11
3

年
度

 
11

4
年

度
 

酬
金

總
額

 
酬

金
總

額
佔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

) 
酬

金
總

額
 

酬
金

總
額

佔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

) 

本
公

司
 

合
併

報
表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合

併
報

表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合

併
報

表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合

併
報

表
內

所
有

公
司

 

董
事

 
12

,0
33

 
12

,0
33

 
0.

69
 

0.
69

 
8,

51
6 

8,
51

6 
0.

70
 

0.
70

 

執
行

⻑
及

總
經

理
5,

81
1 

5,
81

1 
0.

34
 

0.
34

 
5,

63
2 

6,
91

5 
0.

47
 

0.
57

 

總
   

   
 計

 
17

,8
44

 
17

,8
44

 
1.

03
 

1.
03

 
14

,1
48

 
15

,4
31

 
1.

17
 

1.
28

 

(1
)最

近
二

年
度

支
付

本
公

司
董

事
、

監
察

人
及

總
經

理
酬

金
總

額
佔

個
體

財
務

報
告

之
稅

後
純

益
比

例
之

分
析

：
 

本
公

司
及

合
併

報
表

內
所

有
公

司
11

4
年

度
支

付
本

公
司

董
事

、
監

察
人

及
總

經
理

酬
金

總
額

佔
稅

後
純

益
比

例
較

11
3

年
度

增
加

，
主

要
係

11
4

年
 0

7
月

 2
1

日
新

聘
總

經
理

邱
子

權
先

生
。

 

(2
)員

工
酬

勞
及

董
事

酬
勞

之
給

付
政

策
，

請
參

閱
年

報
第

92
頁

第
(五

)項
。

 

2.
給

付
酬

金
之

政
策

、
標

準
、

組
合

、
程

序
、

與
公

司
經

營
績

效
及

未
來

風
險

之
關

聯
性

：
 

本
公

司
董

事
及

經
理

人
分

派
之

酬
勞

比
例

，
係

依
本

公
司

公
司

章
程

第
38

條
規

定
，

年
度

如
有

稅
前

利
益

扣
除

分
派

員
工

酬
勞

及
董

事
酬

勞
前

之
利

益
，

本
公

司
得

以
稅

前
利

益
扣

除
分

派
員

工
酬

勞
及

董
事

酬
勞

前
之

利
益

，
由

董
事

會
決

議
提

撥
不

高
於

0.
75

%
為

董
事

酬
勞

。
 

本
公

司
董

事
(含

獨
立

董
事

)及
經

理
人

薪
資

報
酬

依
其

對
本

公
司

營
運

參
與

程
度

及
績

效
評

估
做

整
體

考
量

，
並

依
據

本
公

司
「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組

織
規

程
」

於
年

度
結

束
後

對
董

事
及

經
理

人
之

年
度

績
效

予
以

評
核

，
考

量
面

向
包

含
公

司
核

心
價

值
之

實
踐

與
營

運
管

理
能

⼒
(如

實
踐

經
營

理
念

、
落

實
企

業
文

化
、

展
現

領
導

及
管

理
能

⼒
)、

財
務

與
業

務
經

營
績

效
指

標
與

綜
合

管
理

指
標

(如
財

務
與

業
務

績
效

、
市

場
領

導
性

、
創

新
及

風
險

管
理

)、
持

續

進
修

與
對

永
續

經
營

之
參

與
；

另
考

量
公

司
年

度
策

略
目

標
，

並
就

經
理

人
年

度
貢

獻
、

績
效

指
標

(K
PI

)等
達

成
率

狀
況

，
納

入
績

效
獎

金
評

核
，

並
提

報
董

事
會

通
過

後
實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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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董事會運作情形資訊 

114 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會開會 7 次（A），全體董事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 

次數（B）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席率(%)

（B / A） 
備註 

董事⻑ 
沐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曹德風 
7 - 100%  

董事 
沐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宣建生 
7 - 100%  

董事 
沐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曹德華 
6 1 86%  

董事 
⻑徽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曹博睿 

7 - 100%  

獨立董事 張忠本 6 1 86%  

獨立董事 周鐘麒 7 - 100%  

獨立董事 姜豐年 0 2 0% 註 1 

獨立董事 王允中 7 - 100% 

獨立董事 林水仙 5 - 100% 註 1 

註 1：114/6/19 董事會改選，姜豐年董事卸任，林水仙董事新任。 

其他應記載事項： 

⼀、 董事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獨立董事意⾒及

公司對獨立董事意⾒之處理： 

(⼀) 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3 所列事項：本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會，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規

定，故不適用。 

(二) 除前開事項外，其他經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意⾒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之董事會議決事項：無。 

二、 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原因以及參與表

決情形：本公司各次會議之議事程序及利益迴避之執行均符合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 

三、 上市上櫃公司應揭露董事會自我(或同儕)評鑑之評估週期及期間、評估範圍、方式及評估內容等

資訊，並填列董事會評鑑執行情形： 

為落實公司治理並提升本公司董事會功能，建立績效目標以加強董事會運作效率，爰依上市上櫃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37 條規定，本公司於 109 年 11 月 20 日經董事會通過「董事會績效評估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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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資遵循。依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第 3 條規定，應至少每三年由外部專業獨立機構或

外部專家學者團隊執行評估⼀次；每年應至少執行⼀次內部董事會績效評估，董事會外部評鑑及

內部自評績效結果，應於次⼀年度最近⼀次召開之董事會前完成。 

(⼀) 外部評估 

本公司最近⼀次於 2023 年委請外部專業獨立機構「社團法人臺灣誠正經營學會」對本公司董

事會行外部績效評估，針對全體董事以問卷回覆及個別董事訪談方式，完成整體評估作業，

並由全體執行委員簽署獨立性聲明，出具包含整體觀察結論及優化建議之評估報告，並於

2024 年 3 月提報董事會。 

(二) 內部評估 

依 據 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 

評 估 週 期 每年度執行⼀次 

評 估 期 間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 

評 估 範 圍 包括整體董事會、個別董事成員及功能性委員會之績效評估 

評 估 方 式 
以自評方式進行，每項考核項目(指標)之核分標準為 

「優(5)、佳(4)、良好(3)、尚可(2)、待加強(1)」5 種等級 

評 估 結 果 

整體來說，董事成員、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運作情形完善，本公司將

依據本次績效評估結果持續強化董事會職能，以提升公司治理成效，並

將評估結果揭露於公司網站及年報。 

提 報 董 事 會 已於 115 年 3 月 12 日提報本公司董事會  

1. 「董事成員績效評估自評問卷」由全體董事成員自評 

董事成員績效評估指標包含六大面向，共計 23 項指標，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共 8 位，各面

向平均分數介於 4.88－5.00 分間(滿分 5 分)，整體運作完善。 

評估面向 題數 平均分數 

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 3 5.00 

董事職責認知 3 5.00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8 4.92 

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 3 4.88 

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 3 5.00 

內部控制 3 5.00 

合計/平均分數 23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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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董事會績效評估自評問卷」由全體董事成員自評 

董事會績效評估指標包含五大面向，共計 45 項指標，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共 8 位，各面向

平均分數介於 4.73－5.00 分間(滿分 5 分)，整體運作完善。 

評估面向 題數 平均分數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12 4.85 

提升董事會決策品質 12 4.97 

董事會組成與結構 7 4.73 

董事之選任及持續進修 7 5.00 

內部控制 7 4.96 

合計/平均分數 45 4.90 

3. 「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自評問卷」由各委員會成員自評 

(1) 「審計委員會績效評估自評問卷」由全體委員會成員自評 

審計委員會績效評估指標包含五大面向，共計 22 項指標，經各委員會成員自評後，各面向

平均分數介於 4.94－5.00 分間(滿分 5 分)，整體運作完善。 

評估面向 題數 平均分數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4 4.94 

審計委員會職責認知 5 5.00 

提升審計委員會決策品質 7 5.00 

審計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 3 5.00 

內部控制 3 5.00 

合計/平均分數 22 4.99 

(2) 「薪資報酬委員會績效評估自評問卷」由全體委員會成員自評 

薪資報酬委員會績效評估指標包含四大面向，共計 19 項指標，經各委員會成員自評後，各

面向平均分數為 5.00 分間(滿分 5 分)，整體運作完善。 

評估面向 題數 平均分數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4 5.00 

薪資報酬委員會職責認知 5 5.00 

提升薪資報酬委員會決策品質 7 5.00 

薪資報酬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 3 5.00 

合計/平均分數 19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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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名委員會績效評估自評問卷」由全體委員會成員自評 

提名委員會績效評估指標包含四大面向，共計 19 項指標，經各委員會成員自評後，各面向

平均分數為 5.00 分間(滿分 5 分)，整體運作完善。 

評估面向 題數 平均分數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4 5.00 

提名委員會職責認知 4 5.00 

提升提名委員會決策品質 7 5.00 

提名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 4 5.00 

合計/平均分數 19 5.00 

(4) 「永續發展委員會績效評估自評問卷」由全體委員會成員自評 

永續發展委員會績效評估指標包含四大面向，共計 17 項指標，經各委員會成員自評後，各

面向平均分數為 5.00 分間(滿分 5 分)，整體運作完善。 

評估面向 題數 平均分數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4 5.00 

永續發展委員會職責認知 3 5.00 

提升永續發展委員會決策品質 7 5.00 

永續發展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 3 5.00 

合計/平均分數 17 5.00 

四、 當年度及最近年度加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例如：設立審計委員會、提昇資訊透明度等)與執行情

形評估： 

(⼀) 為健全公司治理及強化董事會職能，本公司設置各項功能性委員會，並揭露其組成及運作情

形： 

(1) 審計委員會 (請參閱年報第 25 頁「(二) 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2) 薪資報酬委員會 (請參閱年報第 42 頁「(四) ⼀、薪酬委員會組成、職責及運作情形」) 

(3) 提名委員會 (請參閱年報第 43 頁「(四) 二、提名委員會組成、職責及運作情形」) 

(4) 永續發展委員會 (請參閱年報第 45 頁「(四) 三、永續發展委員會組成、職責及運作情形」) 

(二) 本公司每年定期安排董事參與進修課程，協助董事持續掌握最新專業知識與法規資訊，114

年度全體董事進修情形，請參閱年報第 41 頁「註 3 : 114 年度董事進修情形摘要」。 

(三) 訂立公司治理相關規章：除於公司章程明定董事會職權外，並訂有「董事會議事規範」、「處

理董事要求之標準作業程序」、「公司治理實務守則」、「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內部重大資訊

處理作業程序」、「道德行為準則」、「誠信經營守則」、「防範內線交易管理作業程序」、「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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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委員會組織章程」、「高階薪酬與 ESG 績效連結政策」、「董事會成員及管理階層接班規

劃」、「員工申訴及檢舉辦法」、內部控制制度「永續資訊管理」等規範，以強化董事會運作及

公司治理。 

(四) 本公司已投保董事責任保險，目前投保金額為美元壹仟伍佰萬元，以分散董事之法律責任風

險，提升公司治理能⼒。 

(五) 本公司依法於政府設置之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相關訊息外，亦將投資人資訊、公司治理、企

業社會責任訊息揭露於公司官網，以期詳實且即時揭露各利害關係人關注之資訊。 

(六) 本公司將依據本次績效評估結果持續強化董事會職能，以提升公司治理成效，並將評估結果

揭露於公司網站及年報。 

(二)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由 4 位獨立董事組成，至少每季召開⼀次常會，本委員會旨在協助董事會執行監

督職責及行使證券交易法、公司法及其他法令規定之職權，並定期與公司之簽證會計師進行交流並

就簽證會計師之選任、獨立性及績效進行審核。同時，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會依據年度稽核計畫定期

向審計委員會提報稽核彙總報告，審計委員會亦定期對本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內部稽核人員及其

工作進行考核。 

1. 主要職權項目如下： 

(1) 依第十四條之⼀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2) 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3) 依第三十六條之⼀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

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4) 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5) 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6) 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7)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8) 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9)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10) 由董事⻑、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之年度財務報告及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第二季

財務報告。 

(11) 審查各類風險管理政策。 

(12) 審查風險管理架構之妥適性。 

(13) 審查重大風險管理議題之預警與因應措施並督導改善機制。 

(14) 定期向董事會報告風險管理執行情形。 

(15) 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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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4 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審計委員會開會 9 次 (A)，獨立董事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數(B)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B / A】 
備註 

獨立董事 張忠本 8 1 89%  
獨立董事 周鐘麒 9 - 100%  
獨立董事 姜豐年 0 2 0% 註 1

獨立董事 王允中 9 - 100%  
獨立董事 林水仙 7 - 100% 註 1

註 1：114/6/19 董事會改選，姜豐年董事卸任，林水仙董事新任。

其他應記載事項： 

⼀、 審計委員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者，應敘明審計委員會召開日期、期別、議案內容、獨立

董事反對意⾒、保留意⾒或重大建議項目內容、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

⾒之處理。 

(⼀) 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所列事項： 

114 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共召開 9 次審計委員會議，決議事項內容如下表，審計委

員會對於證交法第 14 條之 5 所列事項均同意照案通過。 

審計委員會 
開會日期 

議案內容 
決議結果及公司對審
計委員會意⾒之處理

114/03/11 
第三屆第十四次 

審計委員會 

(1) 通過本公司 113 年度合併及個體財務報告案 
(2) 通過本公司 113 年度盈餘分派案 
(3) 通過本公司 114 年度營業計劃與預算案 
(4) 通過本公司 113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5) 通過本公司參考審計品質指標(AQI)，定期評估簽證會

計師獨立性及適任性之情形案 
(6) 通過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薪資作業】修訂案 
(7) 通過本公司向金融機構申請授信額度續約案 
(8) 通過子公司上海樂隽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擬向金融機構申

請以避險為目之外匯遠期合約案 

全體出席委員決議通
過後，業經董事會決
議通過 

114/05/13 
第三屆第十五次 

審計委員會 

(1) 通過本公司 114 年第⼀季合併財務報告案 
(2) 通過新加坡子公司 Newtrin Holding PTE. LTD.轉投資設

立泰國子公司案 
(3) 通過本公司對新加坡子公司 Newtrin Holding PTE. LTD.

增資案 
(4) 通過本公司對子公司⻑徽股份有限公司資金貸與案 
(5) 通過本公司為子公司⻑徽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背書保證案 

全體出席委員決議通
過後，業經董事會決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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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 
開會日期 

議案內容 
決議結果及公司對審
計委員會意⾒之處理

114/06/19 
第四屆 推舉會議 

推選第四屆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及會議主席案 

全體出席委員⼀致通
過，推舉張忠本委員
擔任第四屆審計委員
會召集人及會議主席

114/06/19 
第四屆第⼀次 

審計委員會 
通過本公司資金貸與子公司 Dermalab S.A.案 

全體出席委員決議通
過後，業經董事會決
議通過 

114/08/07 
第四屆第二次 

審計委員會 

(1) 通過本公司 114 年第二季合併財務報告案 
(2) 通過本公司大園二廠興建計畫土地購買案 
(3) 通過本公司內部稽核主管任命案 
(4) 通過本公司向各金融機構申請授信及衍生性商品額度續

約案 

全體出席委員決議通
過後，業經董事會決
議通過 

114/09/24 
第四屆第三次 

審計委員會 

(1) 通過新加坡子公司 SF NUTRA PTE.LTD. (SFN) 對東南亞
最大健康內容與數據平台 Hello Health Group 策略投
資案 

(2) 通過本公司對新加坡子公司 SF NUTRA PTE.LTD. (SFN)
增資案 

全體出席委員決議通
過後，業經董事會決
議通過 

114/11/12 
第四屆第四次 

審計委員會 

(1) 通過本公司 114 年第三季合併財務報告案 
(2) 通過本公司 114 年度簽證會計師之報酬案 
(3) 通過本公司 115 年度稽核計畫案 
(4) 通過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會計專業判斷程序、會計政

策與估計值變動作業】修訂案 
(5) 通過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薪資作業】修訂案 
(6) 通過子公司上海佳格食品有限公司內蒙古分公司土地出

售案 
(7) 通過本公司對子公司 Newtrin Holding PTE. LTD.增資案
(8) 通過本公司對子公司 Dermalab S.A.資金貸與案 
(9) 通過本公司對子公司⻑徽股份有限公司資金貸與案 

全體出席委員決議通
過後，業經董事會決
議通過 

115/01/15 
第四屆第五次 

審計委員會 

(1) 通過本公司對新加坡子公司 Newtrin Holding PTE. LTD.
增資案  

(2) 通過新加坡子公司 Newtrin Holding  PTE. LTD .對越南
子公司 Newtrin Healthcare Foods Vietnam Co., Ltd.
增資案 

(3) 通過本公司大園廠新廠區土地開發計劃(毗鄰農地興辦
計劃)，第⼀階段土建工程規劃與預算案 

全體出席委員決議通
過後，業經董事會決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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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除前開事項外，其他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決議事項：

無。 

二、 獨立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獨立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原因

以及參與表決情形：無。 

三、 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 

(⼀) 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之溝通情形 

1. 溝通原則：本公司內部稽核主管每年至少１次召開與獨立董事之單獨會議，且定期於

審計委員會議中向委員進行稽核業務報告、溝通稽核報告結果及追蹤報告執行情形。 

2. 溝通情形：本公司獨立董事對於稽核業務執行情形及溝通情形良好。 

3. 114 年度主要溝通事項摘要如下表： 

(二) 獨立董事與會計師之溝通情形 

1. 溝通原則：本公司簽證會計師每年至少２次召開與獨立董事之單獨會議，針對本公司

及海內外子公司財務報表核閱或查核結果及內控查核情形向獨立董事進行報告。 

2. 溝通情形：本公司獨立董事與簽證會計師溝通情形良好。 

3. 114 年度主要溝通事項摘要如下表： 

日期 溝通事項 溝通結果 
114/03/11 
年度查核結果報告會議 

• 113 年度合併及個體財務報告查核結果及查核
結論彙總 

• 關鍵查核事項 
無異議 

114/12/16 
年度查核規劃報告會議 

• 114 年度合併及個體財務報告查核範圍及方法 
• 顯著風險及關鍵查核事項 
• 查核過程中發現之內部控制發現(無) 
• 國際專業會計師職業道德準則規定 

無異議 

審計委員會 
開會日期 

議案內容 
決議結果及公司對審
計委員會意⾒之處理

115/03/12 
第四屆第六次 

審計委員會 

(1) 通過本公司 114 年度合併及個體財務報告案 
(2) 通過本公司 114 年度盈餘分派案 
(3) 通過本公司 114 年度營業報告書案 
(4) 通過本公司 115 年度營業計劃與預算案 
(5) 通過本公司 114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6) 通過本公司參考審計品質指標(AQI)，定期評估簽證會

計師獨立性及適任性之情形案 
(7) 通過本公司向金融機構申請授信額度新增及續約案 

全體出席委員決議通
過後，業經董事會決
議通過 

日期 溝通事項 溝通結果 
114/12/16
內部稽核年度業務執行報告會議

• 114 年 11 月~12 月稽核業務 
• 114 年稽核業務執行成果 
• 115 年稽核計畫 

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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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計品質指標報告 AQI 
•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永續揭露準則（S1S2） 
• 未來（即將）適用之準則及法令介紹 

(三) 監察人參與董事會運作情形 

本公司已於 105 年 6 月 15 日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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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的

股
東

名

冊
，

並
隨

時
掌

握
實

質
控

制
公

司
之

主
要

股
東

及
主

要
股

東
之

最
終

控
制

者
名

單
，

與
其

保
持

良
好

互
動

關
係

，
並

依
上

市
公

司
資

訊
申

報
作

業
辦

法
規

定
申

報
內

部
人

異
動

資
料

，
揭

露
於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三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
執

行
與

關
係

企
業

間
之

風
險

控
管

及
防

火
牆

機
制

？
 

V
 

(三
)

本
公

司
與

關
係

企
業

間
之

資
產

、
業

務
及

財
務

等
權

責
均

明
確

劃
分

且
各

自
獨

立
運

作
，

並
訂

有
「

子
公

司
監

理
辦

法
」、

「
取

得
或

處
分

資
產

處
理

程
序

」、
「

資
金

貸
與

他
人

作
業

程
序

」、
「

背
書

保
證

作
業

程
序

」
及

「
關

係
人

相
互

間
財

務
業

務
相

關
作

業
規

範
」

等
相

關
辦

法
依

循
規

範
，

以
落

實
對

關
係

企
業

風
險

控
管

機
制

及
防

火
牆

之
管

理
。

 

(四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內
部

規
範

，
禁

止
公

司
內

部
人

利
用

市
場

上
未

V
 

(四
)

本
公

司
訂

有
「

防
範

內
線

交
易

管
理

作
業

程
序

」，
禁

止
公

司
內

部
人

利
用

市
場

上

未
公

開
資

訊
買

賣
有

價
證

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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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公
開

資
訊

買
賣

有
價

證
券

？
 

三
、

董
事

會
之

組
成

及
職

責
 

(⼀
)

董
事

會
是

否
擬

訂
多

元
化

政

策
、

具
體

管
理

目
標

及
落

實
執

行
？

 

V
(⼀

)
董

事
會

擬
訂

多
元

化
政

策
、

具
體

管
理

目
標

及
落

實
執

行
 

1.
為

強
化

公
司

治
理

並
促

進
董

事
會

組
成

與
結

構
之

健
全

發
展

，
本

公
司

「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第

20
條

第
3

項
指

出
：

董
事

會
成

員
組

成
應

考
量

多
元

化
，

並
就

本
身

運
作

、
營

運
型

態
及

發
展

需
求

以
擬

訂
適

當
之

多
元

化
方

針
，

宜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以

下
二

大
面

向
之

標
準

：
 


基

本
條

件
與

價
值

：
性

別
、

年
齡

、
國

籍
及

文
化

等
。

 

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能

：
專

業
背

景
（

如
法

律
、

會
計

、
產

業
、

財
務

、
行

銷

或
科

技
）、

專
業

技
能

及
產

業
經

歷
等

。
 

2.
董

事
會

成
員

應
普

遍
具

備
執

行
職

務
所

必
須

之
知

識
、

技
能

及
素

養
。

為
達

到

公
司

治
理

之
理

想
目

標
，

董
事

會
整

體
應

具
備

之
能

⼒
如

下
：

 

(1
)

營
運

判
斷

能
⼒

。
 

(2
)

會
計

及
財

務
分

析
能

⼒
。

 

(3
)

經
營

管
理

能
⼒

。
 

(4
)

危
機

處
理

能
⼒

。
 

(5
)

產
業

知
識

。
 

(6
)

國
際

市
場

觀
。

 

(7
)

領
導

能
⼒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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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二
)

公
司

除
依

法
設

置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外
，

是
否

自
願

設
置

其
他

各
類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
 

(三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辦

法
及

其
評

估
方

式
，

每
年

V V

(8
)

決
策

能
⼒

。
 

3.
董

事
會

成
員

多
元

化
落

實
執

行
 

(1
)

基
本

條
件

與
價

值
：

性
別

、
年

齡
、

國
籍

及
文

化
等

。
 

本
公

司
現

任
董

事
會

由
8

位
董

事
組

成
，

其
中

包
含

4
位

董
事

及
4

位
獨

立
董

事
，

成
員

具
備

財
金

、
商

務
及

管
理

等
領

域
之

豐
富

經
驗

與
專

業
。

本
公

司
亦

注
重

性
別

平
等

政
策

綱
領

，
提

高
女

性
決

策
參

與
並

健
全

董
事

會
結

構
，

女
性

董
事

比
率

目
標

為
達

董
事

席
次

1/
3

以
上

，
目

前
8

位
董

事
包

括
2

位
女

性
董

事
，

女
性

董
事

比
率

達
25

%
。

 

(2
)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能
：

專
業

背
景

（
如

法
律

、
會

計
、

產
業

、
財

務
、

行
銷

或
科

技
）、

專
業

技
能

及
產

業
經

歷
等

。
 


經

(學
)歷

背
景

請
參

照
年

報
第

6
頁

。
 


董

事
會

成
員

整
體

具
備

之
專

業
背

景
及

能
⼒

請
參

閱
(註

1)
。

 

4.
董

事
會

及
獨

立
董

事
運

作
均

依
照

法
令

、
公

司
章

程
規

定
及

股
東

會
決

議
行

使

職
權

，
董

事
會

成
員

組
成

擬
訂

多
元

化
政

策
揭

露
於

公
司

網
站

。
 

(二
)

本
公

司
除

依
法

設
置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與

審
計

委
員

會
外

，
於

11
2

年
05

月
11

日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設

置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設
有

3
席

委
員

，
其

中
1

席

為
董

事
身

分
；

於
11

4
年

06
月

19
日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設
置

「
提

名
委

員

會
」，

由
3

位
獨

立
董

事
組

成
。

 

(三
)

本
公

司
於

10
9

年
11

月
20

日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辦

法
」，

以
資

遵
循

。
依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辦
法

第
3

條
規

定
，

應
至

少
每

三
年

由
外

部
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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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並
定

期
進

行
績

效
評

估
，

且
將

績
效

評
估

之
結

果
提

報
董

事

會
，

並
運

用
於

個
別

董
事

薪
資

報
酬

及
提

名
續

任
之

參
考

？
 

(四
)

公
司

是
否

定
期

評
估

簽
證

會
計

師
獨

立
性

？
 

Ｖ

業
獨

立
機

構
或

外
部

專
家

學
者

團
隊

執
行

評
估

⼀
次

；
每

年
應

至
少

執
行

⼀
次

內
部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

本
公

司
最

近
⼀

次
外

部
績

效
評

估
於

11
2

年
度

完
成

，
並

於

11
3

年
3

月
11

日
提

報
董

事
會

；
11

4
年

度
內

部
董

事
會

自
評

績
效

結
果

已
於

11
5

年
3

月
12

日
提

報
董

事
會

，
評

估
結

果
請

參
照

年
報

第
22

頁
，

也
將

做
為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薪
資

報
酬

及
提

名
續

任
之

參
考

。
 

為
健

全
本

公
司

董
事

及
經

理
人

薪
資

報
酬

制
度

，
依

據
本

公
司

「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組

織
規

程
」

於
年

度
結

束
後

對
董

事
及

經
理

人
之

年
度

績
效

予
以

評
核

，
另

考

量
公

司
年

度
策

略
目

標
，

並
就

經
理

人
年

度
貢

獻
、

績
效

指
標

(K
PI

)等
達

成
率

狀

況
，

提
出

績
效

獎
金

發
放

建
議

，
並

交
由

薪
酬

委
員

會
決

議
之

。
 

(四
)

本
公

司
每

年
定

期
進

行
簽

證
會

計
師

獨
立

性
之

評
估

，
勤

業
眾

信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出

具
審

計
品

質
指

標
報

告
(A

Q
Is

)，
作

為
本

公
司

進
行

評
估

聘
任

會
計

師
獨

立
性

及
適

任
性

之
參

考
。

 

經
評

估
，

勤
業

眾
信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方
涵

妮
會

計
師

及
陳

昭
宇

會
計

師
皆

符
合

本
公

司
獨

立
性

評
估

標
準

(如
下

表
)，

足
堪

擔
任

本
公

司
簽

證
會

計
師

，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並
出

具
未

違
反

獨
立

性
之

聲
明

函
。

 

評
估

結
果

已
提

報
11

4
年

03
月

11
日

審
計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審

議
通

過
。

 

會
計

師
獨

立
性

評
估

標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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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評
估

項
目

 
評

估
 

結
果

 
是

否
符

合
 

獨
立

性
 

1.
簽

證
會

計
師

是
否

為
本

公
司

或
關

係
企

業
之

受
僱

人
員

 
否

 
是

 

2.
簽

證
會

計
師

是
否

持
有

本
公

司
之

股
份

 
否

 
是

 

3.
簽

證
會

計
師

是
否

與
本

公
司

或
本

公
司

董
事

有
融

資
或

保
證

行
為

 
否

 
是

 

4.
簽

證
會

計
師

是
否

與
本

公
司

有
直

接
或

重
大

間
接

財
務

利
益

關
係

 
否

 
是

 

5.
簽

證
會

計
師

是
否

與
本

公
司

有
密

切
之

商
業

關
係

 
否

 
是

 

6.
簽

證
會

計
師

是
否

與
本

公
司

管
理

階
層

人
員

或
對

審
計

案
件

有
重

大
影

響
職

務
之

人
員

有
親

屬
關

係
 

否
 

是
 

7.
簽

證
會

計
師

是
否

有
對

本
公

司
提

供
可

能
直

接
影

響
審

計
工

作
的

非
審

計
工

作
之

項
目

 
否

 
是

 

8.
簽

證
會

計
師

是
否

有
擔

任
本

公
司

之
辯

護
人

或
代

表
本

公
司

協
調

與
其

他
第

三
人

間
發

生
的

衝
突

 
否

 
是

 

9.
簽

證
會

計
師

是
否

提
供

獨
立

性
聲

明
書

 
是

 
是

 

四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是
否

配
置

適
任

及

適
當

人
數

之
公

司
治

理
人

員
，

並

指
定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
負

責
公

司

治
理

相
關

事
務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提

供
董

事
、

監
察

人
執

行
業

務
所

需

V
 

(⼀
)

本
公

司
設

有
公

司
治

理
專

案
小

組
及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
負

責
推

展
公

司
治

理
事

務
、

保
障

股
東

權
益

並
強

化
董

事
會

職
能

，
職

權
包

括
下

列
內

容
：

 

1.
依

法
辦

理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之
會

議
相

關
事

宜
。

 

2.
製

作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議
事

錄
。

 

3.
協

助
董

事
就

任
及

進
修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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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資
料

、
協

助
董

事
、

監
察

人
遵

循

法
令

、
依

法
辦

理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之

會
議

相
關

事
宜

、
製

作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議

事
錄

等
)？

 

4.
提

供
董

事
執

行
業

務
所

需
之

資
料

。
 

5.
協

助
董

事
遵

循
法

令
。

 

6.
其

他
依

公
司

章
程

或
契

約
所

訂
定

之
事

項
。

 

(二
)

11
4

年
度

業
務

執
行

情
形

如
下

：
 

1.
協

助
辦

理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議
事

程
序

及
決

議
法

遵
事

宜
。

 

2.
協

助
獨

立
董

事
及

⼀
般

董
事

提
供

執
行

業
務

所
需

資
料

。
 

3.
協

助
並

安
排

董
事

進
修

。
 

4.
協

助
推

動
企

業
永

續
發

展
各

項
目

標
。

 

5.
擬

訂
董

事
會

議
程

通
知

，
召

集
會

議
並

提
供

會
議

資
料

，
議

題
如

需
利

益
迴

避

予
以

事
前

提
醒

，
並

於
會

後
二

十
天

內
完

成
董

事
會

議
事

錄
。

 

6.
依

法
辦

理
股

東
會

日
期

事
前

登
記

、
法

定
期

限
內

製
作

開
會

通
知

議
事

手
冊

及

議
事

錄
。

 

(三
)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進
修

情
形

：
本

公
司

11
4

年
度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進
修

時
數

皆
達

法

定
進

修
時

數
，

請
參

閱
(註

2)
：

11
4

年
度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進
修

情
形

摘
要

。
 

五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與
利

害
關

係
人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股

東
、

員
工

、
客

⼾

及
供

應
商

等
)溝

通
管

道
，

及
於

公

司
網

站
設

置
利

害
關

係
人

專
區

，

並
妥

適
回

應
利

害
關

係
人

所
關

切

之
重

要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議

題
？

 

V
 

(⼀
)

本
公

司
設

有
發

言
人

制
度

並
妥

善
利

用
公

開
資

訊
系

統
，

供
股

東
及

利
害

關
係

人
能

充
分

瞭
解

公
司

財
務

業
務

狀
況

以
及

公
司

治
理

情
形

。
 

(二
)

本
公

司
並

於
公

司
網

站
設

有
利

害
關

係
人

專
區

，
利

害
關

係
人

可
透

過
電

話
或

 

e-
m

ai
l，

向
本

公
司

連
絡

窗
口

反
應

各
項

關
注

的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議

題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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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六
、

公
司

是
否

委
任

專
業

股
務

代
辦

機

構
辦

理
股

東
會

事
務

？
 

V
本

公
司

委
任

中
國

信
託

商
業

銀
行

代
理

部
辦

理
股

東
會

事
務

。
 

無
 

七
、

資
訊

公
開

 

(⼀
)公

司
是

否
架

設
網

站
，

揭
露

財

務
業

務
及

公
司

治
理

資
訊

？
 

(二
)公

司
是

否
採

行
其

他
資

訊
揭

露

之
方

式
（

如
架

設
英

文
網

站
、

指
定

專
人

負
責

公
司

資
訊

之
蒐

集
及

揭
露

、
落

實
發

言
人

制

度
、

法
人

說
明

會
過

程
放

置
公

司
網

站
等

）
？

 

(三
)公

司
是

否
於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後

兩
個

月
內

公
告

並
申

報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

及
於

規
定

期
限

前
提

早
公

告
並

申
報

第
⼀

、
二

、
三

季
財

務
報

告
與

各
月

份
營

運
情

形
？

 

V Ｖ Ｖ

(⼀
)

本
公

司
設

有
網

站
，

網
址

：
 h

tt
p

s:
//

w
w

w
.s

fw
o

rl
d

w
id

e.
co

m
/d

ire
ct

o
rs

，
並

於
「

投
資

人
專

區
」

揭
露

相
關

財
務

業
務

及
公

司
治

理
資

訊
。

 

(二
)

本
公

司
設

有
 

1.
英

文
網

站
，

網
址

：
 h

tt
p

s:
//

w
w

w
.s

fw
o

rl
d

w
id

e.
co

m
/e

n 
。

 

2.
專

人
負

責
公

司
資

訊
蒐

集
及

揭
露

，
確

保
資

訊
正

確
即

時
。

 

3.
發

言
人

及
代

理
發

言
人

信
箱

。
 

4.
法

人
說

明
會

訊
息

已
於

本
公

司
網

站
「

投
資

人
專

區
」

揭
露

。
 

(三
)

11
4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依
法

令
規

範
於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後
75

日
內

完
成

公
告

及
申

報
；

11
4

年
度

第
⼀

、
二

、
三

季
財

務
報

告
與

各
月

份
營

運
情

形
均

於
規

定
期

限
內

完
成

公
告

。

無
 

八
、

公
司

是
否

有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員

工
權

益
、

僱

V
 

(⼀
)

員
工

權
益

及
僱

員
關

懷
：

 

1.
本

公
司

依
據

勞
動

基
準

法
及

相
關

法
令

訂
定

員
工

工
作

規
則

，
明

確
規

定
員

工

之
權

益
義

務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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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員
關

懷
、

投
資

者
關

係
、

供
應

商

關
係

、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權

利
、

董

事
及

審
計

委
員

進
修

之
情

形
、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及

風
險

衡
量

標
準

之

執
行

情
形

、
客

⼾
政

策
之

執
行

情

形
、

公
司

為
董

事
及

審
計

委
員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之

情
形

等
）

？
 

2.
本

公
司

持
續

並
有

計
畫

地
提

升
人

才
素

質
，

除
定

期
辦

理
員

工
教

育
訓

練
、

提

供
外

部
訓

練
機

會
與

經
費

，
並

透
過

工
作

輪
調

、
專

案
參

與
及

資
深

主
管

指
導

培
養

優
秀

人
才

，
同

時
於

11
3

年
訂

定
「

董
事

會
成

員
及

管
理

階
層

接
班

規

劃
」。

 

3.
本

公
司

設
有

職
工

福
利

委
員

會
，

除
定

期
發

放
年

節
及

生
日

禮
金

，
並

有
員

工

社
團

活
動

及
旅

遊
補

助
，

凡
員

工
遇

有
婚

喪
喜

慶
、

生
育

及
傷

病
事

宜
提

供
津

貼
；

另
外

，
本

公
司

定
期

為
員

工
辦

理
健

康
檢

查
及

投
保

團
體

意
外

及
醫

療
等

保
險

，
保

費
由

公
司

全
額

負
擔

。
 

4.
本

公
司

推
動

勞
工

安
全

衛
生

，
廠

區
設

有
提

案
制

度
，

鼓
勵

員
工

對
公

司
提

出

持
續

改
善

與
創

新
之

意
⾒

；
另

外
，

企
業

文
化

強
調

穩
健

踏
實

的
團

隊
精

神
，

以
互

相
尊

重
及

扶
持

之
態

度
面

對
工

作
挑

戰
。

 

(二
)

投
資

者
關

係
：

本
公

司
於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及

公
司

網
站

揭
露

依
法

令
規

定
之

各
項

公
司

相
關

資
訊

以
保

障
投

資
人

權
益

，
並

設
有

發
言

人
制

度
、

投
資

人
窗

口
及

股
務

聯
絡

資
訊

，
以

維
持

企
業

與
股

東
之

良
性

和
諧

關
係

。
 

(三
)

供
應

商
關

係
：

為
確

保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與

⻑
期

經
營

之
成

功
，

本
公

司
深

信
健

全
且

穩
定

之
供

應
鏈

體
系

為
重

要
關

鍵
，

並
將

供
應

商
視

為
重

要
之

策
略

合
作

夥
伴

，
並

持
續

秉
持

誠
信

原
則

與
供

應
商

往
來

，
維

持
暢

通
且

良
好

的
溝

通
管

道
。

 

1.
本

公
司

已
訂

定
「

供
應

商
管

理
政

策
」，

系
統

性
蒐

集
供

應
商

於
永

續
發

展
各

面
向

之
實

踐
情

形
，

並
主

動
邀

請
供

應
商

與
本

公
司

攜
手

合
作

，
共

同
依

循
永

續
採

購
精

神
持

續
精

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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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2.
同

時
，

亦
完

成
「

供
應

商
行

為
準

則
」

之
簽

署
，

期
使

供
應

商
遵

循
本

公
司

於

商
業

誠
信

與
反

貪
腐

、
勞

動
實

務
、

職
業

衛
生

與
安

全
及

環
境

管
理

等
相

關
規

範
與

期
待

。
 

3.
在

供
應

商
管

理
機

制
方

面
，

採
購

單
位

及
品

管
單

位
持

續
執

行
供

應
商

年
度

評
鑑

制
度

，
以

遴
選

優
良

供
應

來
源

作
為

⻑
期

合
作

夥
伴

。
為

落
實

有
效

管

理
，

品
保

處
與

採
購

處
每

年
依

既
定

計
畫

進
行

供
應

商
稽

核
與

輔
導

，
並

積

極
鼓

勵
及

協
助

供
應

商
取

得
食

品
安

全
及

品
質

管
理

系
統

相
關

認
證

，
以

確

保
供

應
商

之
系

統
運

作
及

產
品

供
應

能
⼒

均
符

合
本

公
司

之
要

求
。

 

(四
)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權
利

：
本

公
司

網
站

設
有

利
害

關
係

人
專

區
，

以
維

持
與

其
良

好
之

雙
向

溝
通

及
互

動
關

係
，

若
利

害
關

係
人

合
法

權
益

有
所

爭
議

，
本

公
司

則
秉

持
誠

信
原

則
適

當
處

理
；

為
了

解
其

所
關

注
的

各
項

重
大

議
題

，
每

年
進

行
重

大
議

題
分

析
，

以
重

視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想

法
，

請
參

閱
本

公
司

永
續

報
告

書
。

 

(五
)

董
事

及
審

計
委

員
進

修
情

形
：

本
公

司
11

4
年

度
董

事
及

審
計

委
員

進
修

時
數

皆

達
法

定
進

修
時

數
，

請
參

閱
(註

3)
：

11
4

年
度

董
事

進
修

情
形

摘
要

。
 

(六
)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及
風

險
衡

量
標

準
執

行
情

形
：

本
公

司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

組
織

架
構

及
相

關
風

險
控

管
作

業
，

請
參

照
年

報
第

12
7

頁
「

最
近

年
度

及
截

至
年

報
刊

印

日
止

，
風

險
事

項
分

析
評

估
」

中
之

各
項

說
明

；
本

公
司

已
就

可
能

造
成

營
運

目
標

高
風

險
事

件
加

以
分

析
、

追
蹤

與
因

應
，

以
建

全
風

險
管

理
機

制
。

  

(七
)

客
⼾

政
策

執
行

情
形

：
本

公
司

提
供

多
元

客
⼾

服
務

管
道

(如
：

客
⼾

服
務

專
線

、

客
服

信
箱

、
線

上
即

時
客

服
等

)，
並

建
立

嚴
謹

的
服

務
流

程
，

以
提

供
顧

客
專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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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營
養

諮
詢

與
商

品
相

關
服

務
；

積
極

處
理

消
費

者
問

題
以

維
護

其
權

益
。

 

(八
)

公
司

為
董

事
及

審
計

委
員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情
形

：
本

公
司

已
替

全
體

董
事

及
審

計
委

員
投

保
董

事
責

任
險

。
 

九
、

請
就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

司
治

理
中

心
最

近
年

度
發

布
之

公
司

治
理

評
鑑

結
果

說
明

已
改

善
情

形
，

及
就

尚
未

改
善

者
提

出
優

先
加

強
事

項

與
措

施
：

 

本
公

司
依

主
管

機
關

規
定

定
期

實
施

公
司

治
理

評
鑑

作
業

，
逐

步
改

善
治

理
情

形
，

11
4年

公
司

治
理

評
鑑

結
果

列
為

6%
~

20
%

。
未

來
針

對
維

護
股

東
權

益
及

平
等

對
待

股
東

、
強

化
董

事
會

結
構

與
運

作
、

提
升

資
訊

透
明

度
及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等
面

向
持

續
改

善
，

提
升

公
司

治
理

效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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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成
員

整
體

具
備

之
專

業
背

景
及

能
⼒

 

多 元 化 核 心 項 目
董 事 姓 名

基
本

組
成

 
產

業
經

驗
 

專
業

能
⼒

 

國 籍
性 別

兼 任 本 公 司 員 工

年 齡

獨 立 董 事

任 期 年 資
投 資

資 產 管 理

產 業 知 識

財 務 會 計

資 訊 科 技

風 險 管 理

41-50 歲

51-60 歲

71 歲 以 上

3 年 以 下

3 至 9 年

9 年 以 上

曹
德

風
 

中
華

⺠
國

 
男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宣
建

生
 

中
華

⺠
國

 
男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曹
德

華
 

中
華

⺠
國

 
女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曹
博

睿
 

中
華

⺠
國

 
男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張
忠

本
 

中
華

⺠
國

 
男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周
鐘

麒
 

中
華

⺠
國

 
男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王
允

中
 

中
華

⺠
國

 
男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林
水

仙
 

中
華

⺠
國

 
女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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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

11
4

年
度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進
修

情
形

摘
要

 

進
修

日
期

 
主

辦
單

位
 

課
程

名
稱

 
進

修
時

數
 

11
4.

10
.0

3 
財

團
法

人
中

華
⺠

國
證

券
暨

期
貨

市
場

發
展

基
金

會
 

11
4

年
度

防
範

內
線

交
易

宣
導

會
 

3 

11
4.

10
.3

1 
財

團
法

人
中

華
⺠

國
證

券
暨

期
貨

市
場

發
展

基
金

會
 

11
4

年
度

內
部

人
股

權
線

交
易

法
律

遵
循

宣
導

說
明

會
 

3 

註
3：

11
4

年
度

董
事

(含
獨

立
董

事
)進

修
情

形
摘

要
 

職
稱

 
姓

名
 

進
修

日
期

 
主

辦
單

位
 

課
程

名
稱

 
進

修
時

數
 

董
事

 
曹

德
風

 
11

4.
09

.1
7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財
經

發
展

協
會

 
台

商
大

陸
供

應
鏈

重
組

趨
勢

與
常

⾒
問

題
 

3 

11
4.

10
.2

2
生

成
式

A
I的

產
業

發
展

與
未

來
機

會
 

3 

董
事

 
宣

建
生

 
11

4.
02

.2
4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財
經

發
展

協
會

 
川

普
關

稅
新

政
與

全
球

經
濟

變
局

 
3 

11
4.

10
.2

2
生

成
式

A
I的

產
業

發
展

與
未

來
機

會
 

3 

董
事

 
曹

德
華

 
11

4.
06

.2
3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財
經

發
展

協
會

 
A

I時
代

來
臨

：
企

業
智

慧
轉

型
的

機
遇

與
挑

戰
 

3 

11
4.

08
.2

1
碳

定
價

對
企

業
營

運
的

影
響

 
3 

董
事

 
曹

博
睿

 

11
4.

08
.1

8
財

團
法

人
台

北
金

融
研

究
發

展
基

金
會

 
從

證
券

交
易

法
看

企
業

及
董

監
事

責
任

義
務

 
3 

11
4.

11
.2

1
財

團
法

人
台

北
金

融
研

究
發

展
基

金
會

 
法

律
視

角
下

的
公

司
治

理
：

董
監

事
不

可
不

知
的

經

營
風

險
與

責
任

 
3 

獨
立

董
事

 
張

忠
本

 
11

4.
09

.1
7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財
經

發
展

協
會

 
台

商
大

陸
供

應
鏈

重
組

趨
勢

與
常

⾒
問

題
 

3 

11
4.

10
.2

8
碳

訂
價

與
綠

色
經

濟
轉

型
 

3 

獨
立

董
事

 
周

鐘
麒

 
11

4.
11

.1
7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財
經

發
展

協
會

 
數

位
轉

型
與

A
I應

用
 

3 

11
4.

11
.1

8
社

團
法

人
臺

灣
董

事
學

會
 

數
據

驅
動

與
數

智
轉

型
 

3 

獨
立

董
事

 
王

允
中

 
11

4.
07

.1
7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財
經

發
展

協
會

 
董

監
事

應
注

意
之

公
司

財
務

決
策

 
3 

11
4.

09
.1

1
淨

零
永

續
金

融
議

題
下

未
來

的
趨

勢
與

機
會

 
3 

獨
立

董
事

 
林

水
仙

 
11

4.
08

.1
3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財
經

發
展

協
會

 
台

商
海

外
投

資
佈

局
關

鍵
挑

戰
 (東

協
、

印
度

) 
3 

11
4.

10
.2

2
生

成
式

A
I的

產
業

發
展

與
未

來
機

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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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運
作

情
形

 

⼀
、

薪
酬

委
員

會
組

成
、

職
責

及
運

作
情

形
：

 

為
落

實
公

司
薪

酬
制

度
合

理
化

，
本

公
司

於
10

0
年

12
月

16
日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設

置
「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

該
委

員
會

成
員

由
董

事
會

決
議

委
任

之
，

其
人

數
為

三
人

，
其

中
過

半
數

成
員

應
為

獨
立

董
事

。
本

公
司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由

3
位

獨
立

董
事

組
成

，
至

少
每

年
召

開
2

次
會

議
。

 

本
委

員
會

成
員

應
以

善
良

管
理

人
之

注
意

，
忠

實
履

行
下

列
職

權
，

並
對

董
事

會
負

責
，

且
將

所
提

建
議

提
交

董
事

會
討

論
：

 

(1
)定

期
檢

討
本

規
程

並
提

出
修

正
建

議
。

 

(2
)訂

定
並

定
期

檢
討

董
事

及
經

理
人

績
效

評
估

標
準

、
年

度
及

⻑
期

績
效

目
標

，
與

薪
資

報
酬

之
政

策
、

制
度

、
標

準
與

結
構

，
並

於
年

報
中

揭

露
績

效
評

估
標

準
之

內
容

。
 

(3
)定

期
評

估
並

訂
定

董
事

及
經

理
人

之
績

效
目

標
達

成
情

形
，

並
依

據
績

效
評

估
標

準
所

得
之

評
估

結
果

，
訂

定
其

個
別

薪
資

報
酬

之
內

容
及

數

額
。

年
報

中
應

揭
露

董
事

及
經

理
人

之
個

別
績

效
評

估
結

果
，

及
個

別
薪

資
報

酬
之

內
容

及
數

額
與

績
效

評
估

結
果

之
關

聯
性

及
合

理
性

。
 

1.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成
員

資
料

：

身
分

別
 

   
   

   
   

   
  條

件
   

姓
名

專
業

資
格

與
經

驗
 

獨
立

性
情

形
 

兼
任

其
他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成

員
家

數
 

獨
立

董
事

 (召
集

人
) 

周
鐘

麒
 

委
員

為
本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專

業
資

格
與

經
驗

，
請

參
照

年
報

第
 1

0 
頁

「
4.

 董
事

專
業

資
格

及
獨

立
董

事
獨

立
性

資
訊

揭
露

」。
 

0 

獨
立

董
事

 
張

忠
本

 
0 

獨
立

董
事

 
王

允
中

 
0 

2.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運
作

情
形

資
訊

：
 

(1
)本

公
司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委

員
計

3
人

。
 

(2
)第

五
屆

委
員

任
期

：
11

1
年

6
月

16
日

至
11

4
年

6
月

15
日

止
；

第
六

屆
委

員
任

期
：

11
4

年
6

月
19

日
至

11
7

年
6

月
18

日
止

。
 

(3
)1

14
年

度
及

截
至

年
報

刊
印

日
止

，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開
會

3
次

(A
) ，

委
員

資
格

及
出

席
情

形
如

下
：

 
屆

次
 

職
稱

 
姓

名
 

實
際

出
席

次
數

(B
) 

委
託

出
席

次
數

 
實

際
出

席
率

(%
)【

B 
/ 

A
】

 
備

註
 

第
五

屆
 

召
集

人
 

張
忠

本
 

1 
- 

10
0%

 
 

委
員

 
周

鐘
麒

 
1 

- 
10

0%
 

 
委

員
 

王
允

中
 

1 
- 

10
0%

 
 

第
六

屆
 

召
集

人
 

周
鐘

麒
 

2 
- 

10
0%

 
 

委
員

 
張

忠
本

 
2 

- 
10

0%
 

 
委

員
 

王
允

中
 

2 
- 

10
0%

 
 

-42-



3.
其

他
應

記
載

事
項

：
 

(1
)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之

討
論

事
由

與
決

議
結

果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日

期
 

(期
別

) 
議

案
內

容
 

決
議

結
果

及
公

司
對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意

⾒
之

處
理

 

11
4/

03
/1

1 
 

第
五

屆
第

六
次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1.
通

過
本

公
司

11
3

年
度

董
事

成
員

、
董

事
會

與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績

效
評

估
案

 
2.

通
過

本
公

司
11

3
年

度
董

事
及

經
理

人
績

效
評

估
案

 
3.

通
過

本
公

司
11

3
年

度
董

事
酬

勞
及

員
工

酬
勞

分
配

案
 

4.
通

過
本

公
司

11
3

年
度

給
付

董
事

酬
金

案
 

全
體

出
席

委
員

決
議

通
過

後
，

業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11
4/

11
/1

2 
推

舉
會

議
 

推
選

第
六

屆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召
集

人
及

會
議

主
席

案
 

經
全

體
出

席
委

員
⼀

致
通

過
，

推
舉

周
鐘

麒
委

員
擔

任
第

六
屆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召

集
人

及
會

議
主

席
 

11
4/

11
/1

2 
 

第
六

屆
第

⼀
次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1.
通

過
本

公
司

基
層

員
工

範
圍

補
充

說
明

案
 

2.
通

過
本

公
司

11
4

年
度

員
工

酬
勞

及
董

事
酬

勞
提

列
比

例
案

 
全

體
出

席
委

員
決

議
通

過
後

，
業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11
5/

03
/1

2 
 

第
六

屆
第

二
次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1.
通

過
本

公
司

11
4

年
度

董
事

及
經

理
人

績
效

評
估

案
 

2.
通

過
本

公
司

11
4

年
度

員
工

(含
基

層
員

工
)及

董
事

酬
勞

分
配

案
 

3.
通

過
本

公
司

11
4

年
度

給
付

董
事

酬
金

案
 

全
體

出
席

委
員

決
議

通
過

後
，

業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2
)

董
事

會
如

不
採

納
或

修
正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之

建
議

，
應

敘
明

董
事

會
日

期
、

期
別

、
議

案
內

容
、

董
事

會
決

議
結

果
以

及
公

司
對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意
⾒

之
處

理
：

無
。

 

(3
)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之

議
決

事
項

，
如

成
員

有
反

對
或

保
留

意
⾒

且
有

紀
錄

或
書

面
聲

明
者

，
應

敘
明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日

期
、

期
別

、
議

案

內
容

、
所

有
成

員
意

⾒
及

對
成

員
意

⾒
之

處
理

：
無

。
 

二
、

提
名

委
員

會
組

成
、

職
責

及
運

作
情

形
：

 

為
健

全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功

能
及

強
化

管
理

機
制

，
本

公
司

於
11

4
年

06
月

19
日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設

置
「

提
名

委
員

會
」，

由
董

事
會

推
舉

至
少

三
名

董
事

組
成

，
其

中
應

有
過

半
數

獨
立

董
事

參
與

。
本

公
司

提
名

委
員

會
由

3
位

獨
立

董
事

組
成

，
至

少
每

年
召

開
2

次
會

議
。

本
委

員
會

秉
於

董
事

會
之

授
權

，
應

以
善

良
管

理
人

之
注

意
，

忠
實

履
行

下
列

職
權

，
並

將
所

提
建

議
提

交
董

事
會

討
論

：
  

(1
)制

定
董

事
會

成
員

、
獨

立
董

事
及

高
階

經
理

人
所

需
之

專
業

知
識

、
技

術
、

經
驗

及
性

別
等

多
元

化
背

景
暨

獨
立

性
之

標
準

，
並

據
以

覓
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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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核

及
提

名
董

事
、

獨
立

董
事

及
高

階
經

理
人

候
選

人
。

 

(2
)建

構
及

發
展

董
事

會
及

各
委

員
會

之
組

織
架

構
，

進
行

董
事

會
、

各
委

員
會

、
各

董
事

及
高

階
經

理
人

之
績

效
評

估
，

並
評

估
獨

立
董

事
之

獨

立
性

。
 

(3
)訂

定
並

定
期

檢
討

董
事

進
修

計
畫

及
董

事
與

高
階

經
理

人
之

繼
任

計
畫

。
 

(4
)訂

定
本

公
司

之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1.
提

名
委

員
會

成
員

專
業

資
格

與
經

驗
及

運
作

情
形

：
   

 

(1
)

本
公

司
提

名
委

員
會

委
員

計
3

人
。

 

(2
)

第
⼀

屆
委

員
任

期
：

11
4

年
6

月
19

日
至

11
7

年
6

月
18

日
止

。
 

(3
)

11
4

年
度

及
截

至
年

報
刊

印
日

止
，

提
名

委
員

會
開

會
3

次
(A

)，
委

員
資

格
及

出
席

情
形

如
下

：
 

職
稱

 
姓

名
 

專
業

資
格

與
經

驗
 

實
際

出
席

次
數

(B
)

委
託

出
席

次
數

實
際

出
席

率
(%

) 
【

B 
/ 

A
】

 
備

註
 

召
集

人
 

張
忠

本
 

委
員

為
本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專

業
資

格
與

經
驗

，
請

參
照

年
報

第
 1

0 
頁

「
4.

 董
事

專
業

資
格

及
獨

立
董

事
獨

立
性

資
訊

揭
露

」。
 

3 
0 

10
0%

 

委
員

 
周

鐘
麒

 
3 

0 
10

0%
 

委
員

 
王

允
中

 
3 

0 
10

0%
 

2.
其

他
應

記
載

事
項

：
 

(1
)

提
名

委
員

會
之

討
論

事
由

與
決

議
結

果

提
名

委
員

會
日

期
 (期

別
) 

議
案

內
容

 
決

議
結

果
及

公
司

對
提

名
委

員
會

意
⾒

之
處

理
 

11
4/

06
/1

9 
推

舉
會

議
 

推
舉

第
⼀

屆
提

名
委

員
會

召
集

人
及

會
議

主
席

案
 

經
全

體
出

席
委

員
⼀

致
通

過
，

推
舉

張
忠

本
委

員
擔

任
第

⼀
屆

提
名

委
員

會
召

集
人

及
會

議
主

席
 

11
4/

06
/1

9 
第

⼀
屆

第
⼀

次
 

提
名

委
員

會
 

通
過

本
公

司
年

度
董

事
進

修
課

程
規

劃
案

 
全

體
出

席
委

員
決

議
通

過
後

，
業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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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名

委
員

會
日

期
 (期

別
) 

議
案

內
容

 
決

議
結

果
及

公
司

對
提

名
委

員
會

意
⾒

之
處

理
 

11
4/

08
/0

7 
第

⼀
屆

第
二

次
 

提
名

委
員

會
 

通
過

本
公

司
台

灣
總

經
理

提
名

案
 

全
體

出
席

委
員

決
議

通
過

後
，

業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11
5/

03
/1

2 
第

⼀
屆

第
三

次
 

提
名

委
員

會
 

通
過

本
公

司
11

4
年

度
董

事
成

員
、

董
事

會
與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績
效

評
估

案
 

全
體

出
席

委
員

決
議

通
過

後
，

業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三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組

成
、

職
責

及
運

作
情

形
：

 

為
推

動
及

落
實

公
司

治
理

、
發

展
永

續
環

境
、

維
護

社
會

公
益

且
加

強
企

業
永

續
發

展
資

訊
揭

露
，

以
實

踐
永

續
經

營
之

目
的

，
本

公
司

11
2

年
05

月

11
日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設

置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設
有

3
席

委
員

，
其

中
1

席
為

董
事

身
分

。

本
委

員
會

轄
下

依
其

功
能

職
責

分
為

六
個

推
動

小
組

，
包

括
：「

環
境

永
續

組
」、

「
員

工
關

懷
組

」、
「

社
會

關
懷

組
」、

「
公

司
治

理
組

」、
「

食
品

安
全

組
」

以
及

「
供

應
商

管
理

組
 」

，
各

組
負

責
人

由
相

關
作

業
單

位
處

級
主

管
擔

任
。

 

各
小

組
積

極
推

動
及

落
實

各
項

計
畫

，
每

年
定

期
召

開
會

議
共

同
檢

視
執

行
成

效
，

並
強

化
利

害
關

係
人

溝
通

，
適

時
調

整
相

關
計

畫
與

目
標

，
期

能
與

利
害

關
係

人
創

造
雙

贏
，

達
成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之
目

標
。

 

本
委

員
會

主
要

職
責

：
  

(1
)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政
策

之
擬

定
 

(2
)

依
前

述
六

大
功

能
小

組
職

責
，

制
定

目
標

、
政

策
與

執
行

方
案

 

(3
)

督
導

各
功

能
小

組
運

作
，

落
實

永
續

發
展

工
作

之
推

動
與

執
行

、
成

效
檢

討
與

追
蹤

修
訂

 

(4
)

關
注

各
利

害
關

係
人

，
包

括
股

東
、

客
⼾

、
供

應
商

、
消

費
者

、
員

工
、

政
府

、
非

營
利

組
織

、
社

區
、

媒
體

所
關

切
之

議
題

及
督

導
溝

通
計

畫
 

(5
)

審
查

永
續

報
告

書
 

(6
)

定
期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7
)

其
他

永
續

發
展

相
關

事
項

之
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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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成
員

資
料

：
  

職
稱

 
身

分
別

 
姓

名
 

專
⻑

 

召
集

人
 

董
事

/執
行

⻑
 

曹
博

睿
 


具

備
經

營
管

理
、

永
續

發
展

、
產

業
知

識
、

風
險

管
理

、
決

策
判

斷
專

業
能

⼒
 


具

企
業

永
續

推
行

實
務

經
驗

，
將

公
司

達
成

永
續

發
展

之
企

業
 


參

與
 E

SG
 教

育
訓

練
 

委
員

 
永

續
發

展
處

處
⻑

 
陳

文
琪

 


具
備

永
續

發
展

、
產

業
知

識
、

風
險

管
理

專
業

能
⼒

 


具
企

業
永

續
推

行
實

務
經

驗
，

將
公

司
達

成
永

續
發

展
之

企
業

 


參
與

 E
SG

 教
育

訓
練

 

委
員

 
財

務
⻑

 
李

倍
蓮

 


具
備

永
續

發
展

、
產

業
知

識
、

風
險

管
理

專
業

能
⼒

 


具
備

會
計

、
財

會
分

析
專

業
知

識
，

並
了

解
企

業
永

續
發

展
之

重
要

性
 


參

與
 E

SG
 教

育
訓

練
 

2.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運
作

情
形

資
訊

：
 

(1
)

本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委
員

計
3

人
。

 

(2
)

第
二

屆
委

員
任

期
：

11
4

年
6

月
19

日
至

11
7

年
6

月
18

日
止

。
 

(3
)

11
4

年
共

開
會

4
次

，
會

議
主

題
如

下
：

 

日
期

 
討

論
主

題
 

11
4/

02
/0

6 


20
24

 年
永

續
報

告
書

初
步

核
定

重
大

主
題

及
章

節
規

劃
 


永

續
採

購
議

題
重

要
性

排
序

 


各
組

專
案

進
度

報
告

 

11
4/

04
/2

5 


20
24

 會
計

年
度

永
續

報
告

書
「

章
節

管
理

目
標

」
審

核
 


各

組
審

議
永

續
六

大
策

略
內

容
 


各

組
專

案
進

度
報

告
 

11
4/

07
/1

8 


20
24

 會
計

年
度

永
續

報
告

書
進

度
與

確
信

結
果

報
告

 


各
組

專
案

進
度

報
告

 

11
4/

10
/2

8 


20
25

 永
續

報
告

書
重

大
主

題
審

定
 


20

25
 永

續
亮

點
績

效
與

事
務

報
告

 


20
26

 預
算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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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

他
應

記
載

事
項

：
 

近
期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事
項

如
下

董
事

會
日

期
 

報
告

事
項

 
董

事
回

饋
與

意
⾒

 

11
4/

03
/1

1 
根

據
《

永
續

報
告

書
》

編
撰

指
標

G
R

I
要

求
，

於
鑑

別
及

排
序

後
，

將
報

告
書

應
優

先
揭

露
的

重
大

主
題

呈
報

董
事

會
 

董
事

對
於

永
續

發
展

業
務

推
動

無
重

大
調

整
項

目
，

綜
合

建
議

如
下

：
 

1.
完

善
永

續
報

告
書

撰
寫

，
利

於
利

害
關

係
人

了
解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的
執

行
情

形
。

 
2.

環
境

永
續

各
項

專
案

持
續

前
進

，
溫

室
氣

體
盤

盤
查

已
擴

及
子

公
司

。
 

3.
持

續
進

行
永

續
知

識
的

訓
練

，
整

合
及

共
享

資
源

，
以

提
升

永
續

發
展

效
能

。
 

4.
因

應
少

子
化

與
高

齡
化

，
公

益
活

動
轉

型
成

效
最

大
化

。
 

5.
落

實
永

續
政

策
並

執
行

。
 

11
4/

08
/0

7 


公
司

11
3

年
永

續
報

告
書

內
容

說
明

 


與
各

利
害

關
係

人
溝

通
情

形
 

11
4/

11
/1

2 


永
續

發
展

推
動

情
形

及
成

果
報

告
 


公

司
11

4
年

永
續

報
告

書
重

大
主

題
確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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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情
形

及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

 

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之
治

理
架

構
，

且
設

置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專

（
兼

）
職

單
位

，
並

由
董

事
會

授
權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處
理

，
及

董
事

會
督

導
情

形
？

 

V
 

為
推

動
本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
並

促
成

經
濟

、
環

境
及

社
會

之
進

步
，

以
達

永
續

發
展

之

目
標

。
本

公
司

於
11

2
年

5
月

11
日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設
置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層
級

為
董

事
會

轄
下

之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

由
執

行
⻑

擔
任

召
集

人
及

會
議

主

席
；

本
委

員
會

訂
定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組
織

規
程

」，
依

功
能

職
責

設
立

「
公

司
治

理
組

」、
「

食
品

安
全

組
」、

「
環

境
永

續
組

」、
「

供
應

鏈
管

理
組

」、
「

員
工

關
懷

組
」、

「
社

會
關

懷
組

」
共

六
個

推
動

小
組

，
以

強
化

落
實

永
續

經
營

管
理

。
同

年
10

月
成

立
「

永
續

發
展

處
」，

設
有

專
人

與
編

制
獨

立
預

算
，

負
責

規
劃

執
行

永
續

策
略

與
專

案
，

並
跨

部
門

整
合

相
關

業
務

。
 

11
4

年
本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共

召
開

4
次

會
議

，
議

程
內

容
包

含
永

續
報

告
書

年

度
作

業
規

劃
、

利
害

關
係

人
重

大
主

題
盤

點
、

永
續

策
略

與
管

理
方

針
、

永
續

報
告

書

發
行

以
及

永
續

工
作

推
動

報
告

等
；

並
將

重
要

永
續

議
案

及
年

度
永

續
報

告
書

呈
報

董

事
會

，
董

事
會

依
據

推
動

情
形

，
進

行
永

續
相

關
議

題
之

評
估

，
管

理
永

續
策

略
與

目

標
。

 

無
 

二
、

公
司

是
否

依
重

大
性

原
則

，
進

行
與

公
司

營
運

相
關

之
環

境
、

社
會

及
公

司
治

理
議

題
之

風
險

評
估

，
並

訂
定

相
關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或
策

略
？

 

V
 

(⼀
)

依
佳

格
食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設

定
組

織
邊

界
，

以
臺

灣
佳

格
的

營
運

活
動

作
為

風
險

評
估

界
定

之
邊

界
。

涵
蓋

大
園

、
中

壢
及

湖
口

廠
區

。
 

(二
)

11
4

年
本

公
司

採
用

重
大

性
原

則
，

並
蒐

研
國

際
趨

勢
、

標
竿

企
業

關
注

及
依

據
G

R
I、

SA
SB

指
標

，
產

出
永

續
關

注
議

題
清

單
，

其
後

透
過

內
外

部
利

害
關

係
人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
並

經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討
論

與
審

定
，

鑑
別

出
年

度
重

大
議

題
。

爾
後

呈
報

董
事

會
審

議
通

過
，

因
應

各
面

向
重

大
主

題
本

公
司

訂
定

相
關

風
險

評
估

暨
管

理
政

策
與

策
略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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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環
境

議
題

 
(⼀

)
公

司
是

否
依

其
產

業
特

性
建

立
合

適
之

環
境

管
理

制
度

？
 

V
 

(⼀
)

本
公

司
大

園
廠

於
10

3 
年

導
入

 I
SO

14
00

1 
環

境
管

理
系

統
國

際
標

準
，

並
於

 
10

7 
年

完
成

改
版

認
證

迄
今

，
每

年
均

以
高

標
通

過
稽

核
驗

證
。

 
(二

)
依

 I
SO

14
00

1 
作

業
規

範
，

制
定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程
序

、
水

污
染

防
制

管
理

程
序

、
事

業
廢

棄
物

管
理

辦
法

、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運

作
管

制
、

噪
音

管
制

作
業

標
準

、
飲

水
機

管
理

作
業

程
序

等
管

理
辦

法
，

進
行

作
業

管
制

並
上

線
申

報
執

行
成

果
。

 
(三

)
佳

格
公

司
導

入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議

定
書

（
G

H
G

 P
ro

to
co

l）
之

方
法

學
，

訂
定

佳
格

集
團

台
灣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程
序

書
，

經
總

經
理

核
准

後
發

行
，

依
程

序
書

規
範

訂
定

本
公

司
首

次
查

驗
11

1
年

度
四

大
場

域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

於
11

2
年

度
增

加
查

驗
全

台
6

處
營

業
所

，
依

其
營

運
控

制
及

管
理

原
則

，
歸

屬
於

台
北

總
公

司
場

域
，

因
調

整
組

織
邊

界
，

故
以

邊
界

調
整

後
第

⼀
年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1
12

年
)作

為
基

準
年

，
配

合
政

府
政

策
修

改
基

準
年

設
定

，
報

請
總

經
理

核
可

後
公

布
。

盤
查

範
圍

含
佳

格
集

團
台

灣
台

北
總

公
司

及
6

處
營

業
所

、
佳

格
食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大

園
廠

(含
宿

舍
)、

佳
格

食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壢

廠
、

及
佳

乳
食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湖

口
廠

營
運

範
圍

。
 

(四
)

11
2

年
起

迄
今

，
完

成
11

1
年

度
、

11
2

年
度

四
大

場
域

(台
北

總
公

司
含

全
省

6
大

營
業

所
、

佳
格

大
園

廠
、

佳
格

中
壢

廠
、

佳
乳

湖
口

廠
)盤

查
，

11
3

年
度

納
入

中
國

地
區

子
公

司
盤

查
範

圍
，

11
1、

11
2

年
度

分
別

通
過

SG
S

及
生

產
⼒

中
心

查
驗

、
11

3
年

度
通

過
勤

業
眾

信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確

信
，

取
得

確
信

聲
明

書
。

 
(五

)
11

5
年

持
續

進
行

盤
查

11
4

年
度

台
灣

地
區

全
場

域
及

中
國

地
區

子
公

司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

並
依

計
畫

完
成

勤
業

眾
信

聯
合

會
計

事
務

所
確

信
稽

查
。

進
行

範
疇

⼀
、

範
疇

二
及

範
疇

三
的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確
信

，
並

將
於

11
5 

年
6

月
完

成
查

證
，

取
得

溫
室

氣
體

確
信

聲
明

書
。

 
(六

)
11

4
年

度
⺟

公
司

及
台

灣
營

運
據

點
的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情
形

為
：

範
疇

⼀
排

放
為

 
12

,5
91

公
噸

；
範

疇
二

排
放

14
,7

79
公

噸
；

範
疇

三
排

放
 5

48
,5

22
公

噸
，

共
計

57
5,

89
3

公
噸

，
11

4
年

範
疇

⼀
、

範
疇

二
排

放
強

度
較

11
3

年
並

無
顯

著
性

差
異

，
但

因
範

疇
三

增
加

盤
查

由
貨

物
上

游
運

輸
與

配
送

產
生

之
排

放
，

故
排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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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強

度
有

所
增

加
，

集
團

將
持

續
全

面
盤

查
排

放
源

，
以

擬
定

減
排

對
策

與
推

動
。

 
(二

)
公

司
是

否
致

⼒
於

提
升

能
源

使
用

效
率

及
使

用
對

環
境

負
荷

衝
擊

低
之

再
生

物
料

？
 

V
 

(⼀
)

本
公

司
各

廠
設

有
節

約
能

源
管

理
小

組
，

佳
乳

湖
口

廠
與

佳
格

中
壢

廠
分

別
於

11
3

年
及

11
4

年
通

過
IS

O
50

00
1

能
源

管
理

系
統

驗
證

，
取

得
證

書
，

佳
格

大
園

廠
亦

規
劃

導
入

中
。

藉
以

加
強

能
源

自
主

管
理

及
了

解
能

源
使

用
現

況
，

尋
求

可
行

改
善

方
案

並
加

以
執

行
，

促
使

能
源

合
理

與
有

效
運

用
，

以
降

低
能

源
費

用
支

出
，

提
高

競
爭

⼒
，

落
實

節
能

減
碳

目
標

。
 

(二
)

為
持

續
推

動
節

能
減

碳
及

環
境

保
護

政
策

，
中

壢
廠

(1
05

年
)、

湖
口

廠
(1

06
年

)
及

大
園

廠
(1

07
年

)已
全

面
改

用
潔

淨
度

高
的

天
然

氣
鍋

爐
，

佳
格

集
團

台
灣

並
從

10
8

年
起

使
用

燃
料

油
 (重

油
)，

能
源

密
集

度
已

降
低

至
 0

，
為

環
境

保
護

竭
盡

業
者

責
任

。
 

(三
)

佳
格

集
團

台
灣

三
個

工
廠

11
4

年
完

成
6

件
節

能
減

碳
專

案
及

執
行

TP
M

設
備

保
養

計
畫

，
共

投
入

55
,7

30
.6

4
仟

元
。

 

工
廠

專
案

名
稱

改
善

內
容

 

節
電

 

度
數

 

(仟
度

) 

節
水

 

度
數

 

(噸
) 

減
少

碳
排

放
量

 

(噸
/年

) 

比
較

年
度

工
程

 

費
用

 

(仟
元

) 

大 園 廠

30
H

P
井

水
泵

浦
變

頻
控

制
 

改
由

變
頻

控
制

取
代

緩
啟

動
器

控
制

運
轉

 

42
.8

3 
- 

20
.3

 
11

3
1,

60
8 

中 壢 廠   

70
0H

P
液

氨
機

汰
換

汰
換

70
0H

P
液

氨
壓

縮
機

改
為

45
0H

P
液

氨
壓

縮
機

 

1,
09

5 
- 

54
0.

00
11

3
14

,0
15

 

冷
凝

水
及

雨
水

回
收

至
冷

卻
水

塔
設

施
 

增
加

冷
凝

水
及

雨
水

回
收

冷
卻

水
塔

設
施

 

- 
1,

77
3 

87
5.

86
11

3
22

3.
64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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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
水

廠
整

體
改

善
第

⼀
階

段
 

汰
換

60
H

P
魯

式

鼓
風

機
⼀

台
為

35
H

P
氣

浮
式

鼓

風
機

 

13
7.

88
- 

65
.3

6 
功

率

計
算

1,
95

4 

湖 口 廠

冰
水

主
機

30
0R

T
及

冷
卻

水
塔

汰
換

並
新

增
節

能
控

制
 

冰
水

主
機

及
冷

卻
水

塔
汰

換
、

附
屬

水
泵

、
馬

達
全

數
汰

換
，

並
新

增
變

頻
節

能
工

程
 

88
9.

5 
- 

42
1.

62
11

3
14

,8
50

 

冷
藏

庫
冷

凍
機

*4
及

附
屬

設
備

汰
換

並
新

增
節

能
控

制
 

冷
凍

機
及

冷
卻

水
塔

汰
換

、
附

屬
水

泵
、

馬
達

全
數

汰
換

為
IE

4

等
級

，
並

新
增

變
頻

節
能

工
程

 

56
0 

- 
26

5.
44

11
3

23
,0

80
 

合
計

 
2,

72
5.

21
1,

77
3.

00
2,

18
8.

58
- 

55
,7

30
.6

4

(四
)

上
述

11
4

年
改

善
執

行
成

果
可

節
省

：
1.

節
電

2,
72

5
仟

度
 

2.
節

水
1,

77
3

公
噸

 
3.

減
少

碳
排

放
2,

18
9

噸
 

(三
)

公
司

是
否

評
估

氣
候

變
遷

對
企

業
現

在
及

未
來

的
潛

在
風

險
與

機
會

，
並

採
取

相
關

之
因

應
措

施
？

 

V
 

本
公

司
採

用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財

務
揭

露
(T

as
k 

Fo
rc

e 
o

n 
C

lim
at

e-
re

la
te

d
 

Fi
na

nc
ia

l D
is

cl
os

ur
es

, T
C

FD
) 建

議
之

揭
露

內
容

與
管

理
框

架
，

整
體

性
評

估
及

檢

視
氣

候
變

遷
對

於
我

們
的

影
響

；
從

⽽
擬

定
短

/中
/⻑

期
於

氣
候

變
遷

議
題

的
治

理
政

策
，

以
因

應
氣

候
變

遷
所

帶
來

的
衝

擊
，

並
辨

別
出

集
團

關
鍵

氣
候

風
險

與
機

會
。

包

含
：

降
雨

（
水

）
模

式
變

化
和

氣
候

的
極

端
變

化
（

平
均

氣
溫

上
升

）
造

成
原

物
料

成

本
上

漲
、

現
有

產
品

與
服

務
的

要
求

與
監

管
標

準
提

高
/改

變
、

研
究

開
發

低
碳

/減
塑

技
術

成
本

、
回

收
再

利
用

提
升

資
源

使
用

效
率

等
。

評
估

結
果

及
所

採
取

之
因

應
措

施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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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永

續
報

告
書

中
揭

露
。

 

(四
)

公
司

是
否

統
計

過
去

兩
年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

用
水

量
及

廢
棄

物
總

重
量

，
並

制
定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
減

少
用

水
或

其
他

廢
棄

物
管

理
之

政
策

？
 

V
 

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有
關

溫
室

氣
體

詳
細

資
訊

及
管

理
政

策
，

請
參

閱
本

年
報

第
63

頁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氣
候

相
關

資
訊

」，
 1

14
年

度
溫

室
氣

體
確

信
報

告
預

計
於

11
5

年
6

月
取

得
，

完
整

確
信

報
告

將
於

公
司

官
網

「
投

資
人

專
區

」
揭

露
。

 
11

4
年

度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密

集
度

1.
69

4 
(噸

C
O

2e
/百

萬
元

營
收

)，
相

較
11

3
年

度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密

集
度

1.
71

05
 (噸

C
O

2e
/百

萬
元

營
收

)，
有

顯
著

改
善

績
效

。
 


水

資
源

管
理

   
   

   
   

   
   

   
   

   
   

   
   

   
   

   
   

   
   

   
 

單
位

：
(公

噸
)

項
目

 
11

4
年

 
11

3
年

 
用

水
量

 
63

9,
86

0 
64

7,
20

0 
用

水
密

集
度

(公
噸

/百
萬

元
營

收
) 

39
.6

05
 

40
.0

71
82

 
水

資
源

管
理

或
減

量
目

標
 

11
4

年
(⼀

)
佳

格
集

團
台

灣
三

廠
地

下
水

體
使

用
率

為
43

%
，

保
有

合
理

裕
度

，
若

遇
乾

旱
缺

水
，

三
廠

可
相

互
調

度
支

援
，

各
廠

並
訂

立
用

水
管

理
辦

法
及

完
整

水
質

監
測

標
準

，
進

行
水

資
源

質
與

量
全

面
監

控
。

 
 

(二
)

11
4

年
期

間
，

中
壢

廠
執

行
增

加
冷

凝
水

及
雨

水
回

收
冷

卻
水

塔
設

施
，

節
省

用
水

量
1,

77
3

噸
/年

。
 

11
3

年
(⼀

)
佳

格
集

團
台

灣
三

廠
地

下
水

體
使

用
率

為
50

%
，

保
有

合
理

裕
度

，
若

遇
乾

旱
缺

水
，

三
廠

可
相

互
調

度
支

援
，

各
廠

並
訂

立
用

水
管

理
辦

法
及

完
整

水
質

監
測

標
準

，
進

行
水

資
源

質
與

量
全

面
監

控
。

 

(二
)

20
24

年
期

間
，

湖
口

廠
執

行
製

程
設

備
均

質
機

潤
滑

水

(H
O

M
O

4)
回

收
再

利
用

、
燕

麥
下

料
槽

與
充

填
桶

熱
水

熱
殺

降

頻
殺

菌
與

洗
罐

機
洗

罐
水

回
收

再
利

用
等

優
化

方
案

，
節

省
用

水

量
7,

20
0

噸
/年

，
大

園
廠

精
煉

油
脂

生
產

線
，

執
行

空
污

防
治

設
備

操
作

參
數

優
化

，
且

符
合

環
保

排
放

標
準

,最
終

將
清

洗
用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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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量

由
每

日
3.

7
噸

降
至

2
噸

，
節

省
每

日
45

.9
5%

用
水

，
11

3

年
全

年
實

際
節

省
用

水
44

2
噸

。
 

註
1：

11
4、

11
3

年
度

資
料

範
圍

為
佳

格
大

園
廠

、
中

壢
廠

及
佳

乳
湖

口
廠

。


廢

棄
物

管
理

   
   

   
   

   
   

   
   

   
   

   
   

   
   

   
   

   
   

   
 

單
位

：
(公

噸
)

項
目

 
11

4
年

 
11

3
年

 

有
害

廢
棄

物
 

4.
01

 
4.

77
 

非
有

害
廢

棄
物

 
5,

41
8.

34
 

6,
00

6.
33

 

總
重

量
 (有

害
+

非
有

害
) 

5,
42

2.
35

 
6,

01
1.

1 

廢
棄

物
密

集
度

(公
噸

/百
萬

元
營

收
) 

0.
33

6 
0.

37
22

 

廢
棄

物
管

理
政

策
或

減
量

目
標

  
11

4
年

依
環

境
管

理
系

統
IS

O
14

00
1

進
行

廢
棄

物
管

理
，

嚴
格

執
行

廢
棄

物
分

類
，

11
4

年
度

回
收

再
利

用
比

例
達

90
%

。
11

3
年

依
環

境
管

理
系

統
IS

O
14

00
1

進
行

廢
棄

物
管

理
，

嚴
格

執
行

廢
棄

物
分

類
，

11
3

年
度

回
收

再
利

用
比

例
達

94
%

。
 

註
1：

11
4、

11
3

年
度

資
料

範
圍

為
佳

格
大

園
廠

、
中

壢
廠

及
佳

乳
湖

口
廠

。
 

註
2：

驗
證

機
構

: S
G

S；
驗

證
標

準
:I

SO
 1

40
01

。
 

關
於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
減

少
用

水
或

其
他

廢
棄

物
管

理
之

政
策

，
請

參
閱

本
公

司
20

25
年

度
永

續
報

告
書

。
四

、
社

會
議

題
 

(⼀
)

公
司

是
否

依
照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人

權
公

約
，

制
定

相
關

之
管

理
政

策
與

程
序

？
 

V

 
(⼀

)
本

公
司

依
照

我
國

《
勞

動
基

準
法

》
訂

定
《

工
作

規
則

》
與

《
經

濟
、

社
會

及
文

化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

中
包

含
集

會
結

社
的

自
由

權
、

籌
組

工
會

的
權

利
相

符
，

並
訂

定
女

工
相

關
權

利
義

務
，

與
《

消
除

對
婦

女
⼀

切
形

式
歧

視
公

約
》

相
符

。
 

(二
)

本
公

司
工

作
規

則
 

1.
第

三
章

第
13

條
明

訂
：「

本
公

司
對

求
職

者
或

受
僱

者
之

招
募

、
甄

試
、

進
用

、
分

發
、

配
置

、
考

績
或

升
遷

等
，

不
得

因
種

族
、

性
別

等
予

以
歧

視
」。

2.
第

四
章

明
訂

工
作

時
間

、
休

息
及

休
假

，
皆

遵
循

勞
基

法
。

 

3.
第

九
章

明
訂

女
工

相
關

權
限

義
務

，
皆

遵
循

勞
基

法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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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

十
三

章
明

訂
勞

資
意

⾒
溝

通
方

式
。

 

5.
第

十
四

章
明

訂
性

騷
擾

之
防

治
。

 

(二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及
實

施
合

理
員

工
福

利
措

施
（

包
括

薪
酬

、
休

假
及

其
他

福
利

等
），

並
將

經
營

績
效

或
成

果
適

當
反

映
於

員
工

薪
酬

？
 

V
 

(⼀
)

本
公

司
主

要
辦

理
福

利
項

目
如

下
：

1.
 依

法
令

規
定

辦
理

勞
保

、
健

保
，

凡
員

工
發

生
各

種
保

險
給

付
事

實
時

，
主

動
通

知
員

工
，

並
輔

導
其

申
請

有
關

給
付

，
以

保
障

員
工

權
益

。
 

2.
 為

全
體

正
式

員
工

（
含

配
偶

及
子

女
）

投
保

員
工

團
體

保
險

，
包

含
壽

險
、

意
外

險
、

醫
療

險
及

防
癌

保
險

等
，

保
費

由
公

司
全

額
負

擔
。

 
3.

 依
據

公
司

營
運

及
績

效
表

現
發

給
年

度
考

核
獎

金
，

並
於

11
3年

訂
定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之
「

高
階

薪
酬

與
ES

G
績

效
連

結
政

策
」。

 

4.
 本

公
司

正
式

聘
用

之
員

工
訂

有
退

休
辦

法
：

自
94

年
7月

1日
起

選
擇

新
制

退

休
金

制
度

之
同

仁
，

本
公

司
依

「
勞

工
退

休
金

條
例

」
規

定
，

按
月

提
撥

退

休
金

至
勞

工
保

險
局

之
勞

工
個

人
帳

⼾
；

但
其

94
年

7月
1日

以
前

之
舊

制
年

資
，

以
及

選
擇

舊
制

退
休

金
制

度
之

同
仁

，
依

「
勞

動
基

準
法

」
規

定
辦

理
。

 
5.

 依
勞

基
法

給
予

員
工

特
休

假
及

各
種

假
別

。
 

6.
 依

法
辦

理
員

工
定

期
體

檢
。

 
7.

 中
秋

、
端

午
、

春
節

及
勞

動
節

發
給

禮
品

，
並

給
予

員
工

購
物

優
惠

價
。

  
(二

)
本

公
司

職
工

福
利

委
員

會
主

要
辦

理
福

利
項

目
如

下
：

 
1.

 節
慶

禮
金

：
春

節
、

端
午

、
中

秋
等

三
節

禮
金

。
 

2.
 同

仁
生

日
禮

金
。

 
3.

 結
婚

、
生

育
、

喪
葬

、
傷

殘
等

津
貼

。
 

4.
 旅

遊
補

助
津

貼
。

 
5.

 社
團

活
動

補
助

。
 

6.
 舉

辦
節

慶
活

動
。

 
(三

)
職

場
多

元
化

與
平

等
：

 
本

公
司

注
重

職
場

多
元

與
平

等
，

致
⼒

於
為

員
工

創
造

公
平

的
發

展
環

境
，

根
據

年
度

期
末

員
工

數
據

統
計

，
女

性
員

工
比

例
為

31
.6

8%
，

副
理

級
以

上
女

性
主

管
比

例
為

43
.1

7%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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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公
司

是
否

提
供

員
工

安
全

與
健

康
之

工
作

環
境

，
並

對
員

工
定

期
實

施
安

全
與

健
康

教
育

？
 

V
 

(⼀
)

本
公

司
的

責
任

與
承

諾
是

確
保

每
⼀

位
同

仁
的

工
作

身
心

健
康

以
及

工
作

環
境

安

全
。

因
此

，
每

年
均

依
據

員
工

工
作

型
態

、
健

檢
報

告
等

內
容

，
持

續
進

行
作

業

場
所

危
害

辨
識

、
落

實
員

工
健

康
管

理
、

舉
辦

各
類

健
促

活
動

、
推

動
全

面
健

康

樂
活

，
以

維
護

員
工

的
身

心
健

康
，

同
時

能
持

續
提

升
整

體
健

康
的

績
效

，
作

法

概
述

如
下

：
 

1.
辦

理
員

工
健

康
檢

查
 

提
供

每
二

年
定

期
舉

辦
到

院
健

康
檢

查
，

檢
查

內
容

優
於

法
規

項
目

辦
理

，
到

院
檢

查
同

時
結

合
國

⺠
健

康
署

四
癌

篩
檢

。
 

2.
落

實
員

工
健

康
管

理
 

由
特

約
顧

問
醫

護
人

員
及

專
任

護
理

師
進

行
健

檢
報

告
分

析
評

估
，

依
據

各

項
目

異
常

標
準

進
行

分
級

管
理

。
針

對
高

風
險

個
案

列
入

健
康

追
蹤

。
同

時

依
據

整
體

健
檢

報
告

規
劃

健
康

講
座

、
運

動
推

廣
等

活
動

。
 

3.
執

行
員

工
健

康
保

護
計

畫
 

結
合

年
度

健
檢

進
行

健
康

問
卷

調
查

並
分

析
結

果
，

針
對

高
風

險
異

常
工

作
負

荷
及

肌
肉

骨
骼

異
常

疼
痛

等
個

案
列

入
健

康
追

蹤
，

安
排

同
仁

進
行

健
康

諮
詢

與
指

導
。

對
於

懷
孕

、
哺

乳
同

仁
進

行
⺟

性
健

康
照

護
評

估
，

安
排

關
懷

與
訪

談
。

 
4.

辦
理

健
康

促
進

活
動

 
飲

食
與

運
動

為
企

業
內

每
年

必
推

之
健

康
促

進
活

動
，

辦
理

營
養

及
運

動
相

關
競

賽
活

動
，

鼓
勵

員
工

從
健

康
飲

食
與

養
成

規
律

運
動

習
慣

以
達

到
身

心
健

康
。

 
5.

推
動

健
康

與
工

作
成

⻑
 

依
員

工
需

求
舉

辦
各

類
健

康
促

進
課

程
，

並
利

用
內

部
多

廣
面

的
自

我
成

⻑
訓

練
系

統
，

可
學

習
到

健
康

課
程

、
紓

壓
活

動
、

運
動

保
健

等
。

鼓
勵

員
工

在
健

康
、

工
作

生
活

與
健

康
家

庭
間

取
得

平
衡

。
 

6.
辦

理
四

大
計

畫
 

針
對

員
工

職
場

過
負

荷
以

及
人

因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

根
據

問
卷

結
果

給
予

個
別

的
關

懷
以

及
由

特
約

公
司

聘
請

物
理

治
療

師
進

行
諮

詢
，

並
致

⼒
推

廣
職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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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不

法
侵

害
課

程
及

員
工

意
識

。
 

7.
設

置
友

善
健

康
環

境
 

設
有

健
身

空
間

及
淋

浴
室

、
哺

集
乳

室
、

明
亮

舒
適

的
辦

公
環

境
及

開
放

的

工
作

空
間

設
計

、
員

工
中

島
廚

房
及

飲
食

區
、

健
康

諮
詢

室
(保

健
室

)、
設

置
體

重
體

脂
機

及
血

壓
計

。
 

(二
)

本
公

司
依

循
五

大
項

管
理

方
針

，
以

落
實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工
作

，
預

防
人

員
事

故
傷

害
和

疾
病

，
努

⼒
達

成
安

全
第

⼀
、

災
害

歸
零

的
目

標
：

遵
循

法
規

、
諮

詢
溝

通
、

控
制

風
險

、
汙

染
預

防
與

持
續

改
善

。
 

1.
教

育
訓

練
 

為
提

升
員

工
對

職
場

安
全

的
知

識
和

觀
念

，
加

強
員

工
面

對
災

害
和

意
外

的
因

應
能

⼒
，

我
們

定
期

舉
辦

職
安

的
教

育
訓

練
和

災
害

演
練

。
 

2.
重

要
認

證
 

98
年

佳
格

大
園

廠
同

時
取

得
 T

O
SH

M
S 

(臺
灣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系

統
) 

、
O

H
SA

S1
80

01
 驗

證
許

可
，

10
1

年
和

 1
04

年
分

別
通

過
 C

N
S 

15
50

6 
換

證
評

鑑
，

10
2-

10
8

年
皆

通
過

 C
N

S 
15

50
6 

國
家

標
準

、

O
H

SA
S 

18
00

1 
年

度
稽

核
。

10
9

年
通

過
台

灣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系

統

國
家

標
準

 IS
O

/C
N

S4
50

01
 系

統
轉

換
認

證
，

11
0

年
起

迄
今

，
每

年
均

合

格
通

過
 IS

O
/C

N
S4

50
01

 年
度

稽
核

。
 

3.
量

化
指

標
 

11
4

年
佳

格
集

團
台

灣
三

大
工

廠
總

工
時

為
2.

01
佰

萬
工

時
，

全
年

度
可

記
錄

職
業

傷
害

紀
錄

為
8

件
，

11
4

年
嚴

重
的

職
業

傷
害

發
生

件
數

為
 0

 件
，

因
職

業
傷

害
造

成
死

亡
之

事
故

案
件

數
亦

為
0

件
。

 

(三
)

分
析

全
年

度
事

故
類

別
，

以
個

人
不

安
全

動
作

及
未

遵
守

 S
O

P 
的

不
當

動
作

導

致
的

職
業

傷
害

件
數

為
最

多
，

大
都

發
生

在
洗

車
、

異
常

排
除

及
未

遵
守

 S
O

P 

等
非

常
規

情
境

下
。

11
4

年
持

續
推

動
危

害
評

鑑
及

強
化

現
場

走
動

管
理

，
辨

識

及
觀

察
人

員
不

安
全

行
為

的
作

業
類

別
，

並
以

消
除

、
取

代
、

工
程

改
善

等
方

式

控
制

風
險

，
以

逐
年

降
低

職
業

災
害

發
生

率
。

 
統

計
佳

格
集

團
台

灣
三

廠
總

和
傷

害
指

數
，

近
三

年
，

皆
在

理
想

控
制

範
圍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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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顯

著
性

差
異

。
 

近
三

年
三

大
工

廠
合

計
，

工
傷

總
和

傷
害

指
數

統
計

：
 

年
度

工
作

者
 

類
型

 
因

失
能

傷
害

⽽
損

失
工

作
日

數
失

能
傷

害
頻

率
(F

R
)

失
能

傷
害

 
嚴

重
率

(S
R

) 
總

合
傷

害
指

數
(F

SI
)

11
2

員
工

 
87

 
4.

56
 

56
 

0.
5 

非
員

工
 

61
 

3.
97

 
12

1 
0.

69
 

11
3

員
工

 
77

.6
9 

9.
52

 
49

 
0.

68
 

非
員

工
 

22
 

5.
34

 
39

 
0.

45
 

11
4

員
工

 
11

0 
4.

46
 

70
 

0.
55

 

非
員

工
 

2 
2.

22
 

4 
0.

09
 

(四
)

11
4

年
度

無
發

生
火

災
事

件
，

因
火

災
的

傷
、

亡
人

數
為

零
。

各
廠

依
「

緊
急

事
件

準
備

與
應

變
作

業
程

序
」、

「
消

防
防

護
計

畫
」

進
行

人
員

教
育

訓
練

、
演

練
。

 
(四

)
公

司
是

否
為

員
工

建
立

有
效

之
職

涯
能

⼒
發

展
培

訓
計

畫
？

 
V

 
佳

格
致

⼒
於

人
才

培
育

，
以

確
保

員
工

持
續

發
展

，
提

高
其

專
業

能
⼒

及
工

作
效

能
。

(⼀
)

新
進

同
仁

 
我

們
提

供
⼀

系
列

的
實

體
和

線
上

課
程

，
介

紹
公

司
的

文
化

、
價

值
觀

、
政

策
和

流
程

，
並

針
對

工
作

崗
位

提
供

專
業

的
訓

練
課

程
。

除
此

之
外

，
由

直
屬

主
管

或
其

指
派

之
資

深
員

工
提

供
新

人
個

人
指

導
和

支
持

，
協

助
新

人
順

利
適

應
新

工
作

環
境

。
 

(二
)

在
職

員
工

 
提

供
在

職
員

工
各

種
專

業
課

程
和

培
訓

，
幫

助
員

工
提

升
專

業
知

識
和

技
能

。
這

些
課

程
涵

蓋
溝

通
技

巧
、

工
作

職
能

等
方

面
。

我
們

也
鼓

勵
員

工
參

加
外

部
培

訓
課

程
和

研
討

會
，

以
拓

展
其

視
野

，
獲

得
新

觀
點

和
想

法
。

 
(三

)
管

理
職

同
仁

 
針

對
不

同
階

層
的

領
導

⼒
培

訓
進

行
規

劃
，

幫
助

帶
人

主
管

發
展

領
導

才
能

，
學

習
有

效
的

團
隊

管
理

和
激

勵
技

巧
，

提
升

領
導

能
⼒

。
 

無
 

(五
)

針
對

產
品

與
服

務
之

顧
客

健
康

與

安
全

、
客

⼾
隱

私
、

行
銷

及
標

示

等
議

題
，

公
司

是
否

遵
循

相
關

法

V
 

(⼀
)產

品
包

裝
標

示
/資

訊
透

明
不

渲
染

 

本
公

司
品

保
處

設
置

集
團

食
安

管
理

部
 -

標
示

與
法

規
組

，
專

責
進

行
包

裝
標

示

及
廣

告
審

查
。

除
遵

循
食

品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法

相
關

法
規

及
「

包
裝

標
示

審
核

流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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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及

國
際

準
則

，
並

制
定

相
關

保

護
消

費
者

或
客

⼾
權

益
政

策
及

申

訴
程

序
？

 

程
」，

尚
需

審
查

商
標

、
品

牌
、

環
保

回
收

、
生

產
製

造
來

源
等

資
訊

，
確

保
合

規
。

並
透

過
初

稿
、

複
稿

、
完

稿
等

多
階

段
審

查
，

降
低

標
示

審
查

黑
洞

，
維

持

標
示

安
全

把
關

。
 

標
示

與
法

規
組

除
進

行
包

裝
標

示
審

查
外

，
也

進
行

行
銷

傳
播

相
關

的
廣

告
文

案

審
查

，
確

保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有

正
確

的
了

解
，

定
期

舉
辦

內
部

教
育

訓
練

，
包

括

標
示

、
廣

告
相

關
法

規
變

動
及

說
明

，
提

升
相

關
人

員
對

法
規

的
認

知
度

及
理

解

性
，

提
高

審
查

與
宣

傳
雙

方
工

作
效

能
與

準
確

性
，

更
能

保
護

消
費

者
權

益
，

提

升
品

牌
形

象
與

價
值

。
 

(二
)保

護
顧

客
個

人
資

料
與

相
關

權
益

 
本

公
司

遵
循

消
費

者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法

相
關

法
規

，
配

置
相

當
資

源
訂

定
及

執
行

個
人

資
料

檔
案

安
全

維
護

計
劃

相
關

事
項

，
不

定
期

舉
辦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相
關

教
育

訓
練

與
法

令
認

知
宣

導
，

制
訂

隱
私

權
政

策
與

法
律

條
款

，
公

布
於

佳
格

官
網

/電
子

商
城

，
我

們
將

持
續

執
行

個
人

資
料

檔
案

安
全

維
護

計
劃

相
關

事
項

，
落

實
顧

客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

 
(三

)本
公

司
08

00
 客

⼾
服

務
專

線
 

每
天

回
答

近
百

通
的

消
費

者
詢

問
電

話
，

期
望

能
在

第
⼀

時
間

內
解

決
消

費
者

的
疑

惑
，

讓
消

費
者

感
受

到
服

務
的

誠
意

與
感

動
，

也
真

心
了

解
消

費
者

的
期

望
。

 
(六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供

應
商

管
理

政
策

，
要

求
供

應
商

在
環

保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或
勞

動
人

權
等

議
題

遵
循

相
關

規
範

，
及

其
實

施
情

形
？

 

V
 

(⼀
)

確
保

供
應

鏈
之

永
續

發
展

並
落

實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

本
公

司
制

定
完

善
之

「
供

應
商

管
理

政
策

」，
要

求
所

有
供

應
商

於
環

境
保

護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及
勞

動
人

權
等

面
向

遵
循

相
關

法
規

與
規

範
，

並
透

過
定

期
管

理
與

評
估

機
制

，
以

確
保

其
表

現
持

續
符

合
公

司
要

求
。

 

(二
)

成
為

本
公

司
原

物
料

供
應

夥
伴

，
須

具
備

持
續

精
進

之
意

願
與

態
度

。
本

公
司

亦

積
極

鼓
勵

並
要

求
供

應
商

通
過

國
內

外
相

關
品

質
管

理
與

食
品

安
全

系
統

之
認

證
，

例
如

：
IS

O
22

00
0、

SQ
F 

(食
品

安
全

品
質

標
準

)、
BR

C
 (

英
國

零
售

商
協

會
全

球
食

品
安

全
標

準
)、

FS
SC

 2
20

00
、

IF
S

等
。

透
過

系
統

化
且

持
續

性
的

評
鑑

程
序

，
本

公
司

得
以

篩
選

出
具

正
派

經
營

且
卓

越
品

質
之

供
應

商
，

以
確

保

原
物

料
品

質
穩

定
可

靠
，

並
生

產
出

讓
消

費
者

安
心

選
購

與
安

全
食

用
之

產
品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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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在
供

應
商

稽
核

方
面

，
本

公
司

設
有

專
責

之
稽

核
小

組
與

輔
導

團
隊

，
針

對
各

項
缺

失
進

行
追

蹤
並

督
導

改
善

，
以

協
助

供
應

商
提

升
品

質
與

技
術

能
⼒

，
同

時
強

化
其

在
環

境
保

護
、

職
業

安
全

與
衛

生
管

理
方

面
之

績
效

，
促

進
供

應
鏈

整
體

進
步

。
 

(四
)

於
11

4
年

度
，

本
公

司
之

供
應

鏈
組

織
及

供
應

商
合

作
關

係
均

維
持

穩
定

，
並

無
重

大
變

化
事

項
。

 
五

、
公

司
是

否
參

考
國

際
通

用
之

報
告

書
編

製
準

則
或

指
引

，
編

製
永

續
報

告
書

等
揭

露
公

司
非

財
務

資
訊

之
報

告
書

？
前

揭
報

告
書

是
否

取
得

第
三

方
驗

證
單

位
之

確
信

或
保

證
意

⾒
？

 

V
 

(⼀
)

20
25

年
度

永
續

報
告

書
架

構
，

依
循

全
球

永
續

性
報

告
協

會
 (

G
lo

ba
l 

Re
p

o
rt

in
g

 I
ni

tia
tiv

e,
 G

R
I) 

之
最

新
版

 G
R

I 
準

則
（

G
R

I 
St

an
d

ar
d

s）
進

行
編

撰
。

 
亦

另
揭

露
美

國
永

續
會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
SA

SB
）

所
發

布
之

食
品

加
工

業
永

續
會

計
準

則
指

標
，

以
及

國
際

金
融

穩
定

委
員

會
（

FS
B）

的
氣

候
相

關
財

務
揭

露
建

議
（

TC
FD

）
資

訊
。

此
外

，
我

們
亦

依
循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之

《
上

市
公

司
編

製
與

申
報

永
續

報
告

書
作

業
辦

法
》

第
四

條
附

表
⼀

之
⼀

之
規

定
，

針
對

食
品

工
業

及
餐

飲
收

入
占

其
全

部
營

業
收

入
之

比
率

達
百

分
之

五
十

以
上

者
之

永
續

揭
露

指
標

要
求

進
行

說
明

，
並

依
第

四
條

之
⼀

的
附

表
二

說
明

氣
候

相
關

資
訊

。
 

(二
)

20
25

年
度

永
續

報
告

書
將

委
託

勤
業

眾
信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
根

據
確

信
準

則
30

00
號

「
非

屬
歷

史
性

財
務

資
訊

查
核

或
核

閱
之

確
信

案
件

」，
針

對
確

信
標

的
資

訊
執

行
有

限
確

信
。

 

無
 

六
、

公
司

如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定

有
本

身
之

永
續

發
展

守
則

者
，

請
敘

明
其

運
作

與
所

定
守

則
之

差
異

情
形

：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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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
)

公
益

專
案

：
 

身
為

台
灣

營
養

與
保

健
食

品
的

領
導

品
牌

，
本

公
司

以
營

養
為

核
心

，
致

⼒
於

陪
伴

每
⼀

位
⺠

眾
，

將
健

康
視

為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目

標
，

打
造

「
狀

態

很
好

」
的

自
⼰

，
進

⽽
促

進
整

體
社

會
的

永
續

發
展

。
面

對
台

灣
「

超
高

齡
化

」
和

「
少

子
女

化
」

兩
大

永
續

風
險

，
本

公
司

展
開

「
以

愛
灌

溉
」

與

「
以

愛
樂

活
」

兩
大

永
續

行
動

，
從

營
養

需
求

支
持

及
投

入
營

養
健

康
教

育
，

合
縱

連
橫

多
元

利
害

關
係

人
的

⼒
量

，
以

建
置

狀
態

很
好

的
永

續
生

態

圈
。

 
1.

兒
童

營
養

關
懷

專
案

：
 

10
9

年
至

11
1

年
度

，
佳

格
食

品
集

團
關

注
孩

童
鈣

質
攝

取
缺

乏
的

議
題

，
推

出
「

以
愛

灌
鈣

」
三

年
公

益
行

動
，

邀
請

偏
鄉

兒
童

參
加

繪
畫

比

賽
，

透
過

學
校

參
賽

、
消

費
者

網
路

投
票

、
購

買
福

樂
鮮

乳
，

為
偏

鄉
孩

童
募

集
牛

奶
，

最
終

達
成

三
年

捐
贈

百
萬

瓶
牛

奶
目

標
。

11
2

年
起

，
將

計
畫

升
級

從
本

業
核

心
職

能
－

「
全

面
營

養
照

顧
」

出
發

，
結

合
佳

格
食

品
集

團
的

眾
多

產
品

與
利

害
關

係
人

，
號

召
大

眾
關

注
偏

鄉
兒

童
暑

期
營

養
斷

鏈
之

議
題

，
推

出
「

以
愛

灌
溉

」
兒

童
營

養
教

育
計

畫
。

 

11
3

年
起

進
⼀

步
擴

展
計

畫
，

首
次

針
對

偏
鄉

經
濟

弱
勢

學
童

舉
辦

「
營

養
教

育
營

」
與

「
教

案
競

賽
」，

前
者

以
五

育
賦

能
作

為
結

合
；

後
者

鎖

定
國

小
學

童
編

制
適

合
學

習
的

營
養

健
康

傳
播

內
容

，
總

計
吸

引
40

份
教

案
參

賽
，

同
時

延
續

專
為

學
童

營
養

補
給

所
需

設
計

「
營

養
教

育
箱

」；

11
4

年
度

共
捐

贈
4,

40
6

箱
發

放
予

偏
鄉

小
學

、
博

幼
基

金
會

與
基

督
教

芥
菜

種
會

作
為

弱
勢

兒
童

營
養

支
援

。
在

營
養

教
育

的
推

動
上

，
編

製

「
營

養
知

識
墊

板
」

及
「

營
養

教
育

作
業

本
」，

總
計

提
供

9,
48

0
份

予
偏

鄉
小

學
、

社
福

團
體

、
營

養
教

育
營

與
教

案
競

賽
作

為
營

養
教

具
使

用
；

全
面

提
升

學
童

的
營

養
健

康
素

養
。

 
課

輔
老

師
是

偏
鄉

學
童

最
重

要
的

陪
伴

者
，

11
4

年
持

續
攜

手
博

幼
基

金
會

於
17

個
地

方
中

心
與

外
展

中
心

開
辦

「
課

輔
老

師
工

作
坊

」，
同

時
搭

配
「

營
養

教
育

箱
」

的
物

資
支

援
，

預
估

透
過

博
幼

課
輔

系
統

運
作

每
⼀

年
可

達
成

2,
00

0
人

次
的

學
童

營
養

教
育

，
助

⼒
經

濟
弱

勢
學

童
的

營
養

健
康

課
後

照
護

。
2.

⻑
者

營
養

關
懷

專
案

：
 

佳
格

食
品

集
團

⻑
期

關
注

高
齡

營
養

議
題

，
11

4
年

持
續

推
動

「
樂

齡
營

養
教

育
」

永
續

行
動

，
攜

手
地

方
政

府
衛

生
局

社
區

營
養

推
廣

中
心

、
北

醫
、

慈
濟

、
⻑

庚
等

學
界

專
家

，
以

及
台

灣
食

物
銀

行
聯

合
會

、
弘

道
老

人
福

利
基

金
會

、
老

五
老

基
金

會
與

門
諾

社
會

福
利

慈
善

事
業

基
金

會
等

夥
伴

，
透

過
營

養
教

育
、

社
區

合
作

與
跨

界
資

源
整

合
，

協
助

⻑
者

維
持

健
康

生
活

與
社

會
參

與
，

打
造

「
狀

態
很

好
」

的
樂

齡
台

灣
。

 
佳

格
以

三
大

永
續

行
動

策
略

推
動

樂
齡

營
養

教
育

，
首

先
透

過
「

營
養

研
習

班
」

深
化

社
區

教
育

，
11

4
年

開
設

87
場

課
程

、
發

放
20

,0
00

份
的

「
營

養
衛

教
墊

板
」，

課
程

內
容

涵
蓋

均
衡

飲
食

、
肌

⼒
與

營
養

、
馬

拉
松

與
運

動
營

養
等

主
題

，
結

合
專

業
營

養
師

、
廚

師
教

學
與

身
體

檢
測

，
讓

⻑
者

在
實

作
與

互
動

中
學

習
營

養
知

識
並

落
實

於
日

常
生

活
，

同
時

也
回

應
中

壯
高

年
族

群
需

求
，

參
與

「
雙

北
世

界
壯

年
運

動
會

」
推

廣
運

動
營

養
觀

念
，

擴
大

健
康

教
育

的
影

響
⼒

。
 

第
二

項
行

動
為

升
級

「
佳

格
營

養
好

呷
循

環
菜

單
」。

佳
格

與
營

養
師

及
主

廚
合

作
，

設
計

35
天

、
10

5
餐

的
樂

齡
營

養
餐

食
，

並
持

續
優

化
食

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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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
加

入
日

常
料

理
與

運
動

前
後

的
營

養
搭

配
建

議
。

目
前

該
循

環
菜

單
已

提
供

全
台

超
過

90
0

個
社

區
共

餐
據

點
使

用
，

並
同

步
推

出
線

上
版

健
康

食
譜

，
讓

家
庭

與
照

顧
者

也
能

在
家

為
⻑

者
準

備
營

養
均

衡
餐

食
，

累
計

瀏
覽

次
數

已
超

過
3.

5
萬

次
。

 
第

三
項

行
動

則
與

弘
道

老
人

福
利

基
金

會
合

作
，

在
其

經
營

的
「

不
老

食
光

」
餐

廳
推

出
期

間
限

定
「

前
途

套
餐

」，
以

燕
麥

片
、

油
品

、
穀

飯
、

人
蔘

雞
精

與
希

臘
式

優
格

等
產

品
入

菜
，

打
造

兼
具

營
養

與
美

味
的

樂
齡

料
理

，
鼓

勵
⻑

者
透

過
餐

食
與

社
交

活
動

維
持

身
心

健
康

。
此

外
，

佳
格

也
持

續
推

動
「

佳
格

營
養

補
給

箱
」

公
益

計
畫

，
捐

贈
跨

15
縣

市
、

超
過

2,
50

0
⼾

、
共

7,
52

1
箱

營
養

物
資

，
開

放
消

費
者

共
同

認
購

捐
贈

，
讓

營
養

支
持

深
入

弱
勢

⻑
者

的
日

常
生

活
。

 
(二

)
公

益
捐

贈
：

 
佳

格
不

僅
透

過
公

益
專

案
進

行
深

度
兒

童
與

⻑
者

關
懷

，
並

⻑
期

以
物

資
支

持
各

公
益

單
位

，
不

定
期

捐
贈

物
資

予
各

單
位

。
11

4
年

本
公

司
重

要
捐

贈
/贊

助
共

計
58

家
公

益
單

位
。

受
贈

單
位

如
下

：
 

項
次

 
捐

贈
單

位
 

項
次

捐
贈

單
位

 
項

次
捐

贈
單

位
 

1 
家

扶
基

金
會

 
21

 
社

團
法

人
台

北
市

智
障

者
家

⻑
協

會
 

41
 

社
團

法
人

臺
中

市
國

際
關

懷
印

尼
協

會
 

2 
財

團
法

人
基

督
教

芥
菜

種
會

 
22

 
財

團
法

人
第

⼀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會

 
42

 
社

團
法

人
台

灣
新

住
⺠

家
庭

成
⻑

協
會

 
3 

財
團

法
人

博
幼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會
 

23
 

財
團

法
人

育
成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會
 

43
 

高
雄

市
社

福
慈

善
總

會
 

4 
財

團
法

人
台

中
市

私
立

新
希

望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會

 
24

 
財

團
法

人
心

路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會

 
44

 
社

團
法

人
臺

東
縣

原
住

⺠
以

便
以

謝
全

人
關

懷
發

展
協

會
 

5 
台

灣
人

間
有

愛
中

小
企

業
互

助
協

會
 

25
 

財
團

法
人

桃
園

市
真

善
美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會
 

45
 

社
團

法
人

高
雄

市
新

住
⺠

暨
移

工
關

懷
協

會
 

6 
財

團
法

人
高

雄
市

私
立

希
恩

之
家

 
26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高

滲
透

水
冷

光
照

護
協

會
 

46
 

財
團

法
人

慈
懷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會
附

設
私

立
慈

懷
園

 

7 
財

團
法

人
彰

化
縣

私
立

基
督

教
喜

樂
保

育
院

 
27

 
財

團
法

人
苗

栗
縣

私
立

新
苗

教
養

院
 

47
 

社
團

法
人

台
灣

關
愛

之
家

協
會

 

8 
財

團
法

人
天

主
教

善
牧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會
 

28
 

財
團

法
人

新
北

市
私

立
樂

山
園

社
會

福
利

慈
善

事
業

基
金

會
附

設
樂

山
教

養
院

 
48

 
社

團
法

人
台

灣
露

德
協

會
 

9 
財

團
法

人
華

山
社

會
福

利
慈

善
事

業
基

金
會

 
29

 
財

團
法

人
蘭

智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會

附
設

私
立

蘭
陽

智
能

發
展

學
苑

 
49

 
社

團
法

人
台

北
市

康
復

之
友

協
會

 

10
 

弘
道

老
人

福
利

基
金

會
 

30
 

財
團

法
人

興
毅

社
會

福
利

慈
善

事
業

基
金

會
 

50
 

社
團

法
人

臺
灣

遠
距

智
慧

之
愛

公
益

聯
盟

 

11
 

財
團

法
人

門
諾

社
會

福
利

慈
善

事
業

基
金

會
 

31
 

桃
園

市
慈

馨
公

益
關

懷
協

會
 

51
 

財
團

法
人

彰
化

縣
私

立
慈

生
仁

愛
院

 

12
 

財
團

法
人

老
五

老
基

金
會

 
32

 
財

團
法

人
桃

園
市

私
立

觀
音

愛
心

家
園

 
52

 
財

團
法

人
臺

北
市

基
督

教
伯

大
尼

兒
少

家
庭

基
金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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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
國

老
人

福
利

關
懷

協
會

 
33

 
財

團
法

人
南

投
縣

私
立

德
安

啟
智

教
養

院
 

53
 

財
團

法
人

勵
馨

社
會

福
利

事
業

基
金

會
 

14
 

中
華

健
康

促
進

及
照

護
協

會
 

34
 

財
團

法
人

屏
東

基
督

教
勝

利
之

家
 

54
 

財
團

法
人

基
督

教
台

中
更

生
團

契
 

15
 

財
團

法
人

苗
栗

縣
私

立
海

青
老

人
養

護
中

心
 

35
 

社
團

法
人

臺
北

市
臻

佶
祥

社
會

服
務

協
會

 
55

 
財

團
法

人
台

灣
基

督
教

主
愛

之
家

輔
導

中
心

 
16

 
財

團
法

人
宜

蘭
縣

私
立

竹
林

養
護

院
 

36
 

社
團

法
人

台
灣

國
際

勞
工

協
會

 
56

 
彰

化
榮

譽
國

⺠
之

家
 

17
 

財
團

法
人

天
主

教
靈

醫
修

女
會

附
設

宜
蘭

縣
私

立
瑪

麗
亞

老
人

⻑
期

照
顧

中
心

 
37

 
台

灣
食

物
銀

行
聯

合
會

 
57

 
社

團
法

人
新

北
市

愛
在

家
園

推
展

協
會

 

18
 

財
團

法
人

基
隆

市
私

立
博

愛
仁

愛
之

家
 

38
 

中
華

基
督

教
救

助
協

會
19

19
食

物
銀

行
 

58
 

社
團

法
人

台
灣

微
客

公
益

行
動

協
會

 

19
 

財
團

法
人

新
竹

市
杜

華
神

⽗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會

 
39

 
中

華
社

會
福

利
聯

合
勸

募
協

會
 

 
 

20
 

社
團

法
人

花
蓮

縣
老

人
暨

家
庭

關
懷

協
會

 
40

 
財

團
法

人
台

灣
賽

珍
珠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會
 

 
 

(三
)

綠
色

投
資

 
1.

 公
司

年
度

投
資

綠
色

債
券

情
形

如
下

，
各

債
券

均
取

得
櫃

檯
買

賣
中

心
綠

色
債

券
資

格
認

可
。

 
 

投
資

年
度

 
債

券
代

碼
 

債
券

簡
稱

 
債

券
類

別
 

金
額

(萬
元

) 

11
3

年
 

B5
01

87
 

P1
3

遠
東

新
7 

綠
色

債
券

 
N

T$
5,

00
0 

11
2

年
 

B6
18

D
G

 
P1

2
台

積
2A

 
綠

色
債

券
 

N
T$

5,
00

0 

2.
 節

能
投

資
專

案
  

年
度

 
節

電
度

數
(仟

度
) 

節
水

度
數

(噸
) 

減
少

碳
排

放
量

(噸
/年

) 
比

較
年

度
 

工
程

費
用

(仟
元

) 

11
4

年
 

2,
72

5 
1,

77
3 

2,
18

9 
11

3
年

 
55

,7
30

.6
4 

註
：

詳
細

資
料

請
參

閱
年

報
P.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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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氣
候

相
關

資
訊

：
 

1.
氣

候
相

關
資

訊
執

行
情

形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1
)

敘
明

董
事

會
與

管
理

階
層

對
於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與

機
會

之
監

督
及

治
理

。
 

本
公

司
於

11
2

年
5

月
11

日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設

置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層
級

為
董

事
會

轄
下

之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

本
委

員
會

經
董

事
會

委
任

至
少

由
三

名
成

員
組

成
，

且
至

少
⼀

名
董

事
參

與
督

導
。

 

本
委

員
會

訂
定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組
織

規
程

」，
依

功
能

職
責

設
立

「
公

司
治

理
組

」、
「

食
品

安
全

組
」、

「
環

境
永

續
組

」、
「

供
應

鏈
管

理
組

」、
「

員
工

關
懷

組
」、

「
社

會
關

懷
組

」
共

六
個

推
動

小
組

，
負

責
制

定
、

推
動

及
強

化
永

續
相

關
議

題
之

發
展

及
成

效
追

蹤
，

並
定

期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包

含
氣

候
變

遷
相

關
等

永

續
議

題
之

進
度

及
成

效
，

董
事

會
確

認
短

中
⻑

期
目

標
後

，
依

據
環

境
永

續
小

組
推

動
情

形
，

進
行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與

機
會

相
關

議
題

評
估

，
管

理
並

監
督

永
續

策
略

與
目

標
。

 

公
司

為
因

應
氣

候
的

高
度

不
確

定
性

，
由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定

期
召

集
相

關
部

門
，

討
論

各
項

氣
候

相
關

議

題
對

組
織

內
、

外
部

的
影

響
，

並
於

鑑
別

及
評

估
氣

候
相

關
衝

擊
後

，
與

高
階

主
管

開
會

研
討

氣
候

相
關

的

風
險

與
機

會
，

針
對

風
險

可
能

造
成

的
危

害
，

提
出

改
善

建
議

與
措

施
，

以
調

適
減

緩
氣

候
財

務
風

險
，

並

找
出

相
對

應
的

氣
候

財
務

機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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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執

行
情

形
 

(2
)

敘
明

所
辨

識
之

氣
候

風
險

與
機

會
如

何

影
響

企
業

之
業

務
、

策
略

及
財

務
(短

期
、

中
期

、
⻑

期
)。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之
財

務
影

響
、

因
應

策
略

與
管

理
目

標
 

▼
實

體
風

險
 

類
型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對

集
團

的
 

潛
在

影
響

 
潛

在
財

務
影

響
 

因
應

策
略

 
管

理
目

標
 

立 即 性

颱
風

、
洪

水
等

極
端

天
氣

事
件

的
嚴

重
性

和
頻

率
增

加
 


颱

風
造

成
國

內
外

運
輸

受
阻

/中
斷

、
廠

房
/倉

儲
設

備
受

損
或

停
水

/
停

電
等

情
況

。
 


原

物
料

及
成

品
運

輸
成

本
上

升
、

營
運

成
本

增
加

。
 


停

水
 /

 停
電

致
使

廠
房

設
備

毀
損

、
資

產
價

值
減

損
，

使
維

修
成

本
增

加
；

或
生

產
中

斷
，

導
致

收
益

減
少

。
 


颱

風
或

強
降

水
警

報
前

3
日

，
提

出
供

應
鏈

調
適

計
劃

。
 


啟

動
電

⼒
系

統
盤

查
，

確
認

設
備

年
限

及
效

能
。

 


建
立

多
元

供
應

商
體

系
，

降
低

供
應

鏈
中

斷
風

險
；

必
要

時
協

調
延

後
通

路
活

動
或

溝
通

替
代

品
項

。
 


颱

風
或

強
降

水
預

警
前

⼀
週

，
調

整
供

應
鏈

計
劃

。
 


每

年
定

期
完

成
電

⼒
系

統
四

階
盤

查
，

提
升

電
⼒

效
能

及
妥

善
率

。
 


強

化
第

二
供

應
商

與
替

代
供

應
來

源
，

提
升

供
應

鏈
彈

性
與

穩
定

度
。

 


每
年

檢
視

公
司

災
損

保
險

項
目

，
以

減
少

財
務

衝
擊

損
失

。
 

⻑ 期 性
 

降
雨

（
水

）
模

式
變

化
和

氣
候

的
極

端
變

化
（

平
均

氣
溫

上
升

）
造

成
原

物
料

成
本

上
漲

 


乾

旱
及

⻑
時

間
降

雨
影

響
動

植
物

原
物

料
生

⻑
週

期
（

如
燕

麥
、

橄
欖

油
、

乳
源

及
蔗

糖
等

），
直

接
影

響
原

物
料

價
格

及
產

量
。

 


原

料
產

量
減

少
，

導
致

價
格

上
漲

，
營

運
成

本
增

加
；

研
發

選
用

替
代

原
料

，
使

調
適

成
本

增
加

。
 


搜

尋
與

測
試

替
代

原
物

料
，

需
投

入
資

源
進

行
配

方
之

研
究

與
開

發
測


提

高
大

宗
原

料
庫

存
並

啟
動

替
代

原
料

專
案

。
 


尋

找
性

質
相

似
且

成
本

較
低

的
替

代
原

物
料

，
例

如
以

植
物

基
材

料
取

代
動

物
性

原
料

。
 


進

行
供

應
商

評
鑑

，
選

擇
具

備
穩


管

控
大

宗
原

料
庫

存
天

數
及

品
質

。
 


管

控
關

鍵
原

料
或

替
代

原
料

的
價

格
及

供
貨

穩
定

。
 


完

成
代

替
配

方
設

計
或

重
要

原
料

之
第

二
供

應
商

開
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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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執

行
情

形
 


原

物
料

價
格

波
動

導
致

供
應

鏈
不

穩
定

，
增

加
原

物
料

採
購

難
度

；
需

持
續

搜
尋

及
測

試
替

代
原

物
料

，
以

減
少

對
高

成
本

原
物

料
的

依
賴

。
 

試
，

短
期

內
將

可
能

增
加

研
發

及
生

產
成

本
。

 

定
供

應
能

⼒
的

合
作

夥
伴

。
 

▼
轉

型
風

險
 

類
型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影

響
期

間
對

集
團

的
潛

在
影

響
 

潛
在

財
務

影
響

 
因

應
策

略
 

管
理

目
標

 

政 策 和 法 規
 

再
生

能
源

法
規

－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成

本
增

加
 

中
期


工

廠
新

建
築

需
符

合
《

再
生

能
源

發
展

條
例

》
，

使
得

申
請

建
照

及
使

照
。

 


為
降

低
碳

排
量

，
需

增
加

碳
盤

查
作

業
及

更
換

高
耗

能
設

備
。

 


碳

再
生

能
源

設
置

將
增

加
資

本
支

出
及

後
續

維
修

的
營

運
成

本
。

 


碳
盤

查
及

確
信

，
增

加
營

運
成

本
。


投

資
節

能
減

碳
設

備
，

導
致

資
本

支
出

增
加

。
 


新

廠
規

劃
導

入
綠

建
築

專
案

，
以

符
合

法
規

要
求

。
 


評

估
碳

盤
查

使
用

的
工

具
，

縮
短

盤
查

時
間

。


參
加

ES
C

O
節

能
專

案
，

確
保

最
大

綜
效

投
資

。
 


規

劃
新

建
築

的
再

生
能

源
比

例
需

達
到

10
%

-
20

%
。

 


分
階

段
完

成
範

疇
三

的
盤

查
工

作
。

 


如
質

如
期

完
成

組
織

各
項

工
程

並
達

驗
收

指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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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執

行
情

形
 

政 策 和 法 規
 

現
有

產
品

與
服

務
的

要
求

與
監

管
標

準
提

高
/改

變
 

中
期


因

應
環

境
永

續
的

管
理

目
標

要
求

，
針

對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範

疇
⼀

至
二

中
的

能
源

管
理

需
更

有
效

率
。

 


原
物

料
及

產
品

需
符

合
更

嚴
格

的
法

規
或

標
準

，
增

加
檢

驗
、

測
試

或
重

新
認

證
需

求
。


需

符
合

減
碳

目
標

。
未

達
減

碳
目

標
，

則
需

購
買

綠
電

，
導

致
營

運
成

本
增

加
。

 


原
料

與
產

品
檢

測
、

驗
證

/認
證

費
用

增
加

，
提

高
營

運
成

本
。

 


導

入
節

能
減

碳
專

案
以

提
升

能
源

使
用

效
率

。
落

實
TP

M
及

導
入

IS
O

-5
00

01
能

源
管

理
系

統
。

 


評
估

法
規

變
動

對
產

品
與

供
應

鏈
之

影
響

，
並

尋
找

具
備

相
關

認
證

之
替

代
供

應
來

源
。

 


持

續
完

成
導

入
IS

O
-5

00
01

能
源

管
理

系
統

，
透

過
系

統
性

的
能

耗
源

盤
查

分
析

等
行

動
，

提
升

能
源

使
用

效
率

。
 


開

發
或

輔
導

符
合

規
範

之
供

應
來

源
，

降
低

法
規

變
動

導
致

的
供

應
中

斷
風

險
。

 

技 術

研
究

開
發

低
碳

/減
塑

技
術

成
本

 
中

期


因

應
市

場
消

費
趨

勢
，

發
展

低
碳

產
品

與
生

產
技

術
。

 


產
品

包
材

減
塑

及
減

重
專

案
，

影
響

運
輸

及
現

有
生

產
設

備
與

製
程

調
整

。
 


增

加
研

發
/開

發
新

技
術

等
相

關
成

本
。

 


增
加

設
備

投
資

/
購

置
之

相
關

資
本

支
出

。
 


持

續
投

入
研

發
資

源
開

發
低

碳
產

品
與

製
程

技
術

。
 


持

續
優

化
包

材
減

重
及

減
量

計
畫

，
減

少
非

必
要

包
裝

，
降

低
材

料
採

購
與

廢
棄

物
處

理
成

本
。

 


內

部
持

續
推

動
永

續
相

關
訓

練
與

活
動

，
建

立
及

強
化

員
工

永
續

觀
念

，
以

永
續

思
維

創
新

低
碳

產
品

開
發

。
 


每

年
持

續
優

化
產

品
輕

量
化

包
材

專
案

開
發

與
執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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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執

行
情

形
 

▼
氣

候
相

關
機

會
之

財
務

影
響

、
因

應
策

略
與

管
理

目
標

 

類
型

氣
候

相
關

機
會

 
影

響
期

間
對

集
團

的
潛

在
 

影
響

 
潛

在
財

務
影

響
 

因
應

策
略

 
管

理
目

標
 

資 源 效 率
 

回
收

再
利

用
提

升
資

源
使

用
效

率
 

短
期


透

過
回

收
再

利
用

（
如

現
行

部
分

網
購

出
貨

包
裝

以
回

收
箱

替
代

），
可

減
少

對
耗

材
的

需
求

與
浪

費
，

進
而

提
升

資
源

使
用

效
率

。
 


減

少
包

材
浪

費
，

並
降

低
耗

材
成

本
。

 


減
少

報
廢

處
理

費
用

，
可

使
營

運
成

本
下

降
。

 


提

高
廠

內
包

材
及

網
購

產
品

以
回

收
箱

配
送

之
比

例
。

 


進
口

貨
櫃

中
的

棧
板

循
環

使
用

在
配

送
原

物
料

及
成

品
至

外
倉

或
代

工
廠

。
 


提

升
可

回
收

或
循

環
材

料
於

採
購

項
目

中
的

使
用

比
例

。
 


建

立
年

度
計

劃
，

完
成

每
月

執
行

追
蹤

。
 

能 源 來 源
 

低
碳

能
源

應
用

：
採

用
獎

勵
性

政
策

使
用

更
高

效
率

的
生

產
設

備
 

短
期


配

合
政

府
執

行
的

低
碳

獎
勵

計
畫

（
如

能
源

相
關

補
助

等
），

降
低

集
團

碳
排

量
及

提
升

能
源

效
率

。
 


配

合
ES

C
O

專
案

，
短

期
將

增
加

資
本

支
出

；
但

⻑
期

可
減

少
能

耗
及

營
運

成
本

。
 


專

案
驗

證
後

，
除

可
獲

得
獎

勵
補

助
金

，
減

少
能

耗
碳

排
，

依
據

內
部

碳
定

價
，

亦
可

增
加

碳
收

益
。

 


針

對
節

能
設

備
或

發
展

新
技

術
，

做
資

本
支

出
評

估
。

 


蒐
集

政
府

低
碳

獎
勵

資
訊

，
提

出
相

關
計

畫
。


每

年
持

續
計

劃
及

執
行

，
同

時
將

執
行

成
果

公
開

，
取

得
利

害
關

係
人

關
注

與
同

業
學

習
共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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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執

行
情

形
 

(3
)

敘
明

極
端

氣
候

事
件

及
轉

型
行

動
對

財

務
之

影
響

。
 

詳
細

內
容

請
參

閱
項

次
 (2

) 說
明

。
 

(4
)

敘
明

氣
候

風
險

之
辨

識
、

評
估

及
管

理

流
程

如
何

整
合

於
整

體
風

險
管

理
制

度
。

 

本
公

司
風

險
管

理
包

括
「

策
略

面
」、

「
營

運
面

」、
「

財
務

面
」、

「
環

境
面

」、
「

法
規

面
」

等
範

疇
。

透
過

董

事
會

及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的

參
與

，
支

持
並

設
置

風
險

管
理

單
位

，
建

立
完

善
的

風
險

管
理

架
構

，
由

各
事

業

單
位

依
所

負
責

權
責

業
務

，
考

量
可

能
影

響
企

業
目

標
達

成
之

各
類

風
險

，
結

合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訂
定

與

氣
候

變
遷

風
險

相
關

之
各

項
策

略
並

執
行

風
險

之
辨

識
、

評
估

及
與

建
立

完
善

的
氣

候
管

理
程

序
，

包
括

：

鑑
別

、
評

估
、

管
理

、
復

原
、

調
適

等
步

驟
，

並
持

續
監

控
。

風
險

管
理

推
動

小
組

彙
整

各
單

位
所

提
供

之

風
險

資
訊

，
每

年
定

期
向

審
計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出

具
風

險
管

理
報

告
，

並
建

置
動

態
管

理
與

報
導

機
制

，

以
確

實
督

導
風

險
管

理
之

有
效

執
行

。
藉

由
將

風
險

管
理

融
入

營
運

活
動

及
日

常
管

理
過

程
，

形
塑

全
方

位

的
企

業
風

險
管

理
文

化
，

以
實

現
企

業
目

標
、

提
升

管
理

效
能

、
提

供
並

有
效

分
配

資
源

。
 

(5
)

若
使

用
情

境
分

析
評

估
面

對
氣

候
變

遷

風
險

之
韌

性
，

應
說

明
所

使
用

之
情

境
、

參
數

、
假

設
、

分
析

因
子

及
主

要

財
務

影
響

。
 

本
公

司
依

選
定

的
RC

P
氣

候
情

境
，

評
估

於
2.

4℃
~

4.
4℃

可
能

發
生

的
氣

候
災

害
影

響
，

再
依

據
「

台
灣

氣
候

變
遷

推
估

資
訊

與
調

適
知

識
平

台
」（

ht
tp

s:
//

tc
ci

p
.n

cd
r.n

at
.g

o
v.

tw
/）

與
「

3D
災

害
潛

勢
地

圖
」（

ht
tp

s:
//

d
m

ap
.n

cd
r.n

at
.g

o
v.

tw
/1

10
9/

m
ap

/）
等

公
開

氣
候

模
型

/圖
表

網
站

，
模

擬
氣

候
情

境

為
RC

P2
.6

～
RC

P8
.5

情
況

下
，

推
估

世
紀

末
平

均
雨

量
與

最
大

日
降

雨
量

增
加

幅
度

並
未

超
過

「
3D

災

害
潛

勢
地

圖
」

致
災

標
準

：
24

 小
時

降
雨

65
0

毫
米

，
因

此
本

公
司

無
立

即
性

洪
災

淹
水

風
險

，
但

仍
有

颱
風

等
天

災
造

成
停

線
停

產
、

運
輸

困
難

、
供

應
鏈

中
斷

、
人

員
缺

勤
可

能
。

 

本
公

司
以

因
應

巴
黎

協
定

的
 N

D
C

s（
N

at
io

na
lly

 D
et

er
m

in
ed

 C
o

nt
ri

b
ut

io
ns

, 國
家

自
主

貢
獻

）
及

國
內

相
關

法
規

（
如

，《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及

管
理

法
》

與
《

再
生

能
源

發
展

條
例

》）
的

情
境

分
析

，
推

估
未

來
電

力
成

本
的

財
務

衝
擊

。
在

20
30

年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為
 B

A
U

 減
量

50
%

 的
目

標
下

，
若

台
灣

再
生

能
源

占
比

由
20

19
年

的
5.

6 
%

 提
升

至
國

家
能

源
政

策
所

規
劃

的
20

30
年

達
到

40
 %

。
 

經
濟

部
於

20
25

年
3

月
22

日
召

開
20

25
年

上
半

年
「

電
價

費
率

審
議

會
」，

考
量

國
際

關
稅

變
化

與
地

緣
政

治
風

險
，

可
能

引
發

國
際

經
濟

及
物

價
波

動
隱

憂
，

因
此

，
審

議
會

委
員

慎
重

看
待

電
價

對
物

價
的

影

響
，

決
議

電
價

不
調

整
 ; 

20
25

年
下

半
年

電
價

費
率

審
議

會
考

量
，

電
價

仍
未

能
反

映
成

本
且

台
電

公
司

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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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執

行
情

形
 

額
虧

損
的

情
形

下
，

電
價

仍
須

適
度

反
映

。
由

於
產

業
電

價
已

⾜
額

反
映

成
本

，
但

⺠
⽣

電
價

⻑
期

低
於

供

電
成

本
，

因
此

審
議

會
決

議
，

產
業

電
價

不
調

整
，

維
持

原
先

照
顧

產
業

等
相

關
措

施
；

⺠
⽣

電
價

微
調

各

級
距

單
價

，
促

使
⺠

⽣
電

價
適

度
合

理
化

，
平

均
電

價
調

整
0.

71
%

。
 

佳
格

集
團

屬
⺠

⽣
設

施
加

總
計

算
，

20
25

年
外

購
電

量
65

0.
15

19
仟

度
推

算
，

相
較

20
24

年
增

加

65
0,

15
2

元
電

費
支

出
。

由
此

情
境

分
析

結
果

，
台

灣
⻑

期
電

價
仍

會
依

此
幅

度
持

續
上

漲
，

針
對

外
購

電

力
之

可
能

衝
擊

，
本

公
司

將
持

續
力

行
各

項
節

能
措

施
，

以
降

低
用

電
成

本
衝

擊
。

 

(6
)

若
有

因
應

管
理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之
轉

型

計
畫

，
說

明
該

計
畫

內
容

，
及

用
於

辨

識
及

管
理

實
體

風
險

及
轉

型
風

險
之

指

標
與

目
標

。
 

本
公

司
將

氣
候

變
遷

可
能

帶
來

的
潛

在
衝

擊
納

入
整

體
營

運
考

量
，

預
估

風
險

發
⽣

機
率

與
影

響
程

度
，

並

制
訂

風
險

應
變

與
緩

解
措

施
計

畫
，

依
據

業
務

類
型

及
風

險
策

略
、

財
務

規
劃

狀
況

辨
識

出
實

體
及

轉
型

風

險
與

機
會

，
並

藉
由

情
境

模
擬

(實
體

風
險

：
RC

P 
2.

6、
RC

P 
8.

5、
轉

型
風

險
：

N
D

C
s、

國
內

法
規

)未

來
可

能
的

氣
候

財
務

影
響

，
擘

劃
前

瞻
積

極
的

氣
候

行
動

，
並

制
訂

風
險

應
變

與
緩

解
措

施
計

畫
，

以
及

危

機
處

理
機

制
，

包
含

積
極

推
動

綠
能

環
保

政
策

，
驅

動
供

應
鏈

進
行

低
碳

製
造

轉
型

、
擴

大
再

⽣
能

源
使

用
、

發
展

減
碳

創
新

技
術

等
，

全
面

減
少

企
業

營
運

與
產

品
產

銷
的

碳
⾜

跡
。

為
了

因
應

全
球

氣
候

變
遷

與

溫
室

效
應

對
環

境
的

影
響

，
除

訂
定

節
能

減
碳

措
施

，
推

廣
辦

公
室

及
公

共
區

域
節

能
管

理
、

廢
棄

物
減

量

及
實

施
綠

色
採

購
，

購
買

具
節

能
環

保
標

章
的

產
品

，
依

據
政

府
法

令
要

求
，

確
實

做
到

節
能

減
碳

。
 

本
公

司
主

要
的

短
、

中
、

⻑
期

風
險

與
機

會
請

參
考

項
次

(2
)說

明
。

 

(7
)

若
使

用
內

部
碳

定
價

作
為

規
劃

工
具

，

應
說

明
價

格
制

定
基

礎
。

 

為
因

應
氣

候
變

遷
與

碳
定

價
趨

勢
，

除
參

考
《

氣
候

變
遷

因
應

法
》

規
範

，
提

前
反

映
碳

費
制

度
導

入
後

對

營
運

成
本

的
影

響
外

，
亦

納
入

碳
排

放
對

第
三

方
所

造
成

之
外

部
性

成
本

，
並

由
環

境
永

續
小

組
與

財
務

單

位
協

同
評

估
，

透
過

合
理

量
化

外
部

風
險

（
如

罰
款

、
空

污
清

理
與

健
康

成
本

），
進

⼀
步

內
化

於
減

碳
專

案
之

效
益

分
析

中
，

以
提

升
決

策
準

確
性

與
永

續
治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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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執

行
情

形
 

(8
)

若
有

設
定

氣
候

相
關

目
標

，
應

說
明

所

涵
蓋

之
活

動
、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範
疇

、

規
劃

期
程

，
每

年
達

成
進

度
等

資
訊

；

若
使

用
碳

抵
換

或
再

生
能

源
憑

證

(R
EC

s)
以

達
成

相
關

目
標

，
應

說
明

所

抵
換

之
減

碳
額

度
來

源
及

數
量

或
再

生

能
源

憑
證

(R
EC

s)
數

量
。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範
疇

、
規

劃
期

程
，

每
年

達
成

進
度

請
詳

1-
1 

及
1-

2 
說

明
。

 

(9
)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及
確

信
情

形
與

減
量

目

標
、

策
略

及
具

體
行

動
計

畫
。

 

請
詳

以
下

1-
1

及
1-

2
說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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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最
近

二
年

度
公

司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及

確
信

情
形

 

1-
1-

1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資

訊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邊
界

 

20
23

年
 

20
24

年
 

20
25

年
 

⺟
公

司
 

及
台

灣
營

運
據

點

⺟
公

司
 

及
台

灣
營

運
據

點

⺟
公

司
 

及
台

灣
營

運
據

點

子
公

司
 

  (
國

內
外

）
 

合
計

 

範
疇

⼀
 

柴
油

、
天

然
氣

、
汽

油
、

液
化

石
油

氣
等

 
12

,4
35

.2
35

9
12

,3
97

.7
50

8
12

,5
91

.4
69

5
4,

04
4.

29
66

 1
6,

63
5.

76
61

  

範
疇

二
 

外
購

電
⼒

、
外

購
蒸

氣
等

 
15

,5
88

.6
56

7
15

,2
28

.0
12

1
14

,7
79

.8
07

3
8,

79
6.

51
22

 2
3,

57
6.

31
95

  

範
疇

三
 

由
貨

物
上

游
運

輸
與

配
送

產
生

之
排

放
 

68
.7

40
2

-
33

3,
76

7.
07

57

60
9.

61
05

54
9,

13
1.

73
04

  

由
貨

物
下

游
運

輸
與

配
送

產
生

之
排

放
 

-
13

,1
72

.7
08

6
12

,8
87

.7
06

2

員
工

通
勤

產
生

之
排

放
 

46
1.

43
15

52
8.

74
52

51
5.

15
92

由
採

購
的

貨
物

產
生

之
排

放
 

94
,6

60
.8

55
7

17
8,

24
0.

84
64

20
0,

86
9.

08
55

由
處

置
固

體
與

液
體

廢
棄

物
產

生
之

排
放

 
33

2.
40

97
38

4.
86

54
48

3.
09

33

總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噸
) 

12
3,

54
7.

32
97

21
9,

95
2.

92
85

57
5,

89
3.

39
67

13
,4

50
.4

19
3

58
9,

34
3.

81
60

 

註
1：

20
25

年
起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增
加

子
公

司
：

中
國

地
區

、
台

灣
德

泰
科

技
公

司
、

瑞
士

D
er

m
al

ab
 S

.A
，

後
兩

者
尚

未
進

行
第

三
方

溫
室

氣
體

確
信

。
 

註
2：

轉
換

係
數

的
來

源
為

環
保

署
公

告
之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係
數

管
理

表
6.

0.
4

版
。

 

註
3：

彙
整

溫
室

氣
體

量
之

方
法

為
營

運
控

制
法

。
 

註
4：

各
類

溫
室

氣
體

之
全

球
暖

化
潛

勢
（

G
W

P）
係

選
用

IP
C

C
第

六
次

評
估

報
告

之
估

值
。

 

註
5：

能
源

署
公

告
11

3
年

電
⼒

排
碳

係
數

為
0.

47
4

公
斤

 C
O

2e
／

度
做

計
算

。
 

註
6：

碳
排

強
度

計
算

公
式

：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總

量
（

公
噸

 C
O

2 
e）

／
營

業
額

(單
位

：
百

萬
元

營
收

)。
 

註
7：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基
準

年
為

20
23

年
，

選
擇

該
年

度
為

基
準

年
之

理
由

為
20

23
年

盤
查

場
域

新
增

全
台

6
處

營
業

所
，

依
程

序
書

規
範

，
盤

查
場

域
變

更
後

首
度

通
過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查
證

之
年

度
。

 

註
8：

集
團

營
業

額
為

沖
銷

前
營

業
額

。
 

註
9：

營
運

活
動

中
產

生
的

廢
棄

物
，

含
處

置
固

體
與

液
體

廢
棄

物
產

生
之

排
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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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溫

室
氣

體
確

信
資

訊
 

佳
格

公
司

導
入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議
定

書
（

G
H

G
 P

ro
to

co
l）

之
方

法
學

，
訂

定
集

團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程

序
書

，
經

總
經

理
核

准
後

發
行

，
依

程
序

書
規

範
訂

定
本

公
司

首
次

查
驗

20
22

年
度

四
大

場
域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
於

20
23

年
度

增
加

查
驗

全
台

6
處

營
業

所
，

依
其

營
運

控
制

及
管

理
原

則
，

歸
屬

於
台

北
總

公
司

場
域

，
因

調
整

組
織

邊
界

，
故

以
邊

界
調

整
後

第
⼀

年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2

02
3

年
)作

為
基

準
年

，
配

合
政

府
政

策
修

改
基

準
年

設
定

，
報

請
總

經
理

核
可

後
公

布
。

盤
查

範
圍

含
佳

格
食

品
集

團
台

北
總

公
司

及
6

處
營

業
所

、
佳

格
食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大

園
廠

(含
宿

舍
)、

佳
格

食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壢

廠
、

及

佳
乳

食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湖
口

廠
營

運
範

圍
。

20
26

年
持

續
進

行
盤

查
20

25
年

度
台

灣
地

區
全

場
域

及
中

國
地

區
子

公
司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
並

依
計

畫
完

成

勤
業

眾
信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確
信

稽
查

，
進

行
範

疇
⼀

、
範

疇
二

及
範

疇
三

的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確

信
，

預
計

11
5 

年
6

月
完

成
查

證
，

取
得

溫
室

氣
體

確
信

聲
明

書
。

 

20
25

年
度

，
本

公
司

的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情

形
為

：
範

疇
⼀

排
放

為
16

,6
35

.7
66

1
公

噸
；

範
疇

二
排

放
23

,5
76

.3
19

5
公

噸
；

範
疇

三
排

放
54

9,
13

1.
73

04
，

共
計

58
9,

34
3.

81
60

公
噸

。
相

較
20

24
年

，
20

25
年

度
範

疇
⼀

及
範

疇
二

排
放

量
增

加
，

主
因

為
納

入
海

內
外

子
公

司
盤

查
範

圍
所

致
；

若
以

⺟
公

司
及

台
灣

營
運

據
點

比
較

，
排

放
強

度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範
疇

三
排

放
量

則
較

前
⼀

年
度

增
加

，
主

要
為

新
增

貨
物

上
游

運
輸

與
配

送
，

以
及

更
完

整
納

入
採

購
貨

物
相

關
排

放
源

所
致

，
此

舉
展

現
佳

格
食

品
集

團
持

續
精

進
溫

室
氣

體
管

理
之

決
心

，
透

過
更

全
面

盤
查

各
項

排
放

源
，

作
為

後
續

擬
定

減
量

策
略

與
推

動
改

善
措

施
之

依
據

。
 

1-
2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目
標

、
策

略
及

具
體

行
動

計
畫

 

(1
)短

期
計

畫
: 

●
20

25
年

完
成

佳
格

集
團

台
灣

四
大

場
域

及
全

台
6

處
營

業
所

及
中

國
地

區
子

公
司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盤
查

及
確

信
。

 

●
20

26
 -

 2
02

7
年

持
續

完
成

集
團

 IS
O

 1
40

64
-1

 溫
室

氣
體

全
部

盤
查

 (含
子

公
司

)，
並

訂
定

集
團

⻑
期

減
碳

目
標

。
 

●
導

入
 C

D
P 

碳
揭

露
專

案
。

 

●
執

行
提

案
改

善
專

案
，

針
對

碳
排

熱
點

進
行

碳
排

管
制

，
以

有
效

降
低

碳
排

量
。

 

(2
)中

⻑
期

計
畫

：
 

●
20

28
 -

 2
03

0 
年

完
成

集
團

 IS
O

 1
40

64
-1

 溫
室

氣
體

全
部

確
信

 (含
子

公
司

) 。
 

●
20

28
年

佳
格

集
團

台
灣

碳
排

量
下

降
 5

%
（

以
20

23
 年

為
基

準
，

單
位

：
噸

/百
萬

元
營

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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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30
 年

佳
格

集
團

台
灣

碳
排

強
度

下
降

 1
0%

（
以

20
23

 年
為

基
準

，
單

位
：

噸
/百

萬
元

營
收

）。
 

●
使

用
綠

色
建

材
、

廠
房

周
遭

綠
化

、
使

用
重

⼒
輸

送
減

少
動

⼒
消

耗
、

規
劃

高
效

公
用

設
備

。
 

●
加

入
 S

BT
i 科

學
基

礎
減

碳
目

標
倡

議
，

以
科

學
化

方
式

推
進

減
碳

強
度

。
 

註
1 

:2
02

4
年

盤
查

資
料

涵
蓋

範
圍

：
佳

格
集

團
台

灣
四

大
場

域
及

全
台

6 
處

營
業

所
。

 

 
20

25
年

盤
查

資
料

涵
蓋

範
圍

：
佳

格
集

團
台

灣
四

大
場

域
、

6
處

營
業

所
，

以
及

子
公

司
：

中
國

地
區

、
台

灣
德

泰
科

技
公

司
、

瑞
士

D
er

m
al

ab
 S

.A
。

 

註
2 

:更
多

氣
候

相
關

資
訊

請
參

閱
本

公
司

20
25

年
度

永
續

報
告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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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履
行

誠
信

經
營

情
形

及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

 

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
、

訂
定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及
方

案

(⼀
)

公
司

是
否

制
定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之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

並
於

規
章

及
對

外
文

件
中

明
示

誠
信

經
營

之
政

策
、

作
法

，
以

及
董

事
會

與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積

極
落

實
經

營
政

策
之

承
諾

？
 

(二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評
估

機
制

，
定

期
分

析
及

評
估

營
業

範
圍

內
具

較
高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營
業

活
動

，
並

據
以

訂
定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

且
至

少
涵

蓋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各
款

行
為

之
防

範
措

施
？

 

(三
)

公
司

是
否

於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內
明

定
作

業
程

序
、

行
為

指
南

、
違

規
之

懲
戒

及
申

訴
制

度
，

且
落

實
執

行
，

並
定

期
檢

討
修

正
前

揭
方

案
？

 

V
 

V
 

V
 

本
公

司
經

由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訂
定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以

建
立

本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之

企
業

文
化

及
經

營
理

念
之

依
據

，

並
落

實
良

好
之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及
公

司
治

理
，

董
事

會
與

管

理
階

層
亦

積
極

落
實

此
經

營
政

策
之

承
諾

，
本

公
司

將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及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揭

露
於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

 

本
公

司
依

訂
定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及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

規
定

員
工

不
得

利
用

職
權

要
求

招
待

、

饋
贈

、
回

扣
或

其
他

利
益

，
並

於
員

工
報

到
時

，
即

宣
導

「
以

誠
信

原
則

執
行

業
務

維
持

廉
潔

、
透

明
及

負
責

之
經

營

理
念

」
是

本
公

司
重

要
政

策
，

同
時

為
保

障
營

業
秘

密
與

智

慧
財

產
權

政
策

，
員

工
有

簽
署

「
承

諾
書

」
，

承
諾

不
得

向

本
公

司
有

業
務

往
來

之
廠

商
或

競
爭

對
手

或
正

在
爭

取
本

公

司
業

務
之

其
他

廠
商

，
收

受
佣

金
、

回
扣

、
回

佣
、

現
金

、

貸
款

或
其

他
不

當
利

益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不
當

之
招

待
或

旅

遊
或

贈
與

禮
物

）
。

此
外

，
本

公
司

於
「

董
事

會
議

事
規

範
」

中
亦

訂
有

董
事

利
益

迴
避

制
度

，
董

事
會

成
員

及
管

理

階
層

亦
簽

有
「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聲
明

書
」

。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

並

無
重

大
差

異
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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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二
、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
)

公
司

是
否

評
估

往
來

對
象

之
誠

信
紀

錄
，

並
於

其
與

往
來

交
易

對
象

簽
訂

之
契

約
中

明
定

誠
信

行
為

條

款
？

 

(二
)

公
司

是
否

設
置

隸
屬

董
事

會
之

推
動

企
業

誠
信

經
營

專
責

單
位

，
並

定
期

(至
少

⼀
年

⼀
次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其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與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及

監
督

執
行

情
形

？
 

(三
)

公
司

是
否

制
定

防
止

利
益

衝
突

政
策

、
提

供
適

當
陳

述
管

道
，

並
落

實
執

行
？

 

(四
)

公
司

是
否

為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已

建
立

有
效

的
會

計
制

度
、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
並

由
內

部
稽

核
單

位
依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評
估

結
果

，
擬

訂
相

關
稽

核
計

畫
，

並
據

以
查

核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之
遵

循
情

形
，

或
委

託
會

計
師

執
行

查
核

？
 

(五
)

公
司

是
否

定
期

舉
辦

誠
信

經
營

之
內

、
外

部
之

教
育

訓
練

？
 

V
 

V
 

V
 

V
 

V
 

本
公

司
與

供
應

商
往

來
均

遵
守

不
收

禮
金

及
不

收
回

扣
，

以

要
求

對
方

提
供

合
理

的
價

格
及

良
好

的
品

質
。

本
公

司
係

由

人
⼒

資
源

處
擔

任
推

動
企

業
誠

信
經

營
的

專
（

兼
）

職
單

位
，

定
期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
此

外
本

公
司

建
立

有
良

好
的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

內
部

稽
核

人
員

並
定

期
查

核
各

單
位

之
執

行

情
形

。
 

本
公

司
於

新
人

報
到

時
，

人
⼒

資
源

處
會

對
新

人
進

行
有

關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宣
導

；
每

年
也

會
定

期
舉

辦
誠

信
經

營
之

教

育
訓

練
，

同
時

於
公

司
內

部
網

站
建

立
法

律
專

區
，

提
供

同

仁
相

關
法

律
知

識
。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

並

無
重

大
差

異
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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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三
、

公
司

檢
舉

制
度

之
運

作
情

形
 

(⼀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具
體

檢
舉

及
獎

勵
制

度
，

並
建

立
便

利
檢

舉
管

道
，

及
針

對
被

檢
舉

對
象

指
派

適
當

之
受

理
專

責
人

員
？

 

(二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受
理

檢
舉

事
項

之
調

查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

調
查

完
成

後
應

採
取

之
後

續
措

施
及

相
關

保
密

機
制

？
 

(三
)

公
司

是
否

採
取

保
護

檢
舉

人
不

因
檢

舉
⽽

遭
受

不
當

處
置

之
措

施
？

 

V
 

V
 

V
 

(⼀
)

本
公

司
由

人
⼒

資
源

處
統

籌
，

設
有

專
責

檢
舉

電
話

及

信
箱

，
其

檢
舉

、
獎

勵
制

度
、

調
查

作
業

標
準

及
檢

舉

人
保

護
措

施
等

均
依

本
公

司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

「
員

工
申

訴
及

檢
舉

辦
法

」
及

人
事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

檢
舉

管
道

資
訊

如
下

：
 

1.
檢

舉
專

線
：

02
-2

70
92

32
3 

#
10

70
1 

2.
檢

舉
信

箱
：

w
hi

st
le

b
lo

w
in

g
@

sf
w

o
rld

w
id

e.
co

m
 

st
d

hr
@

sf
w

o
rl

d
w

id
e.

co
m

  

(二
)

本
公

司
於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
「

員
工

申
訴

及
檢

舉

辦
法

」
，

明
訂

檢
舉

案
件

之
處

理
程

序
及

原
則

、
調

查

迴
避

、
調

查
報

告
後

續
處

理
措

施
、

檢
舉

人
之

保
護

等

規
定

。
 

(三
)

本
公

司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

「
員

工
申

訴
及

檢
舉

辦

法
」

，
建

立
檢

舉
人

保
護

制
度

，
將

以
保

密
方

式
處

理

呈
報

案
件

，
以

免
檢

舉
人

遭
到

不
公

平
對

待
、

報
復

或

威
脅

，
並

承
諾

保
護

檢
舉

人
不

因
檢

舉
情

事
⽽

遭
有

關

不
當

處
置

，
以

讓
檢

舉
人

知
悉

公
司

將
盡

全
⼒

保
護

善

意
呈

報
者

的
安

全
，

11
4年

度
共

0件
反

應
。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

並

無
重

大
差

異
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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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四
、

加
強

資
訊

揭
露

 

公
司

是
否

於
其

網
站

及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揭

露
其

所
定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內
容

及
推

動
成

效
？

 

V
 

本
公

司
訂

定
之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及

「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

皆
揭

露
於

公
司

網

站
的

投
資

人
專

區
資

訊
中

。
亦

於
年

報
、

永
續

報
告

書
中

揭

露
具

攸
關

性
及

可
靠

性
之

誠
信

經
營

資
訊

。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

 

五
、

公
司

如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定

有
本

身
之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者
，

請
敘

明
其

運
作

與
所

定
守

則
之

差
異

情
形

：
無

。
 

六
、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運

作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如

公
司

檢
討

修
正

其
訂

定
之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等
情

形
）

 

1.
本

公
司

向
來

遵
守

公
司

法
、

證
券

交
易

法
、

商
業

會
計

法
、

上
市

上
櫃

相
關

規
章

或
其

他
商

業
行

為
法

令
，

以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

 

2.
本

公
司

「
董

事
會

議
事

規
範

」
中

訂
有

董
事

利
益

迴
避

制
度

，
對

董
事

會
所

列
議

案
，

與
其

自
身

或
其

代
表

之
法

人
有

利
害

關
係

，
致

有
害

公
司

利
益

之
虞

者
，

得
陳

述
意

⾒
及

答
詢

，
不

得
加

入
討

論
及

表
決

，
且

討
論

及
表

決
時

應
予

迴
避

。
 

3.
本

公
司

訂
有

「
防

範
內

線
交

易
管

理
作

業
程

序
」

，
明

訂
董

事
、

經
理

人
及

受
雇

人
不

得
洩

露
所

知
悉

之
內

部
重

大
資

訊
予

他
人

，
不

得
向

知
悉

本
公

司
內

部
重

大
資

訊
之

人
探

詢
或

蒐
集

與
個

人
職

務
不

相
關

之
公

司
未

公
開

內
部

重
大

資
訊

，
對

於
非

因
執

行
業

務
得

知
本

公
司

未
公

開
之

內
部

重
大

資
訊

，
亦

不

得
向

其
他

人
洩

漏
。

 

(七
)

其
他

足
以

增
進

對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之

瞭
解

的
重

要
資

訊
：

1.
本

公
司

網
址

：
ht

tp
:/

/w
w

w
.s

fw
o

rl
d

w
id

e.
co

m
 定

期
揭

露
更

新
資

訊
。

 

2.
本

公
司

網
站

資
訊

由
專

人
負

責
蒐

集
維

護
，「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等

規
章

均
放

置
於

網
站

上
供

大
眾

參
閱

。
 

(八
)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執
行

狀
況

1.
內

部
控

制
聲

明
書

：
 

請
參

照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單

⼀
公

司
>

公
司

治
理

>
公

司
規

章
/內

部
控

制
>

內
控

聲
明

書
公

告
 

(網
址

：
ht

tp
s:

//
m

o
p

s.
tw

se
.c

o
m

.tw
/m

o
p

s/
#

/w
eb

/t
06

sg
20

 )

2.
委

託
會

計
師

專
案

審
查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者
，

應
揭

露
會

計
師

審
查

報
告

：
無

。

-77-



(九)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股東會及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1. 114 年股東常會重要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114 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共召開⼀次股東常會。本公司 114 年股東常會於 114 年 6 月

19 日舉行，決議通過事項摘要如下：

通過事項 執行情形 

通過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相關表冊已依法令規定向主管機關申報。 

通過 113 年度盈餘分派案 已依股東常會決議通過，每股分配現金股利 1.4

元計 1,281,125,427 元，並訂定 114 年 7 月 23 日

為配息基準日，於 114 年 8 月 15 日發放。

通過修訂本公司【章程】案 自股東常會決議後生效，並已依法令規定於 15 日

內向經濟部辦理變更登記完成。 

選舉本公司第十五屆董事(含獨立董事)案 自股東常會決議後生效，並已依法令規定於 15 日

內向經濟部辦理變更登記完成。 

通過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自股東常會通過之決議生效。 

2. 114 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會重要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如下： 

董事會日期 

(期別) 
議案內容 決議結果 

114/03/11  

第十四屆 

第十八次 

董事會 

1. 通過本公司 113 年度合併及個體財務報告案 

2. 通過本公司 113 年度盈餘分派案 

3. 通過本公司 114 年度營業計劃與預算 

4. 通過本公司 113 年度董事及經理人績效評估案 

5. 通過本公司 113 年度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分配案 

6. 通過本公司 113 年度給付董事酬金案 

7. 通過本公司 113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8. 通過本公司參考審計品質指標(AQI)，定期評估簽證會

計師獨立性及適任性之情形案 

9. 通過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薪資作業】修訂案 

10. 通過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案 

11. 通過選舉本公司第十五屆董事(含獨立董事)案 

12. 通過訂定受理第十五屆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之提名

期間、應選名額及受理處所案 

13. 通過審查董事會提名之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案   

14. 通過提請股東會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項次 4,5,6 皆經

薪資報酬委員會

決議通過 

 項次 1,2,3,7,8,9,

16,17 皆經審計

委員會決議通過

 左列各案皆經主

席徴詢全體出席

董事無異議照案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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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日期 

(期別) 
議案內容 決議結果 

15. 通過訂定本公司 114 年度股東常會日期及議程等相關事

宜案 

16. 通過本公司向金融機構申請授信額度續約案 

17. 通過子公司上海樂隽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擬向金融機構申

請以避險為目之外匯遠期合約案 

114/05/13  

第十四屆 

第十九次 

董事會 

1. 通過本公司 114 年第⼀季合併財務報告案  

2. 通過新加坡子公司 Newtrin Holding PTE. LTD.轉投資設

立泰國子公司案 

3. 通過本公司對新加坡子公司 Newtrin Holding PTE. LTD.

增資案 

4. 通過本公司【提名委員會組織規程】增訂案 

5. 通過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案 

6. 通過本公司對子公司⻑徽股份有限公司資金貸與案 

7. 通過本公司為子公司⻑徽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背書保證案 

 項次 1,2,3,6,7 皆

經審計委員會決

議通過 

 左列各案皆經主

席徴詢全體出席

董事無異議照案

通過 

114/06/19  

第十五屆 

第⼀次 

董事會 

通過推選本公司第十五屆董事會董事⻑ 

經全體出席董事⼀

致通過，推舉曹德

風董事擔任本公司

第十五屆董事⻑ 

114/06/19  

第十五屆 

第二次 

董事會 

1. 通過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除息基準日等相關事宜 

2. 通過第六屆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委任案 

3. 通過第二屆永續發展委員會成員委任案 

4. 通過設置本公司提名委員會案 

5. 通過第⼀屆提名委員會成員委任案 

6. 通過本公司資金貸與子公司 Dermalab S.A.案 

 項次 6 經審計委

員會決議通過 

 左列各案皆經主

席徴詢全體出席

董事無異議照案

通過 

114/08/07  

第十五屆 

第三次 

董事會 

1. 通過本公司 114 年第二季合併財務報告案 

2. 通過本公司 2024 年度永續報告書案 

3. 通過本公司台灣總經理任命案 

4. 通過本公司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異動案 

5. 通過本公司公司治理主管異動案 

6. 通過本公司內部稽核主管任命案 

7. 通過本公司大園二廠興建計畫土地購買案 

8. 通過本公司 114 年度董事進修課程規劃案 

 項次 3 經提名委

員會決議通過 

 項次 1,6,7,9 皆

經審計委員會決

議通過 

 左列各案皆經主

席徴詢全體出席

董事無異議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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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日期 

(期別) 
議案內容 決議結果 

9. 通過本公司向各金融機構申請授信及衍生性商品額度續

約案 

通過 

114/09/24  

第十五屆 

第四次 

董事會 

1. 通過新加坡子公司 SF NUTRA PTE. LTD. (SFN) 對東南亞

最大健康內容與數據平台 Hello Health Group 策略投資

案通過本公司 2023 年度永續報告書案 

2. 通過本公司對新加坡子公司 SF NUTRA PTE.LTD. (SFN) 

增資案 

 左列各案皆經審

計委員會決議通

過 

 左列各案皆經主

席徴詢全體出席

董事無異議照案

114/11/12  

第十五屆 

第五次 

董事會 

1. 通過本公司 114 年第三季合併財務報告案 

2. 通過本公司 114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提列比例案 

3. 通過本公司基層員工範圍補充說明案 

4. 通過本公司 2025 年永續報告書重大主題確立案 

5. 通過本公司 114 年度簽證會計師之報酬案 

6. 通過本公司 115 年度稽核計畫案 

7. 通過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會計專業判斷程序、會計政

策與估計值變動作業】修訂案 

8. 通過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薪資作業】修訂案 

9. 通過子公司上海佳格食品有限公司內蒙古分公司土地出

售案 

10. 通過本公司對子公司 Newtrin Holding PTE. LTD. 增資案 

11. 通過本公司對子公司 Dermalab S.A.資金貸與案 

12. 通過本公司對子公司⻑徽股份有限公司資金貸與案 

 項次 2,3 皆經薪

資報酬委員會決

議通過 

 項次 1,5,6,7,8,9,

10,11,12 皆經審

計委員會決議通

過 

 左列各案皆經主

席徴詢全體出席

董事無異議照案

通過 

115/01/15  

第十五屆 

第六次 

董事會 

1. 通過本公司對新加坡子公司 Newtrin Holding PTE. LTD.

增資案 

2. 通過新加坡子公司 Newtrin Holding PTE. LTD.對越南子

公司 Newtrin Healthcare Foods Vietnam Co., Ltd. 增資

案 

3. 通過本公司大園廠新廠區土地開發計劃(毗鄰農地興辦

計劃)，第⼀階段土建工程規劃與預算案 

 左列各案皆經審

計委員會決議通

過 

 左列各案皆經主

席徴詢全體出席

董事無異議照案

115/03/12  

第十五屆 

第七次 

1. 通過本公司 114 年度合併及個體財務報告案 

2. 通過本公司 114 年度盈餘分派案 

3. 通過本公司 114 年度營業報告書案 

 項次 5,6,7 皆經

薪資報酬委員會

決議通過 

-80-



董事會日期 

(期別) 
議案內容 決議結果 

董事會 4. 通過本公司 115 年度營業計劃與預算案 

5. 通過本公司 114 年度董事及經理人績效評估案 

6. 通過本公司 114 年度員工(含基層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

案 

7. 通過本公司 114 年度給付董事酬金案 

8. 通過本公司 114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9. 通過本公司參考審計品質指標(AQI)，定期評估簽證會計

師獨立性及適任性之情形案 

10. 通過本公司【章程】修訂案 

11. 通過訂定本公司 115 年度股東常會日期及議程等相關事

宜案 

12. 通過本公司向各金融機構申請授信額度新增及續約案 

 項次 1,2,3,4,8,9,

12 皆經審計委

員會決議通過 

 左列各案皆經主

席徴詢全體出席

董事無異議照案

通過 

(十)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或監察人對董事會通過重要決議有不同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

聲明者，其主要內容：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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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簽證會計師公費資訊 

簽證會計師公費資訊 
單位：新臺幣仟元 

會計師事

務所名稱 

會計師

姓名 

會計師 

查核期間 
審計公費 非審計公費 合計 備 註 

勤業眾信

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 

方涵妮 

陳昭宇 
114.01-114.12 6,755 2,498 9,253

非審計公費係: 

1. 溫 室 氣 體盤 查 諮 詢

服務公費：975。 

2. 移 轉 訂 價 報 告 公

費：913。 

3. 永 續 報 告書 確 信 公

費：430。 

4. 網 路 購 物包 材 減 量

成 果 確 信 公 費 ：

130。 

5. 投審會申報服務公

費：50。 

(⼀) 更換會計師事務所且更換年度所給付之審計公費較更換前⼀年度之審計公費減少者：不

適用。 

(二) 審計公費較前⼀年度減少達百分之十以上者：不適用。 

五、 更換會計師資訊：無。

六、 公司之董事⻑、總經理、負責財務或會計事務之經理人，最近⼀年內曾任職於簽

證會計師所屬事務所或其關係企業情形：無。

七、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

之股東股權移轉及股權質押變動情形 

(⼀)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大股東股權變動情形：無 。 

(二) 股權移轉之相對人為關係人者之資訊：無。 

(三) 股權質押之相對人為關係人者之資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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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持股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其相互間之關係資料  
115 年 4 月 19 日  單位：股，% 

姓   名  

(註 1) 

本人持有股份 

配偶、未

成年子女

持有股份 

利用他人名義合計

持有股份 

前十大股東相互間具有關係人或為配偶、二親

等以內之親屬關係者，其名稱或姓名及關係。 

(註 3) 

備

註

股數 

持股比

率%  

(註 2) 

股

數 

持股

比率

% 

股數 

持股

比率

% 

名稱 關係  

沐德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受託信託財

產專⼾ 

代表人： 

曹德風 

178,727,315 19.53 0 0 0 0 

曹德風 擔任沐德公司董事⻑  

佳允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受託信託財產專⼾ 

沐德公司董事⻑為 

佳允公司董事⻑ 

佳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受託信託財產專⼾ 

沐德公司董事⻑為 

佳捷公司董事 

沐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沐德公司為受託人  

⻑徽股份有限公司 
沐德公司董事⻑為 

⻑徽公司董事⻑ 

40,848,203 4.46 0 0 22,688,211 2.48

佳允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受託信託財產專⼾ 
擔任佳允公司董事⻑  

佳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受託信託財產專⼾ 
擔任佳捷公司董事  

沐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擔任沐德公司董事⻑  

⻑徽股份有限公司 擔任⻑徽公司董事⻑  

佳允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受託信託財

產專⼾ 

代表人: 

曹德風 

147,677,489 16.14 0 0 0 0 

曹德風 擔任佳允公司董事⻑  

沐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受託信託財產專⼾ 

佳允公司董事⻑為 

沐德公司董事⻑ 

佳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受託信託財產專⼾ 

佳允公司董事⻑為 

佳捷公司董事 

沐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佳允公司董事⻑為 

沐德公司董事⻑ 

⻑徽股份有限公司 
佳允公司董事⻑為 

⻑徽公司董事⻑ 

40,848,203 4.46 0 0 22,688,211 2.48

沐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受託信託財產專⼾ 
擔任沐德公司董事⻑  

佳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受託信託財產專⼾ 
擔任佳捷公司董事  

沐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擔任沐德公司董事⻑  

⻑徽股份有限公司 擔任⻑徽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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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註 1) 

本人持有股份 

配偶、未

成年子女

持有股份 

利用他人名義合計

持有股份 

前十大股東相互間具有關係人或為配偶、二親

等以內之親屬關係者，其名稱或姓名及關係。 

(註 3) 

備

註

股數 

持股比

率%  

(註 2) 

股

數 

持股

比率

% 

股數 

持股

比率

% 

名稱 關係  

佳捷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受託信託財

產專⼾ 

117,539,583 12.84 0 0 0 0 

曹德風 擔任佳捷公司董事  

沐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受託信託財產專⼾ 

佳捷公司董事為 

沐德公司董事⻑ 

佳允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受託信託財產專⼾ 

佳捷公司董事為 

佳允公司董事⻑ 

沐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佳捷公司董事為 

沐德公司董事⻑ 

⻑徽股份有限公司 
佳捷公司董事為 

⻑徽公司董事⻑ 

代表人: 

蕭秀貞 
5,871 0.00 0 0 0 0 

沐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受託信託財產專⼾ 
擔任沐德公司董事  

佳允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受託信託財產專⼾ 
擔任佳允公司董事  

沐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擔任沐德公司董事  

曹德風 40,848,203 4.46 0 0 22,688,211 2.48

沐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受託信託財產專⼾ 
擔任沐德公司董事⻑ 

佳允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受託信託財產專⼾ 
擔任佳允公司董事⻑ 

佳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受託信託財產專⼾ 
擔任佳捷公司董事 

沐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擔任沐德公司董事⻑ 

⻑徽股份有限公司 擔任⻑徽公司董事⻑ 

沐德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22,650,057 2.48 0 0 0 0 

曹德風 擔任沐德公司董事⻑  

沐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受託信託財產專⼾ 
沐德公司為受託人

佳允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受託信託財產專⼾ 

沐德公司董事⻑為 

佳允公司董事⻑ 

佳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受託信託財產專⼾ 

沐德公司董事⻑為 

佳捷公司董事 

⻑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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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註 1) 

本人持有股份 

配偶、未

成年子女

持有股份 

利用他人名義合計

持有股份 

前十大股東相互間具有關係人或為配偶、二親

等以內之親屬關係者，其名稱或姓名及關係。 

(註 3) 

備

註

股數 

持股比

率%  

(註 2) 

股

數 

持股

比率

% 

股數 

持股

比率

% 

名稱 關係  

代表人: 

曹德風 
40,848,203 4.46 0 0 22,688,211 2.48

沐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受託信託財產專⼾ 

擔任沐德公司 

董事⻑ 

佳允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受託信託財產專⼾ 
擔任佳允公司董事⻑  

佳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受託信託財產專⼾ 
擔任佳捷公司董事  

⻑徽股份有限公司 擔任⻑徽公司董事⻑  

林俊堯 17,640,000 1.93 0 0 0 0 - -  

南山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

公司 

代表人: 

尹崇堯 

17,353,000 1.90 0 0 0 0 - -  

0 0 0 0 0 0 - -  

美商摩根大

通銀行台北

分行受託保

管梵加德集

團公司經理

之梵加德新

興市場股票

指數基金投

資專⼾ 

6,731,603 0.74 0 0 0 0 - -  

⻑徽股份有

限公司 6,669,471 0.73 0 0 0 0 

曹德風 擔任⻑徽公司董事⻑

沐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受託信託財產專⼾ 

沐德公司董事⻑為 

⻑徽公司董事⻑ 

佳允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受託信託財產專⼾ 

佳允公司董事⻑為 

⻑徽公司董事⻑ 

佳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受託信託財產專⼾ 

佳捷公司董事為 

⻑徽公司董事⻑ 

沐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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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註 1) 

本人持有股份 

配偶、未

成年子女

持有股份 

利用他人名義合計

持有股份 

前十大股東相互間具有關係人或為配偶、二親

等以內之親屬關係者，其名稱或姓名及關係。 

(註 3) 

備

註

股數 

持股比

率%  

(註 2) 

股

數 

持股

比率

% 

股數 

持股

比率

% 

名稱 關係  

代表人： 

曹德風 
40,848,203 4.46 0 0 22,688,211 2.48

沐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受託信託財產專⼾ 
擔任沐德公司董事⻑

佳允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受託信託財產專⼾ 
擔任佳允公司董事⻑

佳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受託信託財產專⼾ 
擔任佳捷公司董事 

沐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擔任沐德公司董事⻑ 

大通託管先

進星光先進

總合國際股

票指數基金

投資專⼾ 

4,691,849 0.51 0 0 0 0 - -  

註 1：應將前十名股東全部列示，屬法人股東者應將法人股東名稱及代表人姓名分別列示。 

註 2：持股比率之計算係指分別以自⼰名義、配偶、未成年子女或利用他人名義計算持股比率。 

註 3：將前揭所列示之股東包括法人及自然人，應依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揭露彼此間之關係。

-86-



九、 公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事業對同⼀轉投資

事業之持股數情形
115 年 4 月 30 日；單位：股 

轉投資事業(註 1) 
本 公 司 投 資 

董事、監察人、經理
人及直接或間接控制

事業之投資 
綜  合  投  資 

股數 
持股比

例 
股數 

持股比
例 

股數 
持股比

例 

佳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 100% － － 30,000,000 100% 

喝好水股份有限公司 7,907,000 100% － － 7,907,000 100% 

⻑徽股份有限公司 24,100,000 100% － － 24,100,000 100% 

德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374,399 52% － － 10,374,399 52% 

Standard Foods, LLC. 
不適用 
(註 2) 

100% － － 
不適用 
(註 2) 

100% 

SF NUTRA PTE. LTD. (註 3) 1,309,095 100% － － 1,309,095 100% 

Newtrin Holding PTE. LTD. 4,000,000 100% － － 4,000,000 100% 

Newtrin Healthcare Foods 
Japan Co., Ltd. 

－ － 10,000 100% 10,000 100% 

Newtrin Healthcare Foods 
Vietnam Company Limited 

－ － 
不適用 
(註 2) 

100% 
不適用 
(註 2) 

100% 

Accession Ltd. 123,600,000 100% － － 
123,600,00

0 
100% 

Dermalab S.A. － － 4,050 100% 4,050 100% 

Labo AG － － 900 100% 900 100% 

Swissderma SL － － 3,000 100% 3,000 100% 

上海佳格食品有限公司 － － 
不適用 
(註 2) 

100% 
不適用 
(註 2) 

100% 

上海樂奔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 － 不適用 

(註 2) 
100% 

不適用 
(註 2) 

100% 

Standard Investment (Cayman) 
Ltd. 

157,147,892 100% － － 
157,147,89

2 
100% 

佳格(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 － 
157,021,89

2 
100% 

157,021,89
2 

100% 

佳格投資(中國)有限公司 － － 
不適用 
(註 2) 

99% 
不適用 
(註 2)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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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投資事業(註 1) 
本 公 司 投 資 

董事、監察人、經理
人及直接或間接控制

事業之投資 
綜  合  投  資 

股數 
持股比

例 
股數 

持股比
例 

股數 
持股比

例 

佳格食品(中國)有限公司 － － 
不適用 
(註 2) 

100% 
不適用 
(註 2) 

100% 

上海樂隽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 － 
不適用 
(註 2) 

100% 
不適用 
(註 2) 

100% 

上海樂奔拓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 － 
不適用 
(註 2) 

100% 
不適用 
(註 2) 

100% 

佳格食品(廈門)有限公司 － － 
不適用 
(註 2) 

100% 
不適用 
(註 2) 

100% 

上海樂和實業有限公司 － － 
不適用 
(註 2) 

100% 
不適用 
(註 2) 

100% 

上海樂明實業有限公司 － － 
不適用 
(註 2) 

100% 
不適用 
(註 2) 

100% 

上海心活⼒健康科技(集團)有限公
司 

－ － 
不適用 
(註 2) 

99% 
不適用 
(註 2) 

99% 

江蘇華膳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 － 
不適用 
(註 2) 

100% 
不適用 
(註 2) 

100% 

Rotiva International Limited － － 20,699 100% 20,699 100% 

註 1：係公司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註 2：係有限公司，無股數。 

註 3：Standard Great Foods Singapore Pte. Ltd. 於 114/02 更名為 SF NUTRA PTE. LTD. 

-88-



參
、

募
資

情
形

⼀
、

資
本

及
股

份
 

(⼀
)

股
本

來
源

 

年
 月

 
發

行
 

價
格

 

核
定

股
本

 
實

收
股

本
 

備
註

 

股
數

 
金

額
 

股
數

 
金

額
 

股
本

來
源

 

以
現

金
以

外

之
財

產
抵

充

股
款

者
 

其
他

 

75
/0

6 
10

0 
50

,0
00

 
5,

00
0,

00
0

47
,8

83
4,

78
8,

30
0 

創
立

 
無

 
75

.0
6.

06
經

投
審

(7
5)

工

商
字

27
99

號
 

75
/0

6 
10

0 
50

,0
00

 
5,

00
0,

00
0

47
,8

84
4,

78
8,

40
0 

現
金

增
資

10
0

元
 

無
 

75
.0

6.
27

經
投

審
(7

5)
工

商
字

31
49

號
 

75
/0

9 
10

0 
15

0,
00

0 
15

,0
00

,0
00

15
0,

00
0

15
,0

00
,0

00
 

現
金

增
資

10
,2

11
,6

00
元

 
無

75
.0

9.
22

經
投

審
(7

5)
工

商
字

47
18

號
 

77
/0

4 
10

0 
45

0,
00

0 
45

,0
00

,0
00

45
0,

00
0

45
,0

00
,0

00
 

盈
餘

轉
增

資
30

,0
00

,0
00

元
 

無
 

77
.0

4.
09

經
投

審
(7

7)
工

商
字

18
31

號
 

79
/0

5 
10

 
16

,2
00

,0
00

 
16

2,
00

0,
00

0
16

,2
00

,0
00

16
2,

00
0,

00
0 

盈
餘

轉
增

資
11

7,
00

0,
00

0
元

 
無

 
79

.0
5.

16
經

投
審

(7
9)

秘

字
第

34
25

號
 

80
/0

7 
10

 
19

,4
40

,0
00

 
19

4,
40

0,
00

0
19

,4
40

,0
00

19
4,

40
0,

00
0 

盈
餘

轉
增

資
32

,4
00

,0
00

元
 

無
 

80
.0

5.
15

(8
0)

台
財

證

(⼀
)第

00
93

5
號

函
 

81
/0

3 
10

 
30

,7
15

,2
00

 
30

7,
15

2,
00

0
30

,7
15

,2
00

30
7,

15
2,

00
0 

現
金

增
資

48
,6

00
,0

00
元

 

盈
餘

轉
增

資
64

,1
52

,0
00

元
 

無
 

81
.0

2.
17

(8
1)

台
財

證

(⼀
)第

00
26

9
號

函
 

82
/0

7 
10

 
43

,0
01

,2
80

 
43

0,
01

2,
80

0
43

,0
01

,2
80

43
0,

01
2,

80
0 

盈
餘

轉
增

資
12

2,
86

0,
80

0
元

 
無

 
82

.0
4.

13
(8

2)
台

財
證

(⼀
)第

00
77

1
號

函
 

-89-



年
 月

 
發

行
 

價
格

 

核
定

股
本

 
實

收
股

本
 

備
註

 

股
數

 
金

額
 

股
數

 
金

額
 

股
本

來
源

 

以
現

金
以

外

之
財

產
抵

充

股
款

者
 

其
他

 

83
/0

2 
10

 
60

,2
01

,7
92

 
60

2,
01

7,
92

0
60

,2
01

,7
92

60
2,

01
7,

92
0 

盈
餘

轉
增

資
17

2,
00

5,
12

0
元

 
無

 
83

.0
1.

14
(8

3)
台

財
證

(⼀
)第

49
24

2
號

函
 

84
/0

3 
10

 
84

,8
33

,8
57

 
84

8,
33

8,
57

0
84

,8
33

,8
57

84
8,

33
8,

57
0 

盈
餘

轉
增

資
24

0,
80

7,
17

0
元

 

員
工

紅
利

轉
增

資
5,

51
3,

48
0

元
無

 
84

.0
1.

07
(8

4)
台

財
證

(⼀
)第

52
90

5
號

函
 

85
/0

2 
10

 
11

9,
11

6,
84

3 
1,

19
1,

16
8,

43
0

11
9,

11
6,

84
3

1,
19

1,
16

8,
43

0 
盈

餘
轉

增
資

33
9,

33
5,

42
0

元
 

員
工

紅
利

轉
增

資
3,

49
4,

44
0

元
無

 
84

.1
2.

04
(8

4)
台

財
證

(⼀
)第

62
57

8
號

函
 

86
/0

3 
10

 
16

7,
20

5,
29

1 
1,

67
2,

05
2,

91
0

16
7,

20
5,

29
1

1,
67

2,
05

2,
91

0 
盈

餘
轉

增
資

47
6,

46
7,

38
0

元
 

員
工

紅
利

轉
增

資
4,

41
7,

10
0

元
無

 
85

.1
2.

24
(8

5)
台

財
證

(⼀
)第

74
78

7
號

函
 

87
/0

3 
10

 
33

0,
00

0,
00

0 
3,

30
0,

00
0,

00
0

20
9,

47
0,

23
6

2,
09

4,
70

2,
36

0 
盈

餘
轉

增
資

41
8,

01
3,

22
0

元
 

員
工

紅
利

轉
增

資
4,

63
6,

23
0

元
無

 
86

.1
2.

16
(8

6)
台

財
證

(⼀
)第

92
14

7
號

函
 

88
/0

2 
10

 
33

0,
00

0,
00

0 
3,

30
0,

00
0,

00
0

26
2,

36
0,

65
1

2,
62

3,
60

6,
51

0 
盈

餘
轉

增
資

52
3,

67
5,

59
0

元
 

員
工

紅
利

轉
增

資
5,

22
8,

56
0

元
無

 
87

.1
2.

28
(8

7)
台

財
證

(⼀
)第

10
60

85
號

函
 

89
/0

2 
10

 
33

0,
00

0,
00

0 
3,

30
0,

00
0,

00
0

30
2,

26
4,

50
6

3,
02

2,
64

5,
06

0 
盈

餘
轉

增
資

39
3,

54
0,

98
0

元
 

員
工

紅
利

轉
增

資
5,

49
7,

57
0

元
無

 
88

.1
2.

24
(8

8)
台

財
證

(⼀
)第

10
99

47
號

函
 

90
/0

2 
10

 
33

0,
00

0,
00

0 
3,

30
0,

00
0,

00
0

32
0,

91
8,

44
2

3,
20

9,
18

4,
42

0 
盈

餘
轉

增
資

18
1,

35
8,

71
0

元
 

員
工

紅
利

轉
增

資
5,

18
0,

65
0

元
無

 
90

.0
1.

02
(9

0)
台

財
證

(⼀
)第

10
39

71
號

函
 

98
/0

8 
10

 
33

0,
00

0,
00

0 
3,

30
0,

00
0,

00
0

32
2,

52
3,

03
4

3,
22

5,
23

0,
34

0 
盈

餘
轉

增
資

16
,0

45
,9

20
元

 
無

 
98

.0
7.

03
金

管
證

發
字

第
09

80
03

30
57

號
函

 

99
/0

8 
10

 
38

0,
00

0,
00

0 
3,

80
0,

00
0,

00
0

37
0,

90
1,

48
9

3,
70

9,
01

4,
89

0 
盈

餘
轉

增
資

48
3,

78
4,

55
0

元
 

無
 

99
.0

7.
05

金
管

證
發

字

第
09

90
03

45
88

號
函

 

10
0/

08
 

10
 

48
0,

00
0,

00
0 

4,
80

0,
00

0,
00

0
46

3,
62

6,
86

1
4,

63
6,

26
8,

61
0 

盈
餘

轉
增

資
92

7,
25

3,
72

0
元

無
 

10
0.

07
.0

4
金

管
證

發
字

第
10

00
03

06
59

號
函

 

-90-



年
 月

 
發

行
 

價
格

 

核
定

股
本

 
實

收
股

本
 

備
註

 

股
數

 
金

額
 

股
數

 
金

額
 

股
本

來
源

 

以
現

金
以

外

之
財

產
抵

充

股
款

者
 

其
他

 

10
1/

08
 

10
 

58
0,

00
0,

00
0 

5,
80

0,
00

0,
00

0
57

4,
89

7,
30

7
5,

74
8,

97
3,

07
0 

盈
餘

轉
增

資
1,

11
2,

70
4,

46
0

元
無

 
10

1.
06

.2
6

金
管

證
發

字

第
10

10
02

79
83

號
函

 

10
2/

07
 

10
 

68
0,

00
0,

00
0 

6,
80

0,
00

0,
00

0
66

1,
13

1,
90

3
6,

61
1,

31
9,

03
0 

盈
餘

轉
增

資
86

2,
34

5,
96

0
元

 
無

 
10

2.
07

.0
2

金
管

證
發

字

第
10

20
02

51
91

號
函

 

10
3/

08
 

10
 

74
0,

00
0,

00
0 

7,
40

0,
00

0,
00

0
72

0,
63

3,
77

4
7,

20
6,

33
7,

74
0 

盈
餘

轉
增

資
59

5,
01

8,
71

0
元

 
無

 
10

3.
07

.1
1

金
管

證
發

字

第
10

30
02

64
32

號
函

 

10
4/

08
 

10
 

80
0,

00
0,

00
0 

8,
00

0,
00

0,
00

0
79

2,
69

7,
15

1
7,

92
6,

97
1,

51
0 

盈
餘

轉
增

資
72

0,
63

3,
77

0
元

 
無

 
10

4.
07

.2
9

金
管

證
發

字

第
10

40
02

88
38

號
函

 

10
5/

08
 

10
 

88
0,

00
0,

00
0 

8,
80

0,
00

0,
00

0
87

9,
89

3,
83

7
8,

79
8,

93
8,

37
0 

盈
餘

轉
增

資
87

1,
96

6,
86

0
元

 
無

 
10

5.
09

.0
1

經
授

商
字

 

第
10

50
12

15
01

0
號

函
 

10
6/

09
 

10
 

92
0,

00
0,

00
0 

9,
20

0,
00

0,
00

0
91

5,
08

9,
59

1
9,

15
0,

89
5,

91
0 

盈
餘

轉
增

資
35

1,
95

7,
54

0
元

 
無

 
10

6.
09

.0
4

經
授

商
字

 

第
10

60
11

26
49

0
號

函
 


股

份
種

類
 

股
份

種
類

 
核

定
股

本
 

備
註

 
流

通
在

外
股

份
（

上
市

公
司

股
票

）
 

未
發

行
股

份
 

合
計

 

記
名

式
普

通
股

 
91

5,
08

9,
59

1 
4,

91
0,

40
9 

92
0,

00
0,

00
0 

 


總

括
申

報
制

度
相

關
資

訊
：

無
。

 

-91-



(二) 主要股東名單 115 年 4 月 19 日  

股  份 
主要股東名稱 

持 有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

沐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受託信託財產專⼾ 178,727,315 19.53 
佳允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受託信託財產專⼾ 147,677,489 16.14 
佳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受託信託財產專⼾ 117,539,583 12.84 
曹德風 40,848,203 4.46 
沐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2,650,057 2.48 
林俊堯 17,640,000 1.93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7,353,000 1.90 
美商摩根大通銀行台北分行受託保管梵加德集團公
司經理之梵加德新興市場股票指數基金投資專⼾ 

6,731,603 0.74 

⻑徽股份有限公司 6,669,471 0.73 
大通託管先進星光先進總合國際股票指數基金投資
專⼾ 

4,691,849 0.51 

(三) 公司股利政策及執行狀況 

1. 股利政策 

依 104 年 5 月公司法之修正，股息及紅利之分派限於股東，員工非屬盈餘分派之

對象。本公司已於 105 年 6 月 15 日股東會決議通過修正章程之盈餘分派政策。修

正後章程之盈餘分派政策規定，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累

積虧損，並提撥 10%為法定盈餘公積及依法令所需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或迴轉特

別盈餘公積後，再就其餘額併同累積未分配盈餘提撥 30%至 100%做為股東股利，

其中現金股利為可分配股利之 30%至 100%，惟若有重大投資計劃且無法取得其他

資金支應者，得將現金股利發放比例降為可分配股利之 5%至 20%，上開盈餘分配

議案由董事會擬具，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股利。 

2. 本次股東會擬議股利分派之情形 

本公司經 115 年 3 月 12 日董事會決議股利分配為現金股利每股 1.34 元，並將提

請於 115 年 6 月 17 日股東常會討論。 

(四) 本次股東會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無。 

(五) 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 

1. 公司章程所載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之成數或範圍 

本公司年度如有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應提撥不低於

0.5%為員工酬勞，員工酬勞數額中，應提撥不低於 50 %為基層員工分派酬勞，由

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由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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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提撥不高於 0.75%為董事酬勞。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

事酬勞。 

2. 本期估列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金額之估列基礎、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之股

數計算基礎及實際分派金額若與估列數有差異時之會計處理 

本公司 114 年度員工酬勞估列金額為 19,565,937 元，董事酬勞估列金額為

8,030,795 元。前述員工酬勞係 114 年度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稅前利

益以 1.34%計算；前述董事酬勞係按 114 年度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

稅前利益以 0.55%計算。 

年度個體財務報告通過發布日後若金額仍有變動，則依會計估計變動處理，於次

⼀年度調整入帳。 

若董事會決議採股票分派員工酬勞，股票酬勞按決議金額除以董事會決議日前⼀

日之收盤價計算。 

3. 董事會通過分派酬勞情形： 

(1) 以現金或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金額： 

1.1 員工現金酬勞 19,565,937 元。 

1.2 員工股票酬勞 0 元。 

1.3 董事酬勞 8,030,795 元。 

前述董事會決議通過之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與 114 年度財務報表估列金額無差

異。 

(2) 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金額及占本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稅後純益及員工酬勞

總額合計數之比例：不適用。 

4. 前⼀年度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之實際分派情形： 

本公司 113 年度實際配發員工現金酬勞 28,146,457 元及董事酬勞 11,552,650 元，

與 113 年度財務報表認列之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並無差異。 

(六) 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情形：無。 

二、 公司債辦理情形：無此情事。

三、 特別股辦理情形：無此情事。

四、 海外存託憑證發行情形：無此情事。

五、 員工認股權憑證辦理情形：無此情事。

六、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辦理情形：無此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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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辦理情形：無此情事。

八、 資金運用計劃執行情形 
(⼀) 計畫內容 

截至年報刊印日之前⼀季止，前各次發行或私募有價證券尚未完成或最近三年內

已完成且計畫效益尚未顯現者：不適用。 

(二) 執行情形 

就前款之各次計畫之用途執行情形：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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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營運概況

⼀、 業務內容 

(⼀) 業務範圍： 

1. 經營業務主要內容：製造及銷售營養食品、食用油品、乳製品及飲料等業務。 

2. 主要產品項目及營業比重 

  114 年度 

產品類別 營業比重 

營養食品類 37% 

廚房料理食品類 54% 

其他類 9% 

合    計 100% 

(二) 產業概況： 

1. 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114 年度國內經濟在國際政經局勢多變、匯率與原物料價格波動及通膨

壓⼒仍存之環境下，整體經濟成⻑受惠於高科技產業出口動能及全球供應鏈

重組支撐，主計總處概估全年經濟成⻑率達 8.63%，創 15 來年新高，惟成⻑

動能主要集中於科技產業，⺠生消費產業仍承受相對壓⼒。食品產業雖具⻑

期穩定需求，短期仍需審慎因應景氣與成本波動。 

隨國人健康意識提升，營養健康食品需求持續成⻑，消費者由「美味導

向」轉向「營養、便利與機能性兼具」之高附加價值產品，涵蓋蛋白質補

充、肌⼒與關節保健、腸道與護眼功能及機能性飲品等；同時，高齡化趨勢

帶動銀髮營養、特殊營養及醫療營養產品需求成⻑，全齡營養與個人化營養

亦逐步成為產業發展重點。 

整體⽽言，產業在面臨市場結構轉型、成本上升及競爭加劇等挑戰下，

仍受惠於健康生活需求提升，透過產品升級、多元布局及商業模式創新，維

持穩健成⻑動能。惟在地緣政治風險、貿易政策變動及原物料價格波動影響

下，供應鏈與成本壓⼒仍將持續，對毛利結構形成挑戰。未來，企業須持續

推動高附加價值產品發展、強化永續與供應鏈韌性，並拓展多元市場布局，

以提升品牌價值與⻑期競爭優勢。 

2. 產業上、中、下游之關聯性 

(1) 上游產業：農業、畜牧業、食品包裝材料業、生技原料…等 

(2) 中游產業：研發、食品製造、飲料製造、檢驗、加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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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游產業：運輸、倉儲、各銷售通路及平台…等 

3. 產品之各種發展趨勢 

(1) 隨健康意識提升與人口結構變遷，營養健康食品朝多元化與功能導向發

展，全齡營養產品需求持續擴大。兼具營養、機能與便利性的產品逐步

成為主流，滿足現代消費者多元使用情境。 

(2) 台灣已邁入超高齡社會，銀髮營養需求顯著提升，涵蓋蛋白質補充、肌

⼒維持及關節與腸道保健等領域。具備專業性、易食性與功能性的產

品，更能回應高齡族群健康老化與樂活生活之需求。 

(3) 數據分析與 AI 技術應用，正成為推動產品創新與升級之關鍵。個人化與

精準營養產品逐步成為市場趨勢，透過先進食品科技研發，提供符合不

同族群需求之高附加價值機能性產品。 

(4) 永續發展已成為企業經營核心，在法規要求與利害關係人關注下，企業

持續推動 ESG 管理，透過減碳、減塑、綠色包裝及永續採購，將產品開

發與供應鏈管理導向環境永續，並強化品牌形象與消費者信任。 

4. 競爭情形 

(1) 國內營養健康食品市場規模相對有限，品牌競爭聚焦於產品差異化、精

準分眾及永續發展。隨高齡化趨勢加速，銀髮營養及高附加價值產品成

為競爭重點。在產品同質性提高情況下，企業須透過功能升級、品質強

化與品牌經營建立市場區隔，提升消費者黏著度。 

(2) AI 與數位技術已成為產業競爭關鍵，透過數據分析與數位工具，可提升

營運效率、優化成本結構並加速市場反應，同時強化精準行銷與產品差

異化能⼒，成為企業建立⻑期競爭優勢的重要基礎。 

(3) 隨市場需求成⻑，競爭者持續增加，除本業與跨界企業外，國際與新創

品牌亦積極投入；多元通路（含零售、電商、社群及直銷）快速發展，

競爭日趨激烈。企業需在產品創新、品牌價值與通路整合上持續投入，

以強化市場能⾒度與經營優勢。 

(4) 地緣政治與國際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持續影響全球供應鏈，原物料價格、

匯率及營運成本波動加劇。未來企業須強化供應鏈韌性、優化成本管理

並布局多元市場，以提升風險應對能⼒與⻑期競爭⼒。 

(三) 技術及研究發展概況 

1.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投入之研發費用 
                     單位：新台幣仟元

 114 年度 截至 115 年 4 月 30 日止 

金  額 189,431 6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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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投入研發費用開發成功之技術及產品如下： 

(1) 新產品上市 

a 穀飲、能量飲 

桂格機能飲：推出「油切享纖-白柚檸檬飲」，主打低卡窈窕。 

燕麥飲系列：新增 OatYa 蛋白燕麥奶、特濃杏仁果及黑芝麻穀飲，

滿足高蛋白與濃郁口感需求。 

b 乳飲品與發酵乳 

福樂保久乳：推出具「動物福利標章」的產區限定鮮奶，搭配環保

紙吸管。 

鮮攪系列：聯名「⼀手私藏」與「鮮茶道」，推出蕎麥拿鐵、蜜斯茶

拿鐵及英倫奶茶。 

超能蛋白系列：拓展至草莓風味牛乳、無加糖優酪及機能凍（白葡

萄/乳酸），提供運動族多元補給。 

優酪與果昔：推出繽紛莓果優酪乳及「優果昔」系列（芒果、藍莓

等），強化果粒感與療癒體驗。 

c 奶粉與兒童營養品 

成人奶粉：推出桂格全能高效高鈣、雙效健護益生菌高鈣、3 重優蛋

白高鈣、乳清蛋白葡萄糖胺高鈣等 4 款奶粉新品，聚焦中高年齡行

動⼒、腸道健康、免疫支持等三大核心需求的日常保養。 四款新品

聚焦「行動⼒、腸道健康、免疫支持」。 

愛⼒心系列：推出極護小朋友奶粉與成⻑⽺奶粉，以科學配方支持

幼兒潛能發展。 

d 常溫即食產品  

得意的⼀天：推出「滴雞精干⾙粥」與好市多限定「蜆精蒜頭熬雞

湯」，主打純粹滋補、日常與術後保養皆宜。 

極選甜湯：首推芋頭燕麥椰奶與銀耳燕麥杏仁露，使用天然食材與

堅持「三無添加」保留原食材風味與豐富的 Q 彈口感。 

e 寶寶副食品 

寶寶麵系列：推出專為台灣寶寶設計的番茄豬肉、干⾙菇菇 2 支口

味，配方添加牛奶魚精、神經鞘磷脂及微細化處理的蛋白質等多種

天然食材，整合發育、學習與營養⼒，打造三重核心營養。特選寶

寶易於抓握的彎管麵搭配不噴濺的濃稠醬汁，以利寶寶手指抓握，

幫助寶寶探索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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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功能零食系列 

新上市 3 支桂格每日滿足蛋白穀脆(綜合水果、莓果派對、可可鮮莓)

及藍莓可可蛋白穀物棒，提供蛋白質強化且兼具美味、營養與便利

性的穀物早餐與點心。 

g 穀物系列 

新推出全天然五麥-機能系列 (優蛋白黑芝麻豆奶、好眠高鈣黑芝麻

藜麥)、燕麥優蛋白鉑金雙效配方、高蛋白高纖大燕麥片、健康雙效

燕麥片-堅果牛奶口味、高纖多穀奶-亞麻仁堅果等營養強化之機能

穀物，並推出濃湯燕麥-吻仔魚昆布沖泡穀物，滿足不同消費族群的

需求。 

h 油品系列 

上市符合 CNS 最高標準的頂級芥花油，含 60%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與維生素 E，耐高溫且拒絕反式脂肪。 

i 保健系列 

全家照顧： 桂格針對元氣美妍、免疫調節、關骨保健與提振精神等

面推出四款新品；康研家系列則鎖定安神與元氣，推出高效膠囊產

品。 

j 完膳系列產品 

推出「全方位健康支持」的桂格完膳營養素晶亮高蛋白、『醣類代

謝』素晶亮 100 鉻配方；及優蛋白營養素配方(結合 HMB 與優質蛋

白，啟動增肌平衡，全面支援肌肉修復與生⻑）。 

全新上市高齡友善、專為咀嚼困難者設計，符合低鈉、低糖、高蛋

白的介護軟質餐，並分別獲得「容易咀嚼」與「舌頭壓碎」之銀髮

友善食品認證。 

2 支配菜 : 羅勒茄汁豬、蒜味胡椒雞，透過細化技術保留原型食物

感。其中蒜味胡椒雞更同時榮獲營養友善獎 

2 支燉飯主食 : 芋香豬肉與麻油雞，並同時榮獲銀髮友善商業潛⼒

獎。 

(2) 產品升級 

a 福樂乳飲品系列、發酵乳 

超能蛋白系列： 既有四款口味（奶茶、可可、咖啡、堅果可可）配

方升級，添加日本專利胺基酸 Amino L40，強化運動補給。 

燕麥發酵乳： 升級無加糖、草莓、藍莓等 5 款口味，強化益生菌與

燕麥的健康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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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果優酪： 芒果蜜桃等 3 款口味增加真實果粒，搭配蒟蒻晶球，提

升多層次咀嚼感。 

b 桂格奶粉及兒童營養品系列 

順暢高鈣奶粉： 升級雙纖配方，菊苣纖維含量提升 4 倍，同步兼顧

腸道順暢與骨骼健康。 

優成⻑素即飲： 升級蜜香風味提升飲用好感，並添加藻油 DHA 與 

CPP，優化營養吸收與學習發展。 

c 桂格寶寶副食品系 

愛⼒心敏智/敏兒麥精： 採用獨家 HA 三效水解技術，讓質地更好消

化、好吸收且不刺激，解決家⻑對敏感與吸收的擔憂。 

d 穀物系列 

莓好果漾穀奶昔升級： 嚴選⻄印度櫻桃、黑醋栗等果莓食材，搭配

牛奶燕麥片，打造冷溫熱皆宜的濃厚奶昔口感，補足維生素 C 與纖

維。 

e 保健系列 

天地合補膠原美顏飲： 全新添加專利榖胱甘肽，提升抗氧化⼒與美

顏防護。 

康研家關鍵三效錠： 在玻尿酸與導鈣素基礎上，加入 UC-II®，全面

升級關鍵部位的保養。 

f 完膳系列產品 

白藜蘆醇配方升級： 採用三重多元蛋白，並提高鎂與維生素 B1、B6

含量，有助於能量正常代謝，支持心臟與肌肉功能。 

(3) 製程改善 

a 穀飲、能量飲 

OatYa 燕麥飲透過調整殺菌流速以提升殺菌值，有效強化產品微生

物安全性，並確保製程穩定性與產品品質⼀致性。 

b 福樂乳飲品系列、發酵 

鮮奶保久乳效期展延優化。 

c 常溫即食產品 

針對比重穩定原料，評估以定容下料取代秤重下料，大幅提升生產

效率與人⼒負擔。 

(4) 品質提升 

a 保健系列 

桂格優步⼒凍關鍵專利配方獲得 2025 食科年會創新產品評鑑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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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產品概念金獎。 

3. 最近年度研發計畫： 

針對各項研發計畫，均由研發專業團隊採個別專案進行，主要如下： 

(1) 機能性產品的研究與開發。 

(2) 風味提升與口味延伸開發之研究。 

(3) 新型態包裝研究與開發。 

(4) 現有產品營養成分及配方升級研究。 

(5) 創新技術的探討與研究。 

(6) 分析方法的建立與運用。 

(7) 各種製程規模與條件對品質的影響研究。 

(8) 包材 ESG 研發: 包材輕量化、減塑與材質單⼀化研究。 

(9) 環保包材研究與應用。 

(10) 機器設備升級與汰換。 

(11) 數位科技升級與應用。 

(四) ⻑、短期業務發展計劃 

1. ⻑期業務發展計劃 

(1) 深化品牌建設與產品價值：以「全齡營養」為核心，結合科學實證與

產品創新，發展高附加價值之功能性與醫療營養產品，持續提升品牌

影響⼒與消費者信任，實踐「每⼀個人都應該擁有營養健康的好選

擇」之理念。 

(2) 推動永續經營與價值鏈升級：將 ESG 融入營運決策，強化食品安全、

責任採購、節能減碳及綠色包材，打造具韌性與透明度之永續食品價

值鏈。 

(3) 強化組織與人才競爭⼒：結合企業文化與數位能⼒，推動跨領域人才

培育與組織升級，打造具敏捷性與創新⼒之團隊，以支撐⻑期成⻑。 

(4) 深化國際布局與成⻑動能：拓展東南亞等海外市場，推動在地化經營

與通路拓展，結合品牌、數據與供應鏈優勢，逐步建立區域性健康營

養生態系。 

2. 短期業務發展計劃 

(1) 聚焦產品升級與差異化：強化食品安全與研發創新，推動高毛利產品

與功能性食品發展，優化產品組合並提升獲利品質。 

(2) 強化品牌與通路效益：發揮多元產品組合優勢，推動跨品類整合行

銷，深化策略夥伴合作與全通路布局，提升品牌溢價與市場滲透率。 

(3) 提升營運效率與數位能⼒：持續推動數位轉型，強化數據應用與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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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能⼒，提升組織效率與市場反應速度。 

(4) 優化供應鏈與風險管理：強化供應鏈韌性與成本控管能⼒，提升生產

與物流效率，以因應原物料波動與外部環境不確定性。 

二、 市場及產銷概況 
(⼀) 市場分析 

1. 主要商品銷售地區：主要在台灣及中國地區。 

2. 主要商品市場情形： 

功能食品

保健食品類 

整體保健品市場，飲品近年較持平，⽽膠囊錠劑型態持續上升，佳格專注

整體大保健市場，拓展至膠囊錠劑，其不僅銷售持續成⻑，也協助線上及

專業通路的拓展。並率先上市創新保健型態 - 桂格優步⼒保健品凍飲，榮

獲食品科學年會創新產品概念金牌獎。近期桂格雙效活靈芝也得到 2026

大腦保健創新產品獎的殊榮，創新與功效並重，並符合消費者需求。 

(1) 市場佔有率 

位居市場保健飲品領導品牌，持續市佔第⼀，並以最完整的產品線，針

對⼀般保健、功能保健、美顏保健等，持續推出符合消費者需求的產

品，並引領業界創新，帶動未來成⻑。 

(2) 市場未來之供需狀況與成⻑性 

台灣已邁向超老齡化社會，我們的使命，需專注於樂齡族群擁有健康的

身體，以創造有品質的生活能⼒，符合國建署預防保健，並減少不健康

餘命的慢病管理等政策。另外，持續重視⻑期的品牌價值，推出適合不

同世代以及跨世代的先進保健品，並持續以優質品質、創新能⼒以及社

會使命，由內⽽外去符合消費者需求，掌握社會脈動。 

(3) 競爭利基及發展遠景之有利、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本公司致⼒提供消費者更高品質、專業、創新有效的產品，推出能滿足

全家大小的多元保健品，保健飲品系列，嚴選中⻄方珍貴高效素材及有

效成分，推出符合現代人各種健康需求的精華飲品，深耕多年，已在人

蔘、靈芝、葡萄糖胺、四物等多個保健飲品類市佔第⼀，主要產品養氣

人蔘，更是連續 20 年人蔘飲銷售冠軍，本公司不斷鑽研人蔘皂苷萃取

技術，萃取並實驗出多元皂苷分子來確保產品品質與功效！近年發展桂

格優步⼒、天地合補葉黃素濃縮飲、水亮膠原美顏飲、葡萄糖胺濃縮飲

等，輕巧便利、符合多元情境，更能滿足個人日常保養與進階保養等不

同程度健康需求的新穎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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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桂格「康研家」全新上市，由擁有 40 年在地營養跟健康

科學經驗的「佳格國際健康科學研發中心」所研發之配方，獲得眾多醫

護人員的專業推薦。 

自 2023 年 11 月推出兩支行動⼒保健產品後，康研家持續深化專業營

養定位，積極拓展多元功能型產品線，逐步建構涵蓋行動⼒、腸道調

整、免疫防護與心血管保健之完整產品布局。 

2024 年 11 月推出之「舒敏益生菌」，選用六大國際專利益生菌，並添

加專利初乳免疫球蛋白，針對敏感體質調整與防護⼒提升提供完整營養

支持，上市後即以實際使用體驗獲得消費者高度肯定，成功擴展品牌於

機能型益生菌市場之能⾒度。 

同年 12 月，進⼀步推出「頂級野生魚油」，嚴選來自阿拉斯加純淨海域

之野生鱈魚，於撈捕後兩小時內完成冷壓萃取，並取得 MSC 海洋永續

認證，搭配經科學驗證之最佳成分配比，精準回應心血管保健需求，上

市後有效吸引注重高品質營養補充之新客群。 

2025 年，康研家延伸既有行動⼒產品基礎，推出「關鍵 3 效錠」及「B 

群人蔘膠囊」，前者聚焦行動⼒核心需求，提供多重機能整合配方；後

者則結合維生素 B 群與人蔘成分，回應現代族群於體⼒補給與精神調節

之日常保健需求，進⼀步強化品牌於行動⼒與活⼒補充領域之產品深度

與廣度。 

透過持續導入具科學實證與國際專利之關鍵原料，康研家逐步建立以

「專業、有效、可信賴」為核心的產品組合，並為後續產品線擴充與通

路深化奠定穩健基礎。 

成人奶粉類 

(1) 市場佔有率 

佳格持續以機能性產品在成人低脫脂奶粉市場保持領先地位，提供雙效

益生菌、葡萄糖胺、膠原蛋白奶粉、好眠亮顏、順暢等多樣化產品，近

因應消費者對於營養的需求，研發出乳清蛋白葡萄糖胺奶粉、三重優蛋

白奶粉、全能高效奶粉等產品。在全家適用的產品也以醇濃全脂奶粉與

全家人奶粉，加速擴張全脂奶粉市場，持續擴大奶粉市場佔有率。 

(2) 市場未來之供需狀況與成⻑性 

在現在忙碌生活下，奶粉是方便、易於保存又能同時滿足美味與營養的

補充食品，因應中年、熟齡族群增加，機能性營養產品的需求將持續提

升，各家廠商積極針對各樣消費者需求，從乳粉原料、營養成分，不斷

推陳出新，高階型機能奶粉成為市場成⻑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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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競爭利基及發展遠景之有利、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佳格在不同系列的奶粉中皆有不同的熱銷商品，在 50 歲以上有全台第

⼀個具備雙重國家健康食品標章的桂格雙效健康益生菌高鈣奶粉，行動

⼒方面除了有桂格葡萄糖胺奶粉，亦推出桂格乳清蛋白葡萄糖胺奶粉及

三重優蛋白奶粉滿足市場需求，面對女性需求，有桂格膠原蛋白奶粉，

還有好眠亮顏獲得多數消費者的支持；在全家適用的產品，有醇濃全脂

奶粉滿足全家對補鈣與營養的需求。未來，佳格秉持著致⼒追求好營養

的信念，持續以專業營養設計為基礎原則，提供美味與營養兼具的各式

奶粉產品來滿足所有消費者的每日需求。 

特殊營養品類 

(1) 市場佔有率 

桂格完膳營養素系列產品為榮獲衛福部核准之特殊營養食品，糖尿病適

用配方產品⼀直以來獲得專業醫師及最多糖友推薦使用，為市佔第⼀。

其他多項產品居市場銷售量領導地位，2025 年在糖尿系列，新推出市

面最低碳水化合物成份比的糖尿病穩健配方，為需要嚴格管理的糖尿病

患提供⼀個更適合的專業營養補充選擇。 

(2) 市場未來之供需狀況與成⻑性 

根據國發會預估，台灣從 2025 年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65 歲以上人口

比例將超過總人口的 20%，銀髮營養品需求持續增⻑，銀髮族群除了

慢性、特殊疾病需求外，對健康老化衍生的牙口及其他生理機能退化，

更加追求專業新穎的配方，以期用有效率的方式補充肌⼒體⼒。

(3) 競爭利基及發展遠景之有利、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桂格完膳於特殊成人營養品中所經營的品類完整，包含均衡、糖尿病、

腎臟、腫瘤及管灌產品，每⼀口營養都因應不同的消費族群，精心計算

營養比重，讓消費者更有效率地補充到均衡的營養且又兼顧美味。除專

業特殊成人營養品外，因應老年化社會需求，佳格研發團隊於 2025 年

更開發三大營養素均衡配比的營養軟質餐，並依照不同牙口需求設計容

易咀嚼以及適合舌頭壓碎的不同友善食用的質地，同時考慮高齡者常有

的慢性病患飲食限制，精心調配出低鈉、友善磷鉀配比的營養軟質餐，

讓高齡照護者可以簡單備餐，⻑輩也可以餐餐吃得健康、吃得輕鬆。 

嬰幼童食品類 

(1) 市場佔有率 

持續以台灣消費者從孕期到學齡前寶寶營養需求為開發依據，透過營養

-103-



師專業知識配合珍貴營養成分，提供不同發育階段所需要的多樣營養補

充品及食品。除了持續在嬰幼兒副食品保持領先地位，維持嬰幼童奶粉

的重要角色，更在全效兒童營養品類積極成⻑，受到眾多⽗⺟的信任與

支持。 

(2) 市場未來之供需狀況與成⻑性 

雖然面對生育率逐年下滑，但得來不易的寶寶讓新手⽗⺟更樂意投資在

專業、營養的多元產品上，來奠定寶寶學習與成⻑的基礎，同時也願意

提高育兒效率，來提昇跟寶寶相處時光的質量，因此對於具專業營養、

高端配方、美味多樣、方便使用的產品需求仍然持續提升，帶動 0-6 歲

寶寶營養多元品類的市場需求。 

(3) 競爭利基及發展遠景之有利、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面對新生兒的減少，桂格⺟嬰仍對媽媽與 0-6 歲寶寶各階段營養高度重

視，持續在專業營養師的帶領與小兒相關醫師的合作建議下，開拓適合

品牌延伸的品類。2025 年推出首支針對過敏需求的嬰幼童推出⽺奶配

方，選用紐⻄蘭乳源，添加關鍵濃度的 HMO 及多重關鍵營養的幼兒奶

粉，給爸媽更好的選擇。 

此外面對副食品的使用改變，秉持無添加、安心的品牌信念，除了市佔

第⼀的米麥精與第二名的寶寶粥，推出多元營養的寶寶麵，專業營養師

專為 10 個月以上幼兒設計，幫助寶寶在發育生⻑的抓握及吞食能⼒，

讓⽗⺟能更有效率的育兒，為稚嫩的寶寶提供更多類別的營養產品。寶

⾙的每⼀口，都可以放心交給桂格。 

普通食品群 

穀物類 

(1) 市場佔有率 

本公司穀物類產品包括沖泡式燕麥、袋裝與罐裝穀粉、三合⼀麥片以及

早餐穀片、穀飯與燕麥飲品。本公司堅持高標準、高品質的生產製程，

並榮獲多項健康食品認證。憑藉「美味、營養、健康」的核心價值，本

公司⻑期穩居台灣穀物市場市佔率第⼀之領先地位，是深受消費者信賴

的國⺠品牌。 

(2) 市場未來之供需狀況與成⻑性 

台灣穀物市場穩定發展，在國人膳食纖維攝取普遍不足與健康管理意識

提升之趨勢下，全穀與高纖穀物產品具備穩健的⻑期成⻑基礎。同時，

消費者對碳水與蛋白質均衡搭配之重視提高，帶動營養結構升級需求。

本公司以全穀為核心，結合蛋白質強化與多元產品型態布局，擴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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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穩固市場領導地位並強化中⻑期成⻑動能。 

(3) 競爭利基及發展遠景之有利、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國內消費者對於均衡飲食、整體健康管理之重視程度持續提升，帶動高

蛋白食品市場快速擴張，同時亦加劇產品同質化與價格競爭風險。本公

司掌握「日常營養升級」與「機能化需求細分」兩大趨勢，於 2025 年

以穀物營養為核心技術基礎，建構跨情境、跨族群之產品組合。 

在天然飲食與機能訴求並重的趨勢下，透過全天然五麥機能新品，深化

既有市場滲透並提升產品價值層次；針對運動營養與高效率補充需求，

結合燕麥蛋白與多元植物蛋白的燕麥高蛋白沖泡穀粉新品，成功拓展蛋

白質補充之飲用場景與時機；同時，因應年輕族群對便利性與口感體驗

之重視，推出每日滿足蛋白穀脆切入即食型穀物市場，優化產品年齡結

構與消費族群布局。 

透過上述產品策略，建立「全穀基底 × 多元機能延伸」之差異化發展

模式，形成較高產品技術門檻與品牌專業定位，持續強化「穀物營養專

家」之品牌形象，透過系統化產品矩陣與品類升級策略，穩固市場領導

地位並擴大⻑期成⻑動能。 

食用油類 

(1) 市場佔有率 

「得意的⼀天」深耕台灣，致⼒提供台灣家庭「吃」的健康，我們堅持

提供高品質與營養健康全系列油種，包括葵花油、橄欖油、芥花油與五

珍寶健康認證調和油，近因應年輕家庭料理多樣性需求，推出的玄米油

與酪梨油成⻑快速，強化「得意的⼀天」家庭食用油領導品牌龍頭地

位，普及率與市佔穩居第⼀。 

(2) 市場未來供需情況與成⻑性 

消費者對健康飲食的意識抬頭，推升在家烹飪料理意願，更重視品質以

及兼具健康美味料理需求。隨著台灣家庭組成變化，家庭成員的營養健

康與料理型態更趨多樣，推升多元用油意識，透過不同油種搭配不同烹

調方式，並以不同脂肪酸組成攝取均衡營養。未來整體市場將更重視純

淨高品質的產品與精緻化用油趨勢，能滿足健康料理的多元油種與安心

信賴的品牌，將持續受到消費者的青睞。 

(3) 競爭利基及發展遠景之有利、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佳格集團重視消費者在安全、衛生與品質上的承諾與保證。「得意的⼀

天」從原料到生產，嚴格把關，多項產品取得「SQF 食品安全品質標

準」認證、「Clean Lable 潔淨標章」認證及世界品質評鑑大賞，提供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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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高品質與健康安心的多元營養食用油的需求。 

面對全球原物料供需與價格變動，我們將持續投入創新研發與堅持純淨

高品質，掌握台灣家庭型態趨勢，拓展年輕家庭，滿足消費者健康料理

的烹飪需求，提供更多元、更高品質的食用油選擇。 

冷藏類(福樂) 

(1) 市場佔有率 

福樂品牌耕耘市場多年，家⼾普及率近七成，深入全台近 600 萬家⼾，

接觸消費者次數達 4,300 萬次。福樂乳品是滿足全家大小營養需求及安

心少負擔的多元優質乳製品，其中福樂優格榮獲品類市佔第⼀佳績，福

樂機能奶更是⻑期盤據市場龍頭地位。 

(2) 市場未來之供需狀況與成⻑性 

冷藏乳製品作為日常必須營養補充，仍是市場需要的高普及率強勢品

類。然由於台灣消費者對於營養知識日漸普及、維持健康需求提高，整

體冷藏乳製品朝向高價化趨勢：  (1)強化機能 (2)天然無添加。掌握消費

者需求動向，推出相應高價新品、強化品牌溝通，將有助於提升品牌偏

好、擴大品牌覆蓋率，同時提升品牌獲利。 

另外，未來趨勢上尤須關注三大品類趨勢：(1)鮮乳：提昇國產鮮乳的

競爭⼒，藉由在地化生產經營的品質優勢，提升消費者對本土品牌的認

同；(2)機能乳：持續針對不同族群之需求推出機能強化牛乳，擴大通

路滲透，有效招募年輕用⼾；(3)優格成⻑動能強勁，購買頻次與購買

單價皆持續向上，其中調味型優格品類中，福樂仍是市佔第⼀，並且在

希臘優格以及鮮奶優格兩大分類中，福樂於 2025 年亦斬獲佳績，整體

表現優於市場大盤，並且擴大與其他品牌的市佔差距。 

(3) 競爭利基及發展遠景之有利、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福樂鮮奶、機能奶、調味乳飲、優酪乳及優酪各系列產品：透過最現代

化的食品科技，保留最豐富的營養成分，用心把關全家健康。 

鮮乳：福樂乳源管理嚴格，確保每⼀道程序品質安全無虞，福樂⼀番鮮

為台灣市場唯⼀品牌、全系列產品 (含鮮乳，保久乳)榮獲 iTQi 風味絕佳

獎章，其中福樂⼀番鮮更是連續四年獲得 iTQi 三星獎章，品質風味備

受肯定，持續強化福樂鮮乳品質優越性、增加消費者對本土鮮奶的偏

好。 

機能乳：挖掘年輕族群機能需求，完善機能牛乳產品線布局，提供冷藏

與保久乳的產品選擇，同時滲透家用市場與便利超商通路。 

發酵乳品：放大優格第⼀品牌優勢，鞏固基礎產品銷售，推動高價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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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積極深化媒體溝通效益，提升優格品類價值。 

起司：進入冰品品類，利用 Q 果子品牌形象，以豐富果實口感訴求，

結合優酪乳製成的奶蓋芝芝，進入家用通路以及便利超商，以滿足更多

年輕消費者的需求，創造產品差異化、推升品牌價值。 

EMS 服務(子公司-德泰公司)：  

(1) 市場佔有率 

EMS 為大者恆大的產業，⽽專業製造是⼀個明顯的趨勢，目前隨著各

大廠在全球各地透過設廠或購併等方式擴充產能，同業之間的搶單更趨

劇烈，德泰公司目前 EMS 市場佔有率低於 1%。 

(2) 市場未來之供需情況與成⻑性 

EMS 產業正從傳統消費性電子代工轉型為 AI 和高效能運算基礎設施的

關鍵供應商，技術複雜度高且轉型 ODM 的趨勢明確，⼀些新興趨勢將

進⼀步推動市場的發展，改變電子製造企業和整個行業的運作方式，如

能源效率及工業機器人之應用，預估在專業製造的趨勢下，EMS 市場

仍有⼀定之成⻑。 

(3) 競爭利基及發展遠景之有利、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德泰公司目前競爭及發展之重要因素為能彈性及快速的提供製程及產品

線之變化，以配合客⼾不同之需求；未來將以少量多樣的策略，避免和

大型代工廠直接競爭，並提供⼀站式電子製造服務，從電子設計和電子

組裝到 PCB 製造和測試、航運和售後服務，讓客⼾專注於其核心業

務。 

(二) 主要產品之用途及產製過程 

1. 主要產品之用途 

主 要 產 品 產 品 之 用 途 
營養食品類 提供高纖維穀類及機能性產品，滿足營養健康需求 
廚房料理食品類 提供烹調食用 
其他食品類 休閒食品 
EMS 服務 
(子公司-德泰公司) 

主要為通訊及醫療產品 

2. 主要產品產製過程  

麥片生產流程：原料→切片→輾壓→冷卻→篩選→包裝 

麥粉生產流程：原料→泡漿→糊化→乾燥→細碎→過篩→包裝 

保健飲品生產流程：原料→萃取→過濾→調配→充填→包裝 

乳製品生產流程：原料→均質→高溫殺菌→冷藏儲存→充填→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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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煉油生產過程：原料油→脫膠、脫酸→脫色→脫臭→冬化→包裝 

煮飯系列生產過程：原料→混合→調配→充填→包裝 

EMS 服務生產流程(子公司-德泰公司)：零件→SMT→DIP→組裝→測試→包裝 

(三) 主要原料之供應狀況 

主 要 原 料 供   應   狀   況 
燕 麥 由澳洲進口 

葵花油、芥花油及其他食用原油 由歐洲、澳洲、日本進口 
麵 粉 由國內廠商供應 
蔗 糖 由台糖供應 
生 乳 由國內酪農供應 
奶 粉 由紐⻄蘭、澳洲、歐洲進口及國內廠商供應 

電子零件(子公司-德泰公司) 由國際廠商之國內代理商及國內製造廠商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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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從業員工資料 
115 年 4 月 30 日

年            度 113 年度 114 年度 
截至 

115 年 4 月 30 日止

員工人數 

職  員 1,967 1,952 1,936

工  員 943 933 928

合  計 2,910 2,885 2,864

平  均  年  歲 39.56 39.61 39.84

平 均 服 務 年 資 8.29 8.58 8.72

學 
歷 
分 
布 
比 
率 

博     士 0.34% 0.42% 0.38%

碩     士 9.00% 9.53% 9.43%

大專 57.90% 58.61% 59.08%

高中 24.44% 23.92% 23.74%

高中以下 8.32% 7.52% 7.37%

 註：含外勞人員 

四、 環保支出資訊 
本公司配合政府推行環保政策，對環保維護工作不遺餘⼒。除實施環境管理檢查，並導

入工廠全面 TPM 系統，引導權責單位從事各項污染防治設備之全面自主保養，運轉監控

以及持續改善計畫等工作，以達各項污染防治設備綜合效率最大化。 

本公司於 103 年起導入 ISO14001 環境管理系統認證，107 年改版認證迄今，每年均通過

ISO14001 稽核驗證，在環境保護方面，透過系統化管理持續精進。 

(⼀) 114 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之環保異常裁罰事件說明： 

1. 大園廠：114 年度皆符合環保法規要求標準，無違規裁罰事項。 

2. 中壢廠：114 年度皆符合環保法規要求標準，無違規裁罰事項。 

3. 湖口廠：114 年度皆符合環保法規要求標準，無違規裁罰事項。 

(二) 本公司近期環保設備支出及管理優化 

1. 大園廠 

(1) 114 年度淨水廠 30HP 井水泵浦由變頻控制取代緩啟動器控制運轉，年節省系

統電量 42.83 仟度。 

(2) 進行廢棄物打包帶分類回收，114 年度共減少 5.5 噸焚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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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壢廠 

(1) 114 年進行廢水廠重新場地規劃，增加隔間及汙泥存放位置優化，降低對外   

界異味影響，114 年無⺠眾投訴事件發生，工程費用 204 萬。 

(2) 定 頻 空 壓 機 汰 換 ， 比 功 率 由 汰 換 前 7.6 KW/m3*min ， 降 為 5.93 

KW/m3*min，工程費用 336 萬元。 

3. 湖口廠 

(1) 114 年 8 月完成淘汰鼓風機改為氣懸浮馬達增加廢水曝氣量，費用 265 萬元。 

(2) 115 年 1 月完成汰換冰水主機、冷卻水塔、附屬水泵馬達以及冷凍機及附屬

設備，並新增變頻節能工程，經過節能績效保證量測，節省電⼒為 1,099.4 仟

度/年，工程費用 3,560 萬元。 

(3) 115 年增設木醋液噴撒設備，降低異味源產生，費用 1.1 萬元。 

(三) 未來三年預計環保資本支出 

因應環境保護需求及業界對事業廢棄物清運及處理成本增加，反映到環保預算微幅

增加，但對淨利影響甚微，不影響競爭地位。 

1. 大園廠 

年度 115 年度 116 年度 117 年度 
擬購置之防治污染設
備或支出內容 

環保設備運轉費用及
垃圾處理費用 

環保設備運轉費用及
垃圾處理費用 

環保設備運轉費用及
垃圾處理費用 

預計改善情形 
維持環保設備之正常
運轉及垃圾清運 

維持環保設備之正常
運轉及垃圾清運 

維持環保設備之正常
運轉及垃圾清運 

金額 23,455 仟元 23,455 仟元 23,455 仟元 

2. 中壢廠 

年度 115 年度 116 年度 117 年度 

擬購置之防治污染設
備或支出內容 

環保設備運轉費用及
垃圾處理費用 

環保設備運轉費用及
垃圾處理費用 

環保設備運轉費用及
垃圾處理費用 

預計改善情形 
維持環保設備之正常
運轉及垃圾清運 

維持環保設備之正常
運轉及垃圾清運 

維持環保設備之正常
運轉及垃圾清運 

金額 16,071 仟元 16,100 仟元 16,100 仟元 

3.  湖口廠 

年度 115 年度 116 年度 117 年度 

擬購置之防治污染設

備或支出內容 

環保設備運轉費用及

垃圾處理費用 

環保設備運轉費用及

垃圾處理費用 

環保設備運轉費用及

垃圾處理費用 

預計改善情形 
維持環保設備之正常

運轉及垃圾清運 

維持環保設備之正常

運轉及垃圾清運 

維持環保設備之正常

運轉及垃圾清運 

金額 12,300 仟元 12,340 仟元 12,340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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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勞資關係情形 
(⼀) 現行重要勞資關係及實施情形 

1. 員工福利措施 

公司主要辦理福利項目如下： 

(1) 年獎及依據公司營運及績效表現所發給之年度考核獎金。 

(2) 除了法令規定的勞保、健保外，另提供完整團體保險保障(含配偶與子女)，

保費由公司全額負擔。 

(3) 退休金提撥。 

(4) 專屬好康：春節/勞動節/端午/中秋贈送公司產品、每月公司產品員購優惠、

員工生育致贈嬰兒系列產品、年度春酒宴會、廠區員工餐廳、廠區員工免費

停車場及孕婦優先停車位。 

(5) 福委會：婚喪喜慶相關賀奠津貼、生日及三節禮金、員工旅遊、社團活動

等。 

(6) 彈性福利：總公司彈性上下班制度。 

(7) 佳格 e 學習地圖 (新人學程、專業學程、職能學程)。 

(8) 各式主題員工講座。 

(9) 定期員工健檢。 

(10) 醫護人員臨場健康諮詢服務。 

(11) 員工健康促進活動。 

(12) 員工志工活動提供志工假。 

本公司設有職工福利委員會，業奉桃園縣政府 75 年 11 月 3 日 75 府社勞字第

148470 號函，以及台北市政府勞工局 81 年 7 月 14 日北市勞三字第 12761 號函

核准在案。其組織是由員工推選委派，每月均提撥福利金，辦理員工福利。 

2. 退休制度 

自 94 年 7 月 1 日起選擇新制退休金制度之同仁，本公司依「勞工退休金條例」

規定，按月提撥退休金至勞工保險局之勞工個人帳⼾；但其 94 年 7 月 1 日以前

之舊制年資，以及選擇舊制退休金制度之同仁，依「勞動基準法」規定，公司每

月依據精算師精算結果提撥退休基金，交由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管理，並

以其名義存入台灣銀行專⼾；另本公司並按精算師精算結果為委任經理人提列確

定福利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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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訓練 

本公司持續推動員工訓練發展，依不同職級及職務需求規劃相關課程，並提供全

體員工多元學習機會，以提升員工專業能⼒並強化組織競爭⼒，打造學習型組

織。本公司現行辦理員工教育訓練項目如下： 

(1) 新進人員訓練：協助新人瞭解公司概況、企業文化與規章制度，加速融入組

織。 

(2) 專業能⼒訓練：依各部門職務需求，規劃專業技能與工作實務相關課程。 

(3) 管理能⼒發展：培養主管領導與管理能⼒，強化組織管理效能。 

(4) 通識訓練：培養員工跨領域知識與職場通用能⼒，並涵蓋永續發展等相關課

程，提升整體工作效能。 

(5) 法遵相關訓練：辦理食品安全、職業安全、資訊安全及公司治理等相關法規

課程，強化員工法令遵循與風險意識。 

(6) 數位學習課程：透過佳格 e 學院線上學習平台提供多元課程資源，鼓勵同仁

自主學習並持續精進專業能⼒。 

114 年度教育訓練辦理實績如下表： 

年度 訓練時數 訓練人次 教育訓練總費用 
114 30,317.8 15,395 新台幣 15,247 仟元 

4. 工作環境與員工人身安全的保護措施： 

為 提 升 工 作 環 境 與 人 身 安 全 保 護 ， 工 廠 導 入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系 統 ISO-

45001:2018、CNS 45001:2018，環境保護系統 ISO-14001: 2015 驗證規範各項

條文之規定⽽展開之安全衛生系統規劃，並依據「規劃（Ｐ）、實施（Ｄ）、檢查

（Ｃ）、審查（Ａ）」的動態循環過程所設計，藉由整合環境及安全衛生相關事務

與整體管理系統，並參考外界之情勢發展及法規之發展，期能有效實施環安管理

制度，提高環境及安全衛生績效。 

為持續促進勞工作業安全衛生，工廠定期實施工作環境危害源鑑別，針對不可接

受風險或有提升職安衛績效之機會者，進行改善、精進措施，並追蹤改善成效。 

為評估工廠相關之工作者與其他利害相關者需求及期望，定期依「風險與機會管

理流程」鑑別內外部議題及應遵守義務的內容，並採取有效的風險控制與內外部

溝通措施。 

為 ESG 環境永續發展，佳格集團台灣在 112 年度導入 ISO14064-1 溫室氣體盤

查管理系統，成立環境永續小組，規劃三處工廠及總公司共四大場域進行溫室氣

體排放盤查，並依計畫完成 SGS 稽核，取得 111 年度溫室氣體查證聲明書。

113、114 年度增列全台 6 處營業所納入盤查場域，並除了範疇⼀、二外，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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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精進範疇三盤查項目，依規劃分別由中國生產⼒中心、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進行總公司與 6 處營業所，以及三處工廠查驗，依期程分別取得 112、113

年溫室氣體查證(確信)聲明書。 

本公司最高管理階層將藉由以下行動，展現有關環境與職安衛管理系統的領導與

承諾： 

(1) 對預防工作傷害和有礙健康事件；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場所和相關活動，以

及確保環安衛管理系統的有效性負有絕對責任。 

(2) 確保環安衛政策和環安衛目標已建立，且與本公司的策略方向和處境相同。 

(3) 確保環安衛管理系統的要求已整合到本公司的經營流程。 

(4) 確保環安衛管理系統的所需資源已備妥。 

(5) 對內外溝通有效的環安衛管理和符合環安衛管理系統要求的重要性。 

(6) 確保環安衛管理系統實現其預期的成果。 

(7) 指導和支援對環安衛管理系統有效性貢獻的人員。 

(8) 確保並促進持續改善。 

(9) 支持其他相關的管理角色，以展現他們的領導應用於各自負責的領域。 

(10) 發展、領導及促進組織支持職安衛管理系統預期成果的文化。 

(11) 報告事件、危害、風險與機會時，保護工作者不受報復。 

(12) 確保組織建立和實施工作者諮商及參與的流程。 

(13) 支持安全衛生委員會的建立及運作。 

5. 員工服務守則 

為明確規定勞資雙方之權利義務，健全經營管理制度，促使全體員工齊心協⼒，

特依據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令訂定員工工作規則，其中並載明服務守則，其內容

如下： 

(1) 員工應忠勤職守，遵奉本公司⼀切規章，服從各級主管人員合理之指導管

理，不得敷衍塞責，或有推諉、違抗之行為，各級主管人員對員工應親切指

導。 

(2) 員工對內應認真工作，愛惜公物，減少損耗，提高品質，增加生產，對外應

保守業務或職務上的機密。 

(3) 員工對於職務上之報告，均應循級以上，不得越級呈報，但緊急或特殊情況

不在此限。 

(4) 員工未經核准，不得私帶親友進入工作場所。 

(5) 員工不得利用職權圖利自⼰或他人。 

(6) 員工非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不得在本公司以外從事同類之業務，以致影響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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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契約之履行。 

(7) 員工不得因職務上之行為或違背職務上之行為，接受招待、饋禮、回扣或其

他不法利益。 

(8) 員工不得攜帶彈藥刀槍、危險物品(非工作所必需，且能造成人身安全傷害或

易造成工作現場災害之物品及其它與工作無關之化學品、易燃品)、法定違禁

品、與生產公務無關之物品及違法物品進入工作場所。 

(9) 員工未經核准，不得擅攜公物離開工作場所，亦不得將公物私下出借予本公

司以外之單位或個人。 

(10) 勞資雙方之契約如有變更應由勞資雙方自行商議訂定；如雇主確有調動員工

工作之必要，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 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 

• 對員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 

• 調動後工作為員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 

• 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 

• 考量員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 

6. 勞資協議 

本公司依據政府法令所頒訂之勞資會議實施辦法選舉勞方代表，資方代表由公司

推派代表參加，勞資會議代表每任任期三年，勞方代表連選得連任，資方代表連

派得連任；勞資會議由勞資雙方代表組成，每三個月召開勞資會議⼀次，協調勞

資關係，促進勞資合作、並防患各類勞工問題於未然；此外，亦定期與本公司工

會召開勞資協商會議，由勞資雙方就勞工福利事項、勞工安全衛生、提升生產效

率等事項，於會中討論協商，並達成共識後實施，使勞資雙方兩蒙其利。 

(二) 本公司為確保合作之派遣（勞務承攬）廠商均有遵循勞動法令規範，使其勞工權益

獲得保障，執行情形如下： 

1. 本公司對於合作之派遣廠商、勞務承攬廠商先行瞭解其勞動法遵情形，以做為是

否合作之評估。 

2. 對於與派遣、勞務承攬廠商合約(如外包清潔)，均於合約訂定時要求合作廠商對

於其所聘僱之勞工，勞動條件均應遵循勞動相關法規要求。 

3. 履約期間針對派遣(駐)員工之勞動合約及保險投保紀錄進行審查，確保均有符合

勞動法規。 

4. 114 年針對合作派遣公司進行抽查，共計抽查 6 家派遣公司，均無違反勞動法規

紀錄。 

-115-



(三)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勞資糾紛所受損失（包括勞工檢查結果違反勞動

基準法事項，應列明處分日期、處分字號、違反法規條文、違反法規內容、處分內

容），並揭露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計者，應說

明其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

1. 本公司最近年度因部分勞動法令遵循事項，遭主管機關裁罰，相關裁罰金額合計

為新台幣 410,000 元；本公司已針對相關缺失進行改善並強化內部管理及教育訓

練，以降低類似情形再次發生之風險。 

2.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違反勞基法及職安相關法規，事件內容及改善措

施如以下說明： 

處分日期 處分字號 違法法規條文 違反法規內容 處分內容 因應措施 

114/01/09 北市勞職字 

第 11361 

244511 號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辦 法 第 3

條第 1 項暨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第 23 條第 1 項

依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辦法屬類別為第

⼀類事業，未依規

定足額設置職業安

全衛生人員 

罰鍰新台幣 

30,000 元整 

已於 114 年 4 月

聘 僱 甲 級 職 業 衛

生管理師⼀名 

114/02/03* 勞職授字 

第 11402 

50270 號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設施規則第 58

條第 5 款暨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第 6 條第 1 項 

未設置護罩、護圍

或具有連鎖性能之

安全門等設備：電

腦數值控制或其他

自動化機械具有危

險之部分 

罰鍰新台幣 

60,000 元整 

• 完成違規設備之

防 護 改 善 與 連 鎖

功 能 導 入 ， 並 同

步 盤 查 全 廠 同 型

設備  

• 將設備風險評估

納 入 採 購 及 安 裝

前 之 源 頭 管 理 流

程 

•  加 強 教 育 訓

練 、 現 場 溝 通 與

定 期 稽 核 ， 以 提

升員工安全意識 

• 持續強化職安治

理 架 構 ， 並 定 期

向 安 委 會 及 管 理

階 層 報 告 執 行 情

形 

114/07/10* 114 年府勞

資字 11439 

33962 號 

勞基法第 32 條

第 2 項 

延⻑工作時間超過

法令規定 

罰鍰新台幣 

50,000 元整 

持 續 招 募 產 線 人

員、增加後端包裝

作業外包代工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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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子公司佳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3. 就未來可能發生之損失評估，本公司持續精進勞資溝通機制及法令遵循管理，預

期無重大勞資糾紛或衍生重大損失之情事。

處分日期 處分字號 違法法規條文 違反法規內容 處分內容 因應措施 

分擔人⼒需求，以

避免超時加班情形

發生 

114/07/21 114 年府勞

檢字 11402 

03336 號 

勞基法第 24 條

第 1 項 

延⻑工作時間未依

規定加給工資 

罰鍰新台幣 

50,000 元整 

已依據個別員工聘

雇合約，將符合條

件員工之年終與年

中獎金視為工資並

納入延⻑工時計算

基準，現已符合相

關勞動法令 

114/07/21 114 年府勞

檢字 11402 

033361 號 

勞基法第 32 條

第 2 項 

延⻑工作時間超過

法令規定 

罰鍰新台幣 

50,000 元整 

持 續 招 募 產 線 人

員、增加後端包裝

作業外包代工管道

分擔人⼒需求，以

避免超時加班情形

發生 

114/08/18 北市勞動字

第 11460 

130451 號 

勞基法第 32 條

第 2 項 

延⻑工作時間超過

法令規定 

罰鍰新台幣 

50,000 元整 

持 續 招 募 產 線 人

員 、 增 加 後 端 包

裝 作 業 外 包 代 工

管 道 分 擔 人 ⼒ 需

求 ， 以 避 免 超 時

加班情形發生 

115/03/04 府勞條字第

1150048284

號/桃園市政

府

勞基法第 32 條

第 2 項 

延⻑工作時間超過

法令規定 

罰鍰新台幣 

100,000 元 

整 

持 續 招 募 產 線 人

員 、 增 加 後 端 包

裝 作 業 外 包 代 工

管 道 分 擔 人 ⼒ 需

求 ， 以 避 免 超 時

加班情形發生。 

115/03/05 北市勞動字

第 11560 

045491 號 

勞基法第 22 條

第 2 項 

工資未全額給付 罰鍰新台幣 

20,000 元整 

已 於 新 進 同 仁 到

職次月補足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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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資通安全管理 
(⼀) 資通安全風險管理架構、資通安全政策、具體管理方案及投入資通安全管理之資源：   

1. 資通安全風險管理架構 

本公司持續完善資安治理架構，每季召開⼀次資安治理季會。資訊安全推動小

組主委由執行⻑擔任，執行秘書由資訊處處⻑擔任，委員為各處最高主管擔任，

包括人⼒資源、研發、品管、採購等處，由資訊安全推動小組負責統籌、管理、

督導資安業務，以資訊部門提供的相關資訊服務，以及公司相關部門為主要範

圍。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資安執行情形。 

2. 資通安全政策 

本公司根據資安事件管理規範，確保公司資訊安全事件通報、分類、分級、處

理、統計及追蹤之作業制度化並系統化。當資訊安全事件發生時，迅速通報及

應變處理，並在最短時間內回復，以確保各項業務之正常運作。偕同外部資安

專家的資源，資安維運與應變小組人員迅速掌握資安警訊通報及情資事件，強

化並加速偵測與回應機制。 

資通安全政策依據下列四項為指導原則： 

(1) 建立符合法規與客⼾需求之資訊安全管理規範 

(2) 透過全員認知，達成資訊安全人人有責的共識 

(3) 保護公司與客⼾資訊的機密性、完整性與可用性 

(4) 提供安全的生產環境，確保公司業務之永續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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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防毒、防駭、防漏三大資安防護主軸為目標，建立防火牆、入侵偵測、防

毒系統及諸多內控系統，以提升公司在防禦外部攻擊以及確保內部機密資訊防

護 的 能 ⼒ 。 佳 格 公 司 已 導 入 並 建 立 完 整 的 資 訊 安 全 管 理 系 統 （ ISMS,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從系統面、技術面、程序面降

低企業資安威脅，建立符合客⼾需求的資訊安全保護環境，並不斷地進行「計

劃－實施－查核－行動」（PDCA, Plan-Do-Check-Act）循環以持續改善。 

「 計 劃 階 段 」 著 重 資 安 風 險 管 理 ， 為 了 強 化 資 訊 安 全 ， 佳 格 公 司 導 入

ISO27001 資訊安全管理體系的認證，使資訊系統皆能在標準的管理規範下運

作，降低因人為疏失所造成的安全漏洞及生產異常，也透過年度的複審作業，

不斷持續改善。 

「執行階段」建構多層資安防護機制，持續導入新資安風險控管技術，以智慧

化/自動化機制提升各類資安事件之偵測及回應處理程序的效率，並強化資訊

安全及網路安全保護流程，以維護公司重要資產的防護。  

「查核階段」定期監控資安管理指標成效，並進行滲透測試、弱點掃描，及每

年的第三方稽核，以確保持續提升資安管理及防禦能⼒。  

「行動階段」檢討與持續改善，當員工及承商違反資安相關規範及程序時，透

過教育訓練與規範執行，確保員工及合作夥伴共同遵守資安政策，並持續進行

全員資安教育訓練以提升資安意識。  

3. 具體管理方案 

修改及制定發行符合 ISO27001:2022 ISMS 文件，並進行核心資訊系統營運及

個資盤點及風險評估。應用系統及基礎架構面導入特權帳號管理、異地備援及

演練、社交攻擊演練、系統與網站弱點掃描與滲透測試及漏洞修補強化。 

為達資安政策與目標，建立全面性的資安防護，推行的管理事項及具體管理方

案如下： 

 提升資安防禦能⼒：定期進行資安系統弱點掃描及滲透測試，並加以補

強與修護，以降低資安風險。建立網路安全事件應變計畫，依事件嚴重

度等級進行影響和損失評估，採取對應的通報及復原行動。  

 精進資安管理程序：依據 ISO27001 標準，持續優化資安管理流程，包括

特權帳號管理（使用 One Identity 解決方案）、異地備援與演練、社交工

程攻擊模擬測試，以及端點與應用程式安全防護（如 Akamai CDN/APP 

& API Protector、Forcepoint DLP 等）。 

 增進網路、端點及應用安全：強化網路防火牆與網路控管，導入多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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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MFA）保護重要主機特權帳號，同時提升端點設備的異常偵測與

防護能⼒。 

 教育訓練：每年每位同仁需進行 1 小時的課程與⼀年⼀次社交工程釣魚郵

件測試，以提升資安意識，使資安的運作在高階主管與各部門的支持

下，落實到每⼀位員工身上。 

4. 投入資通安全管理之資源 

本公司定期向董事會報告資安執行情形，逐步建構完整資安基礎建設，投入資

通安全管理之資源，進行相對應之新技術型態企業資訊安全防護網。 

對應資安管理事項及投入之資源方案如下： 

 專責人⼒：資訊安全推動小組及相關部門專職人員負責資安規劃、技術導

入與相關稽核事項。 

 技術與系統：導入先進資安解決方案，如特權帳號管理（One Identity）、

端點偵測與回應(crowdstrike)、網頁資安評分（Cymetrics，半年⼀次評

估 ）、 Akamai Edge DNS Enterprise Threat Protector App & API 

Protector (AAP)等。 

 認證與稽核：通過 ISO27001 認證，無重大資安稽核缺失，並委託勤業眾

信及 TCIC 每年進行獨立稽核。 

(二)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重大資通安全事件所遭受之損失、可能影響及因

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計者，應說明其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無此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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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重要契約                                            
115 年 4 月 30 日 

契約性質 當事人 契約起訖日期 主要內容 限制條款

技術合作
美國桂格 

麥片公司

83.07-123.07.11 

(註 1) 

使用桂格品牌於台灣地區產銷

桂格燕麥片及嬰兒麥粉等
(註 2) 

供銷合約
國防部 

福利總處

113.10.23-114.10.22

(註 3) 
提供國軍官兵及眷屬之福利品 無 

註 1：續約以五年為基準，每次續約五年，續約期滿前六個月內雙方應再商討續約事宜。 

註 2：當桂格品牌產品之銷售淨額連續兩季較上年同期衰退百分之十八以上，且本公司未能向美國桂格麥片公司   

           證明銷貨衰退係出於特別原因，⽽非肇因於本公司未履行契約規定之義務時，美國桂格麥片公司得終止合    

           約，但須於六個月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註 3：每年續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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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財務狀況及財務績效之檢討分析與風險事項

⼀、 財務狀況 
                                           財務狀況比較分析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日期 

項目 

113 年 

12 月 31 日 

114 年 

12 月 31 日 

差         異 

金額 % 

流動資產 19,414,090 17,127,067 (2,287,023) -11.78

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 
4,096,900 4,986,993 890,093 21.73

無形資產 151,369 181,348 29,979 19.81

其他資產 3,767,292 5,388,454 1,621,162 43.03

資產總額 27,429,651 27,683,862 254,211 0.93

流動負債 8,277,273 8,399,246 121,973 1.47

非流動負債 425,878 428,302 2,424 0.57

負債總額 8,703,151 8,827,548 124,397 1.43

歸屬於⺟公司業

主之權益 
18,412,497 18,558,047 145,550 0.79

股本 9,150,897 9,150,897 0             -

資本公積 173,922 183,259 9,337 5.37

保留盈餘 9,106,578 9,045,696 (60,882) -0.67

其他權益 2,282 199,377 197,095 8636.94

庫藏股票 (21,182) (21,182) 0             -

非控制權益 314,003 298,267 (15,736) -5.01

權益總額 18,726,500 18,856,314 129,814 0.69

說明： 

1. 114 年度「其他權益」增加，係因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未實現損

益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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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財務績效 
(⼀) 經營結果比較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13 年度 114 年度 增（減）變動金額 增（減）變動

營業收入 28,973,692 27,872,203 (1,101,489) -3.80

營業毛利 7,158,485 6,859,207 (299,278) -4.18

營業損益 1,910,589 1,315,245 (595,344) -31.16

營業外收入 

及支出 
381,019 277,103 (103,916) -27.27

稅前淨利 2,291,608 1,592,348 (699,260) -30.51

所得稅費用 489,512 359,212 (130,300) -26.62

繼續營業單位 

本期淨利 
1,802,096 1,233,136 (568,960) -31.57

停業單位損失 - - - -

本期淨利 1,802,096 1,233,136 (568,960) -31.57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稅後淨額） 
437,073 207,714 (229,359) -52.48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2,239,169 1,440,850 (798,319) -35.65

增減比率變動分析說明： 

1. 114 年度「營業外收入及支出」減少，係因淨外幣兌換損失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2. 114 年度「本期其他綜合損益」減少，係因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較去年同期減少所致。 

(二) 對本公司未來財務業務之可能影響及重大改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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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現金流量 

(⼀) 最近年度現金流量變動情形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初現金 

餘額 

(1)

全年來自 

營業活動 

淨現金流量 

(2)

全年其他 

現金流出量 

(3) (註) 

現金剩餘 

(不足)數額 

(1)+(2)-(3) 

現 金 不 足 額 

之 補 救 措 施 

投資計畫 理財計畫

3,126,724 2,603,059 3,053,084 2,676,699 不適用 不適用 

1. 營業活動：本期淨現金流入 2,603,059 仟元，主要係營運獲利所致。 

2. 投資活動：本期淨現金流出 1,902,431 仟元，主要係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所致。 

3. 籌資活動：本期淨現金流出 1,113,347 仟元，主要係支付現金股利所致。 

註：係包含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數。 

(二) 流動性不足之改善計畫及流動性分析 

1. 本年度流動性不足情形：無。 

2. 最近二年度流動性分析： 

年度 

 項目 

113 年度(1) 114 年度(2) 
增(減)比率 

(2)-(1)/(1) 

現金流量比率 47.61 30.99 -34.91%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109.85 125.80 14.52% 

現金再投資比率 11.82 5.41 -54.23% 

增減比率變動分析說明：  

1. 現金流量比率：114 年現金流量比率減少，係因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減少所致。 

2. 現金再投資比率：114 年現金再投資比率減少，係因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減少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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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年現金流動性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初現金餘額 
(1)

全年來自 

營業活動 

淨現金流量 
(2) 

全年其他 

現金流出量
(3) 

現金剩餘 

(不足)數額 
(1)+(2)-(3)

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 

投資計畫 理財計劃 

2,676,699 2,268,635 1,300,179 3,645,155 不適用 不適用 

1. 未來⼀年現金流量變動情形分析： 

(1) 營業活動：估計淨現金流入，主要係預期營運獲利所致。 

(2) 投資活動：主要係資金配置至金融資產，增添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所致。 

(3) 籌資活動：主要係發放現金股利所致。 

2. 現金流動性不足之改善計畫及流動性分析：不適用。 

四、 最近年度重大資本支出對財務業務之影響  

(⼀) 最近年度重大資本支出之運用情形及資金來源 
           單位：新台幣仟元 

計  劃   

項  目 

實際或預期

之資金來源

實際或預期

完工日期

所需資金

總價 

實際或預定資金運用情形 

114 

年度 

115 

年度 

116 

年度 

機器、運輸及辦公

設備與電腦軟體之

購置、房屋與建築

以及土地使用權-

改良物之整修工程 

自有 

資金 

115 

年度 
1,925,306 880,115 1,032,191 13,000

(二)預計可能產生收益：進行產線新增及優化、廠房及自動倉儲建置，設備汰舊換新，  

                                 以推動營收成⻑及提升運營效率，強化⻑期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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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最近年度轉投資政策、其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改善計劃及未來⼀年投

資計劃 
單位：新台幣仟元 

   說明 

項目 

114 年度獲利

(虧損)金額 
政策 

獲利或虧損

主要原因 
改善計劃 

未來⼀年 

投資計劃 

上海佳格食品 

有限公司 
38,675 

主要經營佳格

集團在中國部

分區域的銷售

業務與食用油

品之製造基

地。 

市場競爭激

烈，且消費降

級趨勢明顯，

同時受高油料

成本影響獲利

承壓。 

持續提高內蒙

工廠稼動率。 

內蒙廠增設

濃香產線以

提高濃香系

列產品毛利

率。 

佳乳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330,370 

主 要 以 本 業 相

關 產 品 開 發 銷

售 ， 增 加 市 場

占 有 率 並 創 造

利潤。 

業 績 穩 定 成

⻑，產能利用

率提升。 

掌 握 市 場 脈

動 ， 持 續 新 產

品 開 發 ， 以 滿

足 顧 客 求 新 求

變 需 求 並 配 合

成 本 與 費 用 管

理 ， 以 維 護 利

潤。 

目前暫無投

資計劃。 

佳格投資(中國)

有限公司 
50,083 

主 要 規 劃 為 佳

格 集 團 在 中 國

的 投 資 及 銷 售

中 心 ， 擴 展 大

陸 內 需 銷 售 並

創造利潤。 

市 場 競 爭 激

烈，同時受包

括葵花油在內

的各類油料成

本上漲影響，

拖 累 獲 利 水

平。 

積 極 往 上 游 布

局 穩 固 採 購 來

源 與 成 本 。 同

時 因 應 市 場 渠

道 變 化 ， 加 强

通 路 建 設 ， 增

加 網 點 布 局 ，

不 斷 深 耕 下 沉

市場。 

目前暫無投

資計劃。 

佳格食品(中國)

有限公司 
266,735 

主 要 規 劃 為 食

用 油 品 及 營 養

食 品 等 之 製 造

基地。 

受包括葵花油

在內的各類油

料成本上漲影

響，獲利能⼒

承壓，但依靠

擴 展 產 品 線 、

外 售 ⼀ 級 油 以

充 分 利 用 產 能

及 降 低 固 定 成

本分攤。 

目前暫無投

資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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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項目 

114 年度獲利

(虧損)金額 
政策 

獲利或虧損

主要原因 
改善計劃 

未來⼀年 

投資計劃 

升級品類、開

發新油種以平

衡獲利水平。

佳格食品(廈門)

有限公司 
135,252 

主 要 規 劃 為 食

用 油 品 及 營 養

食 品 等 之 製 造

基地。 

受包括葵花油

在內的各類油

料成本上漲影

響，獲利能⼒

承壓。 

擴 展 產 品 線 、

外 售 ⼀ 級 油 以

充 分 利 用 產 能

及 降 低 固 定 成

本分攤。 

屋 面 光 伏 專

案 以 提 高 環

保 節 能 效

益。 

Dermalab S.A. (32,340) 

隨 著 市 場 結 構

及 消 費 習 性 改

變 ， 規 劃 多 角

化 發 展 消 費 品

領 域 各 類 產

品。 

市場反應逐漸

提升，仍需強

化拓展⼒道。

積 極 拓 展 市 場

並 強 化 內 部 管

理機制。 

持續美妝產

品之發展計

畫。 

六、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風險事項分析評估 

(⼀) 利率、匯率變動、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1. 利 率 ： 回顧 114 年，受到全球通膨降溫與聯準會(Fed)降息路
徑影響，央行在年初維持偏鷹基調以抑制房市熱度後，
年中隨出口復甦動能趨穩，利率政策轉趨中性。在預測
經濟成⻑⼒道尚屬穩健及國內通膨率低於 2%，央行維
持政策利率不變，致全年利率保持在相對穩定的水準。
本公司 114 年度利息費用佔營收及稅前淨利之比重均不
大，利率變動對本公司之影響尚屬有限。展望 115 年持
續關注景氣變化與利率走勢，並藉由資產及負債部位的
調整以降低利率風險。 

2. 匯 率 ： 回顧 114 年國內匯市，新台幣兌美元匯率呈現「先震
盪、後趨穩」的驚心動魄格局。上半年於 5 月初因市場
預期台美匯率談判及外資短期資金回流⽽央行當時採策
略性觀望未進場調節，致新台幣單日狂升逾 9 角，震驚
市場；以及 AI 供應鏈出口強勁帶來的貿易順差支撐，
新台幣在國際美元波動中展現強大韌性。年中隨後進入
政策轉型期，台美發布匯率政策聯合聲明，央行承諾提
高干預透明度，使匯市操作更具國際化接軌意涵。儘管

-127-



地緣政治雜音不斷，新台幣在基本面支撐下最終以小幅
升值態勢封關，收在 31.438 元(全年升幅 4.10%，波
動區間介於 28.792~33.274)。本公司多項原物料係自
國外進口，故匯率變動對獲利具有⼀定程度的影響，考
量影響外匯市場變化的因素甚多，為此本公司除訂定明
確的外匯避險操作策略及嚴謹的風險控管流程外，並隨
時留意匯率變化及國際金融情勢，適時調整外匯操作策
略，以降低匯率波動之風險。 

3. 通 貨 膨 脹 ： 依 主 計 處 統 計 ， 114 年 消 費 者 物 價 指 數 (CPI) 上 漲 
1.66%，較 113 年 2.18% 下降 0.52 個百分點；114
年生產者物價(PPI)下跌 1.79%，較 113 年減少 3.16 
個百分點，反映 114 年因關稅等政策及不確定性，全球
經濟增速放緩，油價及國際原物料價格趨穩與基期效應
等因素，年度 CPI 年增率成功回落至央行的 2%警戒線
以內，告別過去兩年的高通膨陰影。針對國際原物料價
格波動，本公司透過即時掌握全球市場動態與產品價格
走勢，強化與供應商、通路商及客⼾的合作關係。藉由
靈活調整採購與行銷策略，優化成本控管機制，並推動
創新與產品差異化，來提升產品附加價值，有效增強市
場應變能⼒，降低通貨膨脹帶來的營運風險，確保競爭
優勢。 

(二) 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政策、獲

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來因應措施： 

本公司 114 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無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或衍生性商品

交易之情事。 

本公司 114 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資金貸與他人，係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股超

過百分之五十之子公司間之資金貸與，目的係提供子公司營運週轉資金。

本公司 114 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背書保證，係本公司對持股百分之百子公司

背書保證，目的係提供各子公司融資額度保證。 

(三) 未來研發計劃及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 

115 年研發費用預計 1 億元，投入新產品開發、產品營養升級、增加產品機能性、

新型態包裝及創新技術研發。 

(四) 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隨著全球食品安全與品質管理要求持續提升，各國主管機關陸續強化法規制度與管

理措施，以回應市場期待並保障消費者權益。本公司持續掌握國內外法規與政策發

展動向，並依風險評估結果滾動式檢視與調整內部管理制度，確保營運符合相關規

-128-



範並維持穩健發展。 

本公司⼀貫重視產品品質與食品安全，持續深化供應鏈管理與品質監控機制，並依

循國際準則與產業實務，確保原料、製程及成品皆符合食品安全相關要求。同時，

透過研發投入與製程優化，精進產品品質與營養表現，以回應市場與消費者多元需

求。 

展望未來，本公司將持續深化風險管理機制與法規遵循能⼒，持續完善自主管理與

內控制度，並以消費者健康與信賴為核心，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穩健推動品牌⻑期

價值與永續經營目標。 

(五) 科技改變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公司對新科技應用非常重視且持續性投入，今年除持續優化業務 APP 工具、也導

入年度預估輔助系統及 OEM 原物料整合等協助業務及供應鏈進行趨勢分析應對與

提升工作效率，實現數位化及數位優化。 

業務 APP 優化面，優化問卷表單⼀頁式陳列及周邊客⼾資料顯示。 

年度預估輔助及 OEM 原物料整合面，建置業務年度預估輔助系統與 OEM 原物料

管理協助業務及生管生產單位提升工作效率與即時掌握各項數據指標進行管理。 

資訊安全管理面，針對 ERP 系統之脆弱性管理紀錄與組態管理基準進行深度優

化，以強化資訊安全治理架構，確保符合 ISO/IEC 27001:2022 標準規範。同時，

針 對 電 子 商 務 、 會 員 及 行 銷 管 理 等 核 心 個 資 處 理 流 程 ， 預 計 導 入  ISO/IEC 

27701:2025 (PIMS) 隱私資訊管理體系，建立完善的個人資料保護與韌性。 

(六) 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危機管理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期深耕健康產業，視「企業聲譽」為核心無形資產。針對 114 年度因薪

資獎金核算基準之法律⾒解差異引發外界關注之勞資議題，本公司管理層本於誠信

與透明原則，第⼀時間主動啟動危機管理機制，由經營團隊直接與工會代表面對面

協商，並於 114 年 8 月達成優於法令標準之共識方案。 

本公司將此次事件定義為「治理制度轉型與溝通優化之契機」。 因應全球 ESG 趨勢

下，利害關係人對勞動權益期待之提升，本公司已落實以下因應措施，將潛在形象

風險轉化為品牌治理韌性： 

1. 落實制度化溝通：建立常態性勞資對話平台，114 年度共召開多場專案協商會

議，確保員工訴求直達經營決策層，有效降低溝通落差。 

2. 優化薪酬管理體系：已完成人事考勤系統之升級與薪酬結構調整，並主動撥補

相關款項，此支出對本公司財務結構與營運績效無重大影響。 

3. 強化治理透明度：透過永續報告書及公開平台揭露勞資共榮成果，積極回應法

人投資機構對「人權盡職調查」之高度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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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年報刊印日止，上述爭議事件已圓滿解決。未來本公司將持續深化「以人為

本」之企業文化，透過透明的風險防範體系，維護佳格作為國⺠健康領導品牌之卓

越形象。 

(七) 進行併購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不適用。 

(八) 擴充廠房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持續投資廠房、設備與生產線，以提高產品多樣化，提升產能與確保產品品

質。 

大園廠區新基地規劃採⼀至三期分階段進行開發建設，預計於 115 年中啟動第⼀

期基地工業化基礎設置， 116 年底完成建物建設，同時進行生產線規劃評估，後

續第二、三期基地依實際需求規劃執行，預計透過本案將可滿足產線需求並提升整

體資產使用效率。 

中壢廠區重整， 114 年 12 月已完成新建物⼀棟，且已設置高速無菌生產線投入生

產，將對原保久乳生產線後包裝區域進行評估改建，設置新產線之規劃評估。 

湖口廠既有工廠旁取得生產基地，持續作為評估擴廠之準備。 

大陸子公司江蘇華膳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將根據中⻑期市場及產品發展策略，陸續於

太倉高新區投入保健食品及特殊營養食品的產品開發、檢測、試產、量產等工作，

其中涉及產線改造、設備採購、產品開發等，另外為了整合物流輸送，子公司佳格

食品(中國)於太倉高新區興建⼀座自動倉儲，預計 115 年 10 月完工。 

(九) 進貨或銷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 114 年度最主要之進貨客⼾為 B 公司及 C 公司，佔進貨總額比率 12.0%及

10.9%；另外，最主要之銷貨客⼾為甲公司，佔銷貨淨額比率 15.6%，其餘銷貨客

⼾並未超過 10%，故並無進貨或銷貨集中的情形。

(十) 董事、監察人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股權之大量移轉或更換對公司之影

響、風險及因應措施：

董事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股權並未有大量移轉或更換，故對公司並無重

大影響或風險。 

(十⼀) 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本公司並無經營權改變之情事。

(十二) 公司及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實質負責人、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 

及從屬公司已判決確定或尚在繫屬中之重大訴訟、非訴訟或行政爭訟事件，其結果 

可能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風險：無。

(十三) 其他重要風險及因應措施： 

1. 風險管理政策：  

本公司 112 年訂定「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並於 112 年 8 月 2 日經審計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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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及董事會通過，作為本公司風險管理之最高指導原則及管理程序，明確規範

本公司風險管理的政策、目的、範圍、組織架構、單位權責、風險管理機制及

執行流程。 

佳格食品集團的風險管理包括「策略面」、「營運面」、「財務面」、「環境

面」、「法規面」等範疇。透過董事會及高階管理階層的參與，支持並設置風

險管理單位，建立完善的風險管理架構，並考量可能影響企業目標達成之各類

風險進行辨識、評估及管理，藉由將風險管理融入營運活動及日常管理過程，

形塑全方位的企業風險管理文化，以實現企業目標、提升管理效能、提供並有

效分配資源。  

2. 風險管理之組織架構： 

本公司風險管理組織架構包括董事會、審計委員會、風險管理推動小組及各營

運單位，負責風險管理之有效執行。 

(1) 策略與營運風險、食安風險、市場風險、氣候變遷風險、法規風險、供應

鏈管理風險、職安風險：由各事業單位依所負責權責業務，訂定各項策略

並執行風險之辨識、評估及管理流程。同時依據法令、政策及市場之變化

進行分析評估，採取各項因應措施並針對可能發生之風險危機進行管控及

處理。 

(2) 利率、匯率、信用、流動性等財務風險：由財會處訂定各項策略及執行，

並依據法令及市場變化分析及評估該等風險，以採取有效因應措施。 

(3) 資訊安全風險：為強化資訊安全風險管理，本公司已建置資訊安全風險管

理架構，訂定資訊安全政策及具體管理方案，揭露於公司官網，並設立資

訊安全推動委員會，委員會由執行⻑擔任召集人，資訊處負責執行並每年

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4) 風險管理推動小組：彙整各單位所提供之風險資訊，定期向審計委員會及

董事會出具風險管理報告，並建置動態管理與報導機制，以確實督導風險

管理之有效執行。 

七、 其他重要事項：無。 

-131-



陸、 特別記載事項

⼀、 關係企業相關資料 
(⼀) 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 

請參照公開資訊觀測站>單⼀公司>電子文件下載>關係企業三書表專區 

(網址：https://mopsov.twse.com.tw/mops/web/t57sb01_q10 )

(二) 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  

1. 請參照公開資訊觀測站>單⼀公司>電子文件下載>關係企業三書表專區

(網址：https://mopsov.twse.com.tw/mops/web/t57sb01_q10)

2. 請參照公開資訊觀測站>單⼀公司>電子文件下載>財務報告書

(網址：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t57sb01_q1)

(三) 關係報告書： 

請參照公開資訊觀測站>單⼀公司>電子文件下載>關係企業三書表專區 

(網址：https://mopsov.twse.com.tw/mops/web/t57sb01_q10) 

二、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無。

三、 其他必要補充說明事項 
(⼀)資產負債減損科目提列方式 

1. 應收帳款備抵呆帳 

目的：為評估帳款、票據收回之風險，係依客⼾過去經驗，以樣本數得出各帳齡

之回收率，予以評估當期資產減損金額計提之。 

提列依據： 

(1)備抵呆帳之提列： 

1.1. 應收帳款均約定於 1 年內收款，故不含重大財務組成部分，採用 IFRS 9 簡

化作法按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認列減損。 

1.2. 公司客⼾均為類似產業之公司，且信用損失歷史經驗顯示，不同客⼾群之

損失型態並無顯著差異，因此準備矩陣未進⼀步區分客⼾群，當應收帳

款逾期超過 180 天，公司判斷其回收已無法合理預期（損失率=100%）。 

1.3. 會計單位依據以上計算出資產減損金額，並調整「備抵呆帳」科目金額。 

(2)備抵呆帳之沖銷： 

2.1. 倒帳之認定： 

A.因倒閉逃匿、和解或破產之宣告，或其他原因，致債權之ㄧ部或全部

不能收回者。 

B.債權中有逾期兩年，經催收後，未經收取本金或利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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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沖銷： 

A.實際發生呆帳損失時，應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4 條規定，檢

附合法憑證沖帳。 

B.呆帳沖銷時，應於發生當年度沖抵備抵呆帳，如有不足，則列為當年

度損失。 

2. 備抵存貨跌價損失 

存貨包括原料、包裝材料、在製品、製成品及商品。存貨係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

孰低衡量，比較成本與淨變現價值時除同類別存貨外係以個別項目為基礎。淨變

現價值係指在正常情況下之估計售價減除至完工尚需投入之估計成本及完成出售

所需之估計成本後之餘額。存貨成本之計算係採加權平均法。 

(二)本公司之關鍵績效指標：本公司關鍵績效指標主要分為財務績效指標及非財務績效

指標，除定期檢視與同業間營業收入、負債比、營業週期、股東權益報酬率及每股

盈餘之財務績效指標外，並設定非財務績效指標，以隨時掌控本公司競爭優勢以及

業界動態。 

(三)與財務資訊透明有關人員，取得相關證照情形：會計師(CPA) 1 名。 

四、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發生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二

款所定，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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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610號 10樓 
電  話：(02)2709-2323 
網  址：www.sfworldwide.com 
大園廠：337桃園市大園區溪海村和平西路一段 369號 
電  話：(03)386-5130 
中壢廠：320桃園市中壢區吉林路 13號 
電  話：(03)452-5131 
 
發言人： 
姓 名 : 曹博睿 
職 稱 : 執行長 
電子郵件信箱：spokesperson1@sfworldwide.com 
電 話 : (02)2709-2323 
 
代理發言人： 
姓 名 : 李倍蓮 
職 稱 : 財務長 
電子郵件信箱：spokesperson2@sfworldwide.com  
電 話 : (02)2709-2323 
 
辦理股票過戶機構： 
名 稱 :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代理部 
地 址 :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83號 5樓 
網 址： www.chinatrust.com.tw 
電 話 : (02)6636-5566 
 
最近年度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 
會計師姓名：方涵妮、陳昭宇 
事務所名稱：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地 址 : 110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00號 20樓 
網 址： www.deloitte.com.tw 
電 話 : (02)2725-9988 
 
 

佳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曹德風

 　　　



  


